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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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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

楊
皓
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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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

代  定

表 代 請
理  理

人 人 人 人

〈姓
名
及
身
分
證
統

一
編
號

,

如
係
法
人
國
體
或
政
黨
請

明
其
名
稱
代
表
人
姓
名

。
)

性

別

出

 
生

年
月
日

職

 
業

出
生
地

事 居

務
所

所

及

帝 營
吧

話
業

號 所

碼 、

理
律
法
律
事
務
所

台
北
市

一
○
五
敦
化
北
路
二

○

一
號
七
樓

電
話
.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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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上

有
該
會
之
會
員
證
書
可
稽
(
附

件
五
號
)
。

中
言
之

,
聲

請
人
完
全
係
依
法
取
得
中
醫
師
資
格

,
並

已
加
入
公
會
準

與

「
中
醫
師
證
書
」
(
附

件
四
號
)
在

案

。
聲
請
人
旋
即
於
七
十
六
年
六
月
廿
七
日
加
入
台
北
市
中
醫
師
公
會

,
此

醫
針
灸
科
檢
覈
及
格

,
並

獲
考
試
院
與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分
別
核
發

「
考
試
院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」 
(
附

件
三
號

)

七
十

一
年
八
月
三
十

一
日
修
正
發
布
)
第

二
、
八
條
(
附

件
二
號
)
及

醫
師
法
第
三
條
等
規
定

,
以

中

公

聲
望
為
由

,
依

當
時
有
效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(
五

十

一
年
三
月
廿
三
日
由
考
試
院
會
同
行
政
院

的
按
聲
請
人
係
華
僑

,
於

民
國
(
以

下
同
)
七

十
五
年
間
來
台
定
居

,
以

曾
在
香
港
地
區
執
行
中
醫
業
務
長
達
五
年

二
疑
義
或
爭
議
之
性
質
與
經
過
及
涉
及
之
憲
法
條
文

辦
法
第
十
條
之
規
定
牴
觸
憲
法

。

請
求
解
釋
行
政
法
院
八
十
七
年
度
判
字
第
二
八
○
七
號
判
決
(
附

件

一
號
)
於

聲
請
人
之
案
件
適
用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
一
聲
請
解
釋
憲
法
之
目
的

項
敘
明
如
左

:

依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案
件
法
第
五
條
第

一
項
第
二
款
及
第
八
條
第

一
項
之
規
定
,
聲

請
解
釋
憲
法

,
並

將
有
關
事



「
已
持
有

『
僑
』
字
中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者

,
回

國
執
業
時

,
仍

應
依
照
第
六
條
之
規
定
補
行
筆
試
」
之

日
按
行
政
法
院
八
十
七
年
度
判
字
第
二
八
○
七
號
判
決
係
適
用
七
十
七
年
重
新
訂
定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
:

二
八
○
七
號
判
決
駁
回
聲
請
人
之
訴

。

提
出
訴
願

、
再
訴
願
遞
遭
駁
回
(
附

件
八
、
九
號
)
,
遂

向
行
政
法
院
起
訴

,
詎

行
政
法
院
以
八
十
七
年
度
判
字
第

重
新
向
台
北
市
政
府
衛
生
局
中
請
開
業
執
照

,
竟

再
次
遭
到
拒
絕

,
聲

請
人
迭
向
台
北
市
政
府
以
及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
往
,
並

違
反
當
事
人
之
合
理
信
賴

,
故

將
原
處
分
撤
銷

,
要

求
原
處
分
機
關
另
為
處
分
(
附

件
七
號
)
。

嗣
聲
請
人

執
照
之
中
請
。
聲
請
人
不
服

,
遂

向
台
北
市
政
府
提
出
訴
願

,
案

經
訴
願
機
關
認
定
前
揭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溯
及
既

竟
函
復
以

「
依
醫
師
法
規
定

,
持

『
僑
中
』
字
中
醫
師
證
書

,
未

依
中
醫
師
檢
薣
辦
法
第
十
條
規
定
補
行

不
得
在
國
內
執
業

,
應

領
有

『
台
中
』
字
中
醫
師
證
書
者

區
衛
生

筆
試

始
得
為
之
」
等
語

核
駁
聲
請
人
執
業

台
北
市
衛
生
局
中
請
以
「 
 

中
醫
診
所
」
執
行
中
醫
業
務

,
執

行
針
灸
內
科
業
務

。
詎
台
北
市
政
府
衛
生
局
中
山

鬥
聲
請
人
於
八
十
五
年
四
月
廿
九
日

,
檢

附
前
揭
證
書
及
台
北
市
中
醫
師
公
會
出
具
之
證
明
書
(
附

件
六
號
)
,
向

備

‘執
業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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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四

頁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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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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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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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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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的
對
於
確
定
終
局
裁
判
所
適
用
之
法
律
或
命
令

,
發

生
有
牴
觸
憲
法
之
疑
義
之
內
容

三
聲
請
解
釋
憲
法
之
理
由
及
聲
請
人
對
本
案
所
持
之
立
場
與
見
解

條
工
作
權
保
障

、
以
及
廿
三
條
之
比
例
原
則
等

,
玆

詳
述
理
由
如
後

:

無
法
開
業
執
行
中
醫
業
務

,
明

顯
違
反
憲
法
上
法
令
禁
止
溯
及
既
往
原
則
、
法
令
授
權
明
確
性
原
則

、
憲
法
第
十
五

處

。
惟
查

,
系

爭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溯
及
既
往
要
求
早
已
檢
覈
取
得
中
醫
師
資
格
者
必
須
補
行
筆
試

,
造

成
聲
請
人

規
定
(
附

件
十
號
)
,
認

為
治
北
市
政
府
衛
生
局
以
聲
請
人
未
補
行
筆
試
不
得
一中
請
開
業
乙
事

,
並

無
任
何
違
法
之

一
規
定
於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七
十

一
年
修
訂
時
亦
予
以
維
持

(
下

稱

「
七
十

一
年
檢
覈
辦
法
」
)
,
並

未
有

業
務
五
年
以
上

,
卓

著
聲
望
者
」
應
中
醫
師
資
格
檢
竅

,
一

律
予
以
面
試

,
且

係
回
國
執
業
時
補
行
面
試

。
此

覈
依
前
項
規
定
應
子
面
試
者

,
回

國
執
業
時
應
行
補
試
」
等
規
定

,
華

僑
以
第
三
條
第
三
款

「
曾
執
行
中
醫

實
地
考
試

;
但

以
第

二
條
第
三
款
之
資
格
應
檢
覈
者

,
一

律
予
以
面
試
」

、
第

二
項

「
華
僑
聲
請
中
醫
師
檢

十

一
年
檢
覈
辦
法
」
)
,
依

據
該
辦
法
第
八
條
第

一
項

:
「

中
醫
師
檢
覈
除
審
查
證
件
外

,
得

舉
行
面
試
或

按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係
於
民
國
五
十

一
年
三
月
廿
三
日
由
考
試
院
會
同
行
政
院
訂
定
並
公
布
施
行
(
下

稱
「
五



規
定
立
法
者
不
得
制
定
任
何
溯
及
既
往
之
法
律
兮
×
s
ψ

→
舒
O
〥

一”
守
℉

,
第

一
條
第
九
項
第
三
款
參
照
)
,

適
用
過
去
之
事
實
與
法
律
關
係

,
此

即
是
法
律
不
溯
及
既
往
之
基
本
理
念

。
以
美
國
憲
法
為
例

,
即

明
文

現
代
法
治
國
家
強
調
法
律
秩
序
之
連
續
性
與
安
定
性

,
為

保
障
人
民
正
當
合
理
之
信
賴

,
禁

止
法
規
追
溯

┴
七
十
七
檢
竅
辦
法
第
十
條
之
規
定
違
反
憲
法

「
法
律
禁
出
溯
及
既
往
」
原
則

向
聲
請
人
對
於
前
項
疑
義
所
持
之
見
解
及
解
決
疑
義
必
須
解
釋
憲
法
之
理
由

規
定

,
要

求
已
取
得
中
醫
師
資
格
者
補
行
筆
試
始
得
開
業

。

補
行
筆
試
始
得
開
業

。
另
查

,
七
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法
嗣
於
八
十
二
年
三
月
十
七
日
修
訂

,
且

繼
續
維
持
前
揭

辦
法
截
然
不
同
之
規
定

,
亦

未
考
量
前
已
檢
覈
取
得
中
醫
師
執
照
但
尚
未
申
請
開
業
者
之
權
益

,
追

溯
要
求
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者

,
回

國
執
業
時

,
仍

應
依
照
第
六
條
之
規
定
補
行
筆
試
」

,
除

明
顯
規
定
與
先
前
之
檢
覈

正
發
布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」

。
依
據
七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之
規
定

:
「

已
持
有

『
僑
』
字
中
醫
師
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法
」
)
,
並

廢
止
前
揭

「
五
十

一
年
二
月
廿
三
日
訂
定
發
布

,
七

十

一
年
八
月
三
十

一
日
修

任
何
改
變
。
嗣
於
七
十
七
年
八
月
廿
二
日

,
考

試
院
與
行
政
院
會
銜
重
新
訂
定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(
下

稱
「
七

第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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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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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以
處
罰

,
至

於
過
失
毀
損
斞
未
作
如
是
規
定

。
假
設
立
法
者
於
某
甲
過
失
毀
損
他
人
之
物
後

,
始

立
法

,
俾

使
人
民
免
於
立
法
報
復
之
恐
懼

。
舉
例
來
說

,
依

據
我
國
刑
法
之
規
定

,
僅

就
故
意
毀
損
他
人

溯
既
往
除
維
護
人
民
對
政
府
之
信
賴

,
重

點
應
在
於
禁
止
國
家
從
事
個
案
立
法

,
亦

即

「
因
人
設
事
」
之

前
即
已
從
事
行
為
之
民
事
責
任
或
義
務

,
亦

在
禁
止
之
列
(
附

件
十

一
號
)
。

從
本
質
上
以
觀

,
禁

止
追

法
律
追
溯
適
丹
之
原
則

,
除

當
然
通
用
在

「
罪
刑
法
定
」
之
刑
事
處
罰
外

,
事

後
加
諸
人
民
於
法
令
施
行

藉
以
保
障
人
民
對
於
國
家
行
為
之
可
預
測
性

,
俾

能
規
劃
經
濟
生
活

,
進

而
創
造
社
會
福
祉

。
此
種
禁
止

礎
,
進

而
認
定
孰
是
孰
非

。
要
言
之

,
法

律
禁
止
溯
及
既
往
之
原
則

,
與

其
定
位
為
立
法
之
技
術
問
題

,

發
生

;
至

於
司
法
則
從
事
個
案
救
濟

,
針

對
已
經
發
生
之
事
實

,
以

立
法
者
所
訂
定
之
法
律
作
為
評
價
基

另
從
權
力
分
立
的
再
度
以
觀

,
「

立
法
」
之
規
範
對
象
應
係

一
般

、
普
遍
之
大
眾

,
且

其
效
力
應
向
未
來

期
能
杜
絕
此
種
無
法
預
測
且
事
後
加
諸
人
民
不
利
效
果
之
國
家
行
為

。

免
人
民

「
昨
日
之
是
」
成

「
今
日
之
非
」

,
我

國
刑
法
第

一
條
即
開
宗
明
義
揭
示

「
罪
刑
法
定
原
則
」

,

立
法
將
此
種
行
為
納
入
刑
法

,
並

據
此
課
子
某
甲
刑
罰

,
此

種
立
法
即
為
追
溯
既
往
之
個
案
立
法

。
為
避



附
件
十
五
號
)
,
明

白
指
出
法
律
不
得
溯
及
公
佈
之
前
的
案
件

,
嗣

劉
鐵
錚
大
法
官
於
釋
字
第

四
七

一
號

文
規
定
溯
及
既
往

,
則

該
法
第
八
條
但
書

,
對

於
繼
承
開
始
在
該
法
公
布
以
前
之
案
件

,
自

不
適
用
」

(

十
四
號
)
。

有
關
此

一
原
則

,
鈞

院
除
曾
以
大
法
官
釋
字
第
五
十
四
號
解
釋

:
「

現
行
遺
產
稅
法
既
無
明

法
原
則

,
國

家
機
關
於
適
用
行
政
法
規
時

,
應

遵
守
此
原
則

一
不
得
任
意
為
擴
張
例
外
規
定
之
解
釋
(
附

件

字
第
九
七
六
號
判
決
亦
明
白
指
出

,
行

政
法
規
不
溯
及
跳
往
原
則
不
僅
是
用
法
(
適

用
法
規
)
,
且

是
立

�
║

A
留

是
用
法

(
適

用
法
規
)
原

則
,
且

是
立
法
原
則
」 
(
附

件
十
二
號
)
。

另
查
,
行

政
法
院
八
十

一
年
判

｝
朴
一

一︙
‥∫．卡︙一

律
生
活
之
安
定

,
保

障
人
民
之
既
得
權
益

,
並

維
護
法
律
尊
嚴
」

、
「
行
政
法
規
不
溯
及
既
往
原
則

,
不

法
規
之
制
定
或
修
正

,
而

使
其
遭
受
不
能
預
見
之
損
失

,
因

此
,
禁

止
行
政
法
規
溯
及
既
往

,
俾

維
持
法

「
基
於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
,
人

民
因
相
信
既
存
的
法
律
秩
序

,
而

安
排
其
生
活
或
處
置
其
財
產
者

,
不

能
因

更
是
實

現
憲
法
權
力
分
立
不
可
或
缺
之
典
範

。

」
之
實

!
(
附

件
十
二
號
)
。

質
言
之

,
法

律
禁
止
溯
及
既
往
不
僅
是
保
障
人
民
對
政
府
之
正
當
信
賴

,

毋
寧
是
憲
法
權
力
分
立
之
具
體
落
實

.
避

免
立
法
者
越
俎
代
庖
行
使
司
法
者
之
權
力

,
甚

至
行

二
止
法
公
審

第

七

頁

一
一′】
一
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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貝ll

法

)ㄟ

n
刊甩

”

、訂
、足

法

令

及

適

用

法

律
時
必

須

嚴

格

遵

行

︴之
原

︵

中

央

法

規

標

準

第
十

十

四

十

小余

參
昭
小

此

一
原
則
具
有
憲
法
位
階
之
效
力

,
並

直
接
拘
束
立
法

、
司
法

、
以
及
行
政
等
權
力

,
當

然
亦
為
行
政
機

,
法

律
不
溯
及
既
往
係

一
法
治
原
理
下
之
當
然
原
則

,
我

國
憲
法
雖
未
如
美
國
明
文
規
定

,
但

此
並
無
礙

原
則

,
均

應
有
其
適
用
」
(
附

件
十
六
號
)
,
明

白
揭
示
不
溯
及
既
往
係

一
憲
法
層
次
之
原
則

。
中
言
之

身
自
由
所
普
遍
賦
子
之
權
利

,
如

罪
刑
法
定
主
義

、
不
溯
及
既
往
原
則

、
法
律
安
定
性
與
法
律
可
預
測
性
等

解
釋
之

一
部
不
同
意
見
書
以

「

舉
凡
憲
法
上
保
障
人
身
自
由
之
各
種
建
制
及
現
代
法
治
國
家
對
人

台
北
市
政
府
衛
生
局
中
請
開
業

,
自

應
適
用
行
為
當
時
有
效
法
令
即
七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之
規
定

。
系
爭
判
決
適
用
七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之
規
定

,
認

為
聲
請
人
遲
於
八
十
五
年

四
月
廿
九
日
始
向

但
尚
未
執
業
者
如
聲
請
人

,
增

加
筆
試
之
不
利
負
擔

,
且

非
聲
請
人
可
得
預
測

,
顯

有
追
溯
既
往
之
達
憲

」
字
中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者

,
必

須
補
行
筆
試
始
得
回
國
執
業

,
對

於
法
令
變
更
証
已
取
得
醫
師
資
格

經
查
系
爭
七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之
規
定

,
改

變
先
前
只
要
求
補
行
面
試
之
規
定

,
要

求
已
持
有
「
僑

第

八

頁

」
ḱ
〦

Ω
◆
。
ˊ
一
才
′之
′
一
→
。
∥
一
”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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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
土
地
位
及
利
益

,
並

未
因
任
何
行
政
處
分
或
法
令
變
更
而
受
影
響

,
故

不
發
生
信
賴
保
護
聞
題
云
云

,

尤
者

,
系

爭
判
決
竟
以
聲
請
人
於
八
十
五
年

四
月
廿
九
日
前
既
未
曾
申
請
開
業

,
其

為
華
僑
中
醫
師
之
法

補
行
筆
試

,
並

無
法
令
溯
及
既
往
適
用
之
問
題

一
顯
有
將
立
法
違
憲
問
題
當
成
適
用
法
令
之
誤
解

。
更
甚

法
令
若
無
違
憲

,
則

不
啻
賦
子
行
政
機
關
隨
時
增
加
法
令
原
無
之
限
制
或
負
擔

,
則

縱
令
聲
請
人
參
加
筆

未
開
業
者

,
非

經
補
行
筆
試
不
得
開
業
?
由

此
足
見
此

一
追
溯
既
往
法
令
之
荒
謬

。
又
此

一
溯
及
既
往
之

而
國
民
生
命
健
康
與
考
試
公
平
原
則
即
無
法
確
保
?
而

必
須
強
行
要
求
已
檢
覈
取
得
中
醫
師
資
格
但
仍

非
經
補
行
筆
試
即
不
准
開
業

。
何
以
相
隔

一
日

,
業

已
檢
覈
取
得
中
醫
師
資
格
者
之
素
質
即
遭
受
質
疑

,

康

、
並
維
持
考
試
公
平
原
則
」
(
此

為
台
北
市
政
府
衛
生
局
拒
絕
核
准
聲
請
人
開
業
之
理
由
)
,
聲

請
人

令
將
可
獲
准
開
業

,
但

若
於
發
布
生
效
日
當
日
中
請

,
「

為
維
護
我
國
中
醫
師
素
質

、
確
保
國
民
生
命
健

十
↘

影
響

!
此

外
,
聲

請
人
如
於
七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法
發
布
生
效
日
之
前

一
日
中
請
開
業

,
依

據
當
時
有
效
法

取
得
中
醫
師
資
格

,
依

法
無
須
筆
試
即
得
申
請
開
業

,
豈

能
謂
聲
請
人
之
信
賴
利
益
未
因
法
令
變
更
而
受

實
屬
謬
誤

。
按
系
爭
違
憲
之
七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法
如
未
溯
及
立
法
要
求
補
行
筆
試

,
則

聲
請
人
既
已
檢
覈

〡

第

九

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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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十

頁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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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
╮
π
¢
本
‥
c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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′
一
一
◆
h
】

,
‧

。
˙

一

請
人
將
何
以
適
從
?

試
通
過

,
仍

然
可
能
必
須
面
臨
各
式
各
樣
曲

↗
補
行

∥*
一

措
施
一
否
則
不
得
朋
澲
或
必
須
停
業

,
則

聲

詳
(
附

件
十
七
號
)
。

按
工
作
權
不
僅
是
物
質
生
活
之
基
礎

,
亦

是
基
本
權
利
價
值
之
自
我
實
現

,
工

作
權
若

以
法
律
為
適
當
之
限
制

,
此

觀
憲
法
第
二
十
三
條
規
定
白
明
」

,
鈞

院
大
法
官
釋
字
第

四
0
四

號
解
釋
載
之
甚

賤
↓r

人
民
之
工
作
權
應
子
保
障

,
故

人
民
得
自
由
選
擇
工
作
及
職
業

,
以

維
持
生
計

。
惟
人
民
之
工
作
與
公
共
福
社

「
人
民
之
生
存
權

、
工
作
權
及
財
產
權

,
應

子
保
障
」

,
憲

法
第
十
五
條
著
有
明
文

。
「
憲
法
第
十
五
條
規
定

ㄥ
七
十
七
年
檢
竅
辦
法
第
十
條
之
規
定
違
反
憲
法
第
十
五
條
工
作
權
之
保
障

受
國
家
之
保
障

,
且

屬
工
作
權
之
核
心
部
分
;
ω

人
民
有
選
擇
工
作
及
職
業
之
自
由

,
國

家
不
得
違
背
個
人
意

按
工
作
權
係
人
民
之
經
濟
基
本
權
利

,
其

保
障
範
圍
至
少
包
括

:
ω

凡
人
民
作
為
生
活
職
業
之
正
當
工
作

,
均

,
惟

相
關
憲
法
原
則

,
如

比
例
原
則

、
不
溯
及
既
往
原
則
均
應
有
所
適
用

。

遭
侵
犯

,
生

存
權
亦
無
法
確
保

。
為
維
護
社
會
公
益

,
國

家
固
得
針
對
人
民
選
擇
職
業
及
執
業
方
式
加
以
限
制



四
四
五
號
解
釋
均

一
再
指
明

。

經

 
鈞
院
大
法
官
釋
字
第
三

一
三

、
三
六

0
、

三
六
七

、
三
八

0
、

三
九
O
、

三
九
四
、
四
O
二

、
四
四
三

、

確
,
方

符
憲
法
第

一
七
二
條

、
第
二
十
三
條

「
法
律
保
留
原
則
」

,
此

一
強
調

「
授
權
明
確
性
」
之
原
則

,
迭

即
使
必
須
委
由
行
政
命
令
加
以
管
制

,
除

需
法
律
授
權
外

,
授

權
之
目
的

、
範
圍

、
以
及
內
容
皆
必
須
具
體
明

按
涉
及
人
民
之
權
利

、
義
務
等
事
項

,
必

須
以
法
律
定
之

,
此

中
央
法
規
標
準
法
第
五
條
第
二
款
定
有
明
文

。

ξ
七
十
七
年
檢
竅
辦
法
第
十
條
之
規
定
違
反
法
律
授
權
明
確
性
原
則

從
事
中
醫
業
務
之
工
作
白
由
及
職
業
活
動
範
圍

,
自

與
憲
法
之
工
作
權
保
障
相
牴
觸

。

法
第
十
條
竟
增
加
舊
法
所
無
之
限
制

,
並

溯
及
要
求
聲
請
人
必
須
補
行
筆
試
後
始
得
開
業

,
顯

然
剝
奪
聲
請
人

一′
 
受
到
憲
法
工
作
權
之
保
障

。
按
聲
請
人
前
於
七
十
五
年
已
依
法
取
得
中
醫
師
資
格

,
詎

系
爭
七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
大
法
官
之

一
部
不
同
意
見
書

;
附

件
十
七
號
參
照
)
。

職
故

,
人

民
依
法
取
得
從
事
某
種
職
業
資
格
者

,
自

應

障
,
法

律
或
各
該
職
業
之
自
治
規
章
雖
得
加
以
規
範

,
但

均
不
應
逾
越
必
要
程
度
(
釋

字
第
四
○
四
號
解
釋
吳
庚

願
強
迫
其
就
業
或
工
作

;
0
取

得
各
種
職
業
資
格
者

,
其

職
業
活
動
範
圍
及
工
作
方
法
之
選
擇

,
亦

受
憲
法
之
保

第

十

一
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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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十

二

頁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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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經
查
醫
師
法
第

一
條

:
「

中
華
民
國
人
民
經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並
依
本
法
領
有
醫
師
證
書
者

,
得

充
醫
師
」
之
規

(
第

一
條
參
照
)
,
困

屬
授
權
訂
定
之
行
政
命
令

,
自

應
符
合
前
揭
授
權
明
確
性
之
要
求

,
否

則
即
屬
違
憲

。

按
七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法
係
依
專
門
職
業
及
技
術
人
頂
考
試
法
及
醫
師
法
等
規
定
由
考
試
院
與
行
政
院
會
銜
訂
定

及
技
術
人
員
考
試
法
之
授
權
範
圍

,
惟

此

一
增
列
規
定
應
僅
能
對
於
日
後
檢
覈
者
發
生
效
力

,
對

於
業
已
檢
覈

退
萬
步
言

,
縱

認
七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增
列

「
補
行
筆
試
」
之
規
定
並
未
超
越
醫
師
法
以
及
專
門
職
業

條

「
法
律
保
留
原
則
」
與

「
授
權
明
確
性
原
則
」
相
牴
觸
而
應
屬
違
憲
無
效

。

然
並
非
細
節
性
或
技
術
性
之
事
項

,
而

係
超
越
授
權
之
範
圍
並
增
加
醫
師
法
所
無
之
限
制

,
自

與
憲
法
第
廿
三

師
證
書
者
執
業

。
準
此

,
七
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法
要
求
已
取
得
醫
師
證
書
之
華
僑
必
須
補
行
筆
試
始
得
執
業

,
顯

衛
生
主
管
機
關
認
定
精
神
異
常
或
身
體
有
異
狀

,
不

能
執
行
業
務
者
」
等
三
種
情
形

,
否

則
不
得
拒
絕
已
有
醫

生
主
管
機
關
請
領
執
業
執
照

,
除

有

「
經
撤
銷
醫
師
證
書
」
、
「
經
撤
銷
醫
師
執
業
執
照
未
滿

一
年
」
、
「
經

定
,
領

有
醫
師
證
書
係
充
任
醫
師
之
法
定
要
件

;
另

依
同
法
第
八
、
九
條
之
規
定

,
醫

師
執
業
應
向
所
在
地
衛

取
得
中
醫
師
資
格
者
應
不
能
溯
及
適
用

,
否

則
即
與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及
禁
止
溯
及
既
往
原
則
相
違
背

。



規
定

。
爰
請

 
鈞
院
大
法
官
依
聲
請
事
項
作
成
解
釋
為
禱

。

規
定

,
因

牴
觸
憲
法
對
於
工
作
權
之
保
障

、
法
令
不
溯
及
既
往
、
授
權
明
確
性

、
以
及
比
例
原
則

,
應

屬
違
憲
無
效
之

綜
上
論
陳

,
行

政
法
院
八
十
七
年
度
判
字
第
二
八
○
七
號
判
決
於
聲
請
人
之
案
件
適
用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之

筆
試
始
得
開
業

,
顯

然
過
度
侵
害
聲
請
人
之
既
得
權
與
信
賴
利
益

,
自

與
憲
法
之
比
例
原
則
有
違

。

規
範
對
象

,
亦

未
選
擇
侵
害
人
民
權
益
較
小
之
手
段

,
竟

一
律
要
求
所
有
尚
未
開
業
之
中
醫
師
必
須
補
行

↙女

 
取
得
中
醫
師
資
格
但
仍
未
開
業
者
儘
速
中
請
(
附

件
十
八
號
)
。

詎
七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法
並
未
詳
加
區
分

試
公
平

,
固

可
立
法
針
對
對
尚
未
檢
覈
者
預
告
將
作
適
度
限
制

,
或

者
訂
出

一
段
過
渡
期
間
要
求
已
檢
覈

以
降
各
項
解
釋
所
肯
認
。
按
若
認
為
華
僑
檢
覈
中
醫
師
之
資
格
與
條
件
不
足
以
維
護
國
民
健
康
安
全
及
考

足
以
拘
束
行
政

、
立
法
及
司
法
等
行
為

,
此

亦
為

鈞
院
大
法
官
解
釋
釋
字
第

四
二
八

、
四
三
六
號
解
釋

按
比
例
原
則
係
淵
源
於
憲
法
上
法
治
國
思
想

一
般
法
律
原
則
之

一
種

,
具

憲
法
層
次
之
效
力

,
故

該
原
則

狂
七
十
七
年
檢
竅
辦
法
第
十
條
之
規
定
違
反
比
例
原
則

第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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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司

 
法

 
院

此
致

所
附
關
係
文
件
之
名
稱
及
件
數

V

代
理
人
姓

一
n
〢

√

′

卜

名

四

月

●

心
:一l

年
名

日

中

華

民

國

 
八

十

/\

君

一m

八
 
 
 

年

發
請
人
姓

名
:
陳

長
文
律
師

李
念
祖
律
師

楊
皓
清
律
師

符

名

王
十

帥
踑

︙㎏
一#
洩

如
後
附
表

〔
′

一

u

︴
十



附

件

十

一
號
:
｝

>
黑

田
功
超
F
】

>
刀

U
一

q
刀

切
尸

∪
田
>
一

z
Φ

車

「
E
功

〢
>
ㄐ

c
ㄐ

田
P
出

‧
笨
(
名

惹

)

附
件
十
號

:
七

十
七
年
八
月
二
十
二
日
訂
定
發
布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
附
件
九
號

:
行

政
院
衛
生
署
衛
署
訴
字
第
八
六
○
六
六
四
三
一
號
再
訴
願
決
定
書

附
件
八
號

:
台

北
市
政
府
鰗
府
訴
字
第
八
六
○
二
八
七
○
九
○
一
號
訴
願
決
定
書

附
件
七
號

:
台

北
市
政
府
陶
府
訴
字
第
八
五
○
九
三
○
四
九
號
訴
願
決
定
書

附
件
六
號

:
台

北
市
中
醫
師
公
會
證
明
書

附
件
五
號

:
台

北
市
中
醫
師
公
會
會
員
證
書

附
件
四
號

:
中

醫
師
證
書
(
僑

中
字
第
三
四
一
號

)

附
件
三
號

:
考

試
院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(
台

檢
中
醫
僑
字
第
八
七
五
號

)

附
件
二
號

:
五

十

一
年
三
月
廿
三
日
公
布

、
七
十

一
年
八
月
三
十

一
日
修
正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各
乙
份

附
件

一
號

:
行

政
法
院
八
十
七
年
度
判
字
第

二
八
○
七
號
判
決

委
任
狀
正
本
乙
份

/

年;

第

十
五

頁

一
′′
、︴
Ω
。́
。
ˊ
一>
之

′.
︙

。
┤
一︙
)
。

O
．



第

十
六

頁

｝

】́
求
Ω
O
。

名
一
>
之
<
′
「
〕
。
!
‧

。
。
。
︴

附
件
十
八
號

:
陳

清
秀

,
稅

法
上
法
律
不
溯
及
既
往
原
則

,
收

錄
於
氏
著

「
稅
法
之
基
本
原
理
」

,
第

一
六
八
頁

附
件
十
七
號

:
大

法
官
釋
字
第

四
○
四
號
解
釋

附
件
十
六
號

:
大

法
官
釋
字
第

四
七

一
號
解
釋
之
劉
鐵
錚
大
法
官

一
部
不
同
意
見
書

附
件
十
五
號

:
大

法
官
釋
字
第

五
十

四
號
解
釋

附
件
十
四
號

:
行

政
法
院
八
十

一
年
判
字
第
九
七
六
號
判
決

附
件
十
三
號

:
林

錫
堯

,
行

政
法
要
義

,
第

五
九
頁

,
八

十
七
年
增
修
版

附

件

十

二
號

:
P
>
c
刀

田
z
O
田

田
.
〢

刀
【田
田
〉

>
烹

田
刀
【O

>
z
O
○

z
ω

〢
】〢
已
ㄐ
】O
z
才

P
P
′

H
P
一

ψ
｝
兮
ψ
N
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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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
請
代
舉
人
一
﹉

李
一
模
律
師

∴

住
居
所
或
營
業
所

、
郵
遞
區
號
及
電
話
號
碼
送

達

代

收

人

姓

名

住

址

及

 
電

 
話

 
號

 
碼

住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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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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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定

→
而
其
逾
越
法
律
授
權
範
圍
發
佈
之
行
政
命
令
與
法
律
意
旨
牴
觸

,
亦

顯
然
違
反
憲
法
第

一
百
七
十
二
條
之
明
文
→
均
請
賜
子

前
列
聲
請
人
因
依
醫
師
法
第
二
條

「
得
充
醫
師
」
之
工
作
權
遭
受
不
法
侵
害
一
主
管
機
關
顯
違
憲
法
保
障
人
民
平
等
權
及
工
作
權
之

茲
願
於
聲
請
之
初

一
特
別
陳
明
敬
請

行
政
訴
訟
判
決
確
定
!
未

獲
救
濟

,
爰

請
解
釋
澄
清

,
以

確
保
人
民
之
權
利

,
亦

所
以
維
持
法
治
之
威
信
。

之
條
件

,
否

准
聲
請
本

「
得
充
醫
師
」

′
不
法
剝
奪
聲
請
人

「
得
充
醫
師
牛
之
平
等
權
及
工
作
權

一
經
訴
願
‵
再
訴
願
及

師
」

c
行

政
機
關
則
藉
詞
該
法
第
三
條
第
二
項
增
授
權
訂
定
檢
覈
辦
法

,
任

意
增
列
須
再
經

「
面
試
」
及
甚
至

「
筆
試
」

釋
憲
法

”
」
本
件
聲
請
人
已
依
醫
師
法
第

一
條
經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並
依
法
領
有
醫
師
證
書

,
經

法
律
明
文
規
定

「
得
充
醫

經
依
法
定
程
序
提
起
訴
訟
「
對
於
確
定
終
局
裁
判
所
適
用
之
法
律
或
命
令
發
生
有
牴
觸
憲
法
之
疑
義
者
」

,
「

得
聲
請
解

按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案
件
法
第
五
條
第

一
頭
第

二
款
明
定

:
「

人
民
牛

「
於
憲
法
上
所
保
障
之
權
利
遭
受
不
法
侵
害

,

一
、
聲
請
解
釋
憲
法
之
目
的
一
‥

明
如
左

σ

第

二
頁

一



此
〞
「
考
試
女
格
證
書
」
‥
而
非

「
檢
覈
及
格
證
書
一
Y
｝

又
依
醫
師
法
第
六
條
規
定
請
由
衛
生
署
發
給
僑
中

檢
覈
針
交
科
中
醫
師
及
格

,
經

考
試
院
發
給
治
檢
中
醫
僑
字
第
八
七
五
號

「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」
(
謹

按
:

聲
請
人
原
僑
居
香
港

,
執

行
中
醫
業
務
多
年

,
車

著
聲
譽

,
於
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曾
依
醫
師
法
第
三
條
規
定

,
經

(
一

)
爭

議
之
經
過

二
、
疑
義
或
爭
議
之
性
質
與
經
過
及
涉
及
之
憲
法
條
文

行
政
影
響
方

｝
純
從
法
律
上
為
客
觀
而
公
正
之
解
釋

,
俾

以
樹

 
一司
法
解
釋
之
威
信

,
國

家
法
治
始
有
前
途

。

行
政
救
濟
程
序
之
重
大
負
擔

,
亦

累
積
民
怨

,
造

成
社
會
之
動
亂
與
不
安
。
聲
請
人
願
以
本
案
為
例

,
籲

請
大
法
官
排
除

日
對
行
政
機
關
之
違
法
處
分
多
所
姑
息
)
無

形
中
鼓
勵
行
政
機
爾
任
意
逾
越
職
權
侵
害
人
民
權
益
成
為
習
慣
╮
不
惟
增
加

違
法
處
分

,
則

訴
願

!
再

訴
願
案
件
將
大
量
減
少
一
行
政
法
院
及
﹉大
法
官
會
議
均
可
望
垂
拱
而
治

,
不

致
案
牘
勞
形

◣
厥

因
此
糾
紛
叢
生
一
兩
案
件
山
積
一
即
就
行
政
救
濟
程
序
而
言

,
如

行
政
法
院
能
破
除
情
面
嚴
格
糾
正
及
制
止
行
政
機
關
之

甚
至
大
法
官
會
議
不
能
為
公
正
之
解
釋

一
似
均
有
相
當
責
任

。
由
於
司
法
機
關
不
能
盡
職

,
人

民
權
益
未
獲
確
實
保
障

,

賜
子
審
的
者

一
中
國
實
施
憲
政

﹉
號
稱
法
治
者
數
十
年

,
迄

不
能
使
法
治
步
上
正
軌
者

‧
司
法
機
關
不
能
為
公
正
審
判

,

第
三
頁



它
解
釋

”

又
奉
行
政
法
院
駁
回
源
告
之
訴
悅
聲
請
人
認
其
﹉顯
已
侵
害
聲
請
人
之
憲
法
權
益
始
不
得
已
提
起
本
案
請
求
大
法

﹊
意
辦
理
一
一

˙
◆
」
聲
請
人
仍
表
不
服
╮
提
起
訴
願
〉
再
訴
願
︴
遞
遭
駁
回

,
遂

向
行
政
法
院
提
起
行
政
訴
訟
。

台
端
擬
南
本

局
請
領
開
執
業
執
照

一
案
,
依

現
行
規
定
,
於

台
端
取
得

『
台
中

』
字
中
醫
師

證
書
前

,
恕

難
同

示
後

。
又
另
以
八
十
大
年
三
月
十
七
日
北
市
衛
三
字
第
八
六
二
一
二
五
二
八
○
○
號
函
復
原
告
略
以

:
「

有
關

台
北
市
衛
生
局
並
未
遵
照
訴
願
法
第

二
十
四
條
規
定
依
該
訴
願
決
定
另
為
處
分

,
竟

藉
詞
向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請

律
不
溯
及
既
往
」
及

「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」
等
理
由

,
決

定
:
「

原
處
分
撤
銷

,
由

原
處
分
機
關
另
為
處
分

。
」

願
,
案

經
台
北
市
政
府
八
十
五
年
十
二
凋
二
十
四
日
召

府
訴
字
第
八
五
○
九
三
○
四
九
號
訴
願
決
定

,
略

以

「
法

格
者

,
不

得
在
國
內
瓶
業

◤
應
領
有

『
台
中
町
年
中
醫
師
證
書
者

,
始

得
為
之
。
」
〡
聲
請
人
不
服

,
提

起
訴

「
．
˙
˙
依
醫
師
法
規
定

,
持

『
僑
中
一
年
中
醫
師
證
書

,
未

依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規
定
補
行
筆
試
及

十

五
年

四
月
聲

請

開
業

一,
治

北

市

衛

一生

局

於

八
十
五

年

四
月

三
十

日

北

市

衛

三
字

第

一
三

六

四
號

竟

函
復

:

︙字
第
三
四
一
號
【
中
醫
師
證
書
一
(
謹

按
︴
此
即
醫
師
法
第

一
條
之
「
醫
師
證
書
」

,
並

無
可
疑
)
,
嗣

於
八

第

四
頁



∵
吥
圾
於
一其
地

!
羽

法
第
:
條
另
規
定
對
於
所
列
資
格
之
人

一
其

「
醫
師
考
試
一
得
以
╮
檢
覈
一
行
之
一
則

一
 
 
 
︴ 
 
 
 

︴

依
條
文
明
示
h
得

充
醫
師
牛
之
條
件
一
值
為

「
經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一
及

「
依
本
法
領
有
醫
師
證
書
」
兩
者
→

1
‧

按
醫
師
法
第

一
條
規
定
—
╮
中
華
民
國
人
民
經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並
依
本
法
領
有
醫
師
證
書
者
得
充
醫
師
」
→

(
一

)
關

於
醫
師
法
之
規
定
及
其
適
用
者

三
一
縈
請
解
釋
憲
法
之
理
由
及
聲
請
人
對
本
案
所
持
之
主
張
與
見
解
﹉

利
,
甚

至
以
刑
法
罪
責
相
聲
迫
一
其
違
法
違
憲

,
侵

害
人
民
權
益

,
允

無
可
疑
)
均

祈
詳
查

,
子

以
解
釋

。

朋

依
據

行
政
機

關

所
定

◣
顯
然

逾

越
醫
師

法
授
權

之
行
政
命

令
,
而

否
定
聲

請

人
合

法
執

行
醫
師
業
務

之

工
作

權

及
格
【
持
有
考
試
院
頒
發
之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及
沖
央
衛
生
主
管
機
關
依
法
發
給
之
醫
師
證
書

,
竟

被
衛
生
主
一管
機

又
命
令
與
法
律
牴
觸
著
無
按

一
亦
見
可
法
第

一
百
七
十

二
條

之
呀
文

。
本
案
聲
請
人
依
醫
師
法
規
定
應
醫
師
考
試

按
憲
法
保
障
人
民
享
有
平
等
糟

一
應
考
試
之
權
及
工
作
之
權

卜
已
見
第
七
條
、
第
十
八
條
及
第
十
五
條
之
規
定
一

仆
二
)
爭

議
之
性
愛
及
涉
及
之
憲
法
條
文

I
一

一

﹉一,
一

‵一﹉

一

第

五
頁



一
一

 :﹍

一

得
聲
靖
醫
節
證
書
」
一
表
明
聲
請
人
憑
﹉藉
上
述
考
試
承
格
證
者
即

「
得
聲
請
塔
師
證
書
」

﹉
及
格
者
一
即
╮

﹉
舟
一
扮
牙
一
γ
﹉新
╮
才
討
〕
→
「
考
試
一
珅
為
�
檢
蘾
」

．
另
依
醫
師
法
第
六
條
規
定
一

「
經
醫
師
考
試

器
師
考
試
以
中
醫
﹍針
灸
檢
覈
及
格
」

一
日
而
依
考
試
法
第
十
主
條
規
定
發
給

「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」
﹋

′
亦
可

﹍∵
有
居
心
一
但
非
聲
請
本
所
能
瞭
解
◤
於
法
亦
無
依
據

。
證
書
文
義
則
異
常
明
確

,
載

明
聲
請
人
π

「
應
中

試
院
醫
師
考
試
友
格
證
書
」
〡
證
字
編
號
為
台
檢
中
醫
僑
字
第
八
七
五
號

。
雖
隱
含

「
僑
」
字

,
可

能
別

法
律
規
定
以
外

′
而
與
法
律
文
義
相
抵
觸

。

﹉
︴
覈
」
即
可
以
取
代
考
試
一
而
第
三
條
所
稱
檢
覈
須
另
經
考
試
◤
則
為
法
律
明
文
之
所
未
見

,
亦

顯
已
越
出

同
文
同
義
;
同

樣
所
以
取
代
第

一
條
所
定
之
醫
師
考
試
一
不
可
能
有
不
同
之
解
釋

。
若
謂
第
二
條
所
稱

「
檢

務

五
年

以
上
,
車

著
聲
≧
著

一
行
應
中
醫
師
檢
表

一
」
而
所
稱

｛
撿
壞
一
線
篜
出共
可
法
第

二
條

之

「
檢
覈
」

第

六
頁



(
訂
你
就
本
本
舒
才
ㄛ
行
政
斜
午
﹉
詳
一舡

後一
述
】

卜
舡
密
〔
扯
洪
依
好
無
軒
r
有
,

汲
路
堵
!
一不
瑋
在
珚
吶
一執
業
—
應
領
有

「
洽
十
一
存
中
醫
節
證
當
著
始
得
蔚
子
一
一
但
經
查
閱
醫
師
法

,
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‥規
定
補
行
筆
試

r
一

本
案
行
政
法
院
確
定
邦
決
維
持
衛
生
主
管
機
關
之
見
解

,
引

府
被
告
駁
回
聲
請
人
聲
請
開
業
執
照
之
理
由

)

(
二

)
關

於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之
規
定
及
其
適
用
者

為
侵
害
聲
請
人
應
受
憲
法
保
障
之
權
利

。

違
慮
而
無
效

q
行

政
機
關
引
用
違
憲
之
法
規
命
令
以
否
定
聲
請
人
依
法
律
明
文

「
得
充
醫
師
」
之
權

,
即

政
命
令

、
或
行
政
釋
示
或
處
分
均
屬
違
法

,
或

以
行
政
命
令
變
更
法
律
規
定
∴
而
與
法
令
牴
觸
者

,
必

因

並
依
醫
師
法
取
得

「
醫
師
證
書

」
無
異
一
當
然
依
醫
師
法
第

一
僚

「
得
充
醫
師

」
,
任

何
與
此
相
反

之
行

稱
之

‵
醫
白下

一
證

書
︳

聲
請
人
既

經
、

一

檢
覈

而
及
格

具
備
考∵
:試

院
發
給
之

醫
自市
考
試
及

:格

證

書

第

七
頁



顯
笨
不
牽
ㄜ
話
一就
∴
引
為
批
洪
依
據
卜
即
當
然
違
法
﹊

〉
為
馬

,
嚴

重
違
法

。

一或

「
僑
中
︴
字
記
載
一
即
將
證
書
原
載

「考
試
及
格
」
之
具
體
內
容

,
歪

曲
解
為
未
經
考
試
及
格

,
顯

見
指
鹿

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﹍ 
 
 
 
 

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 
 

一

﹉
領
本
署

「
台
中
」
字
中
發
節
證
書
前
一
應
不
同
意
菜
等
在
國
內
執
業
職
業
」
云
云
一
亦
有
種
種
明
顯
違
法

:

∴
幸
質
∵
確
保
國
民
生
命
與
健
康
一
並
維
持
考
試
公
平
及
考
肝
一
體
原
則

,
在

渠
等
未
補
行
筆
試
及
格
一
請

中
字
中
醫
師
證
唐
者
一
在
未
補
行
筆
試
承
格
前

∴
不
拜
在
珚
吶
珴
碟

一
開
碟

﹍
一

:
為

維
護
我
國
中
醫
師

一
師
)
考

試
及
格

,
並

領
有
醫
師
(
含

中
‥醫
師
)
﹍
證
書

,
始

得
克
任
醫
師
(
含

中
醫
師
)
,
故

領
有
本
署
僑

證
書
者

一
由
國
執
業
時
∵
仍
應
補
行
筆
試

｝
復
依
醫
師
法
第

一
條
規
定

/
我

螴
人
民
須
經
醫
師
(
含

中
醫

十
二
年
三
丹
會
同
訂
定

,
修

正
發
布
再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均
規
定
∵
已
持
有

「
僑
」
字
中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
2
一

原
確
一定
批
洪

又
升

肝
衛
生
者
函
復
有

頻明
一
【
查
考

試
院

〉
行
政
院
五
十

一
年

三
丹

、
七
十

七
年

八
月
及
八

第
八

頁



∵
所
未
見
一
憵
本
可
能
耔
立
法
當
暗
‘
‥祕
莊
一
竹
可
能
數
十
年
耵
舒
生
主
管
當
局
多
軒
田
醫
主

一

 
 

一

 
 

一
 
 
 
 
 
 
 

一

 

一
 
 
 
 
 
 

一
 
 
 
 

一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、

‵

′
 
 
 
 
 
 
 
 
 
 

﹍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一

A
˙

依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
一第八
條
明
文

/
凡

中
醫
佈
以
外
之
其
他
醫
節
必
「
檢
覈
」
代
替
考
試
者

,

﹉ 
 
 
 
 
 
 
,
 
 
 
 

一 
 
 
 
 
 

﹉ 
 

一 
 
 
 
 
 
 
 
.

後
於
五
十

一
年
公
布
千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規
定
一
『中
醫
師
檢
覈
除
落
搭
一甚
件
外
;
得

舉
行
面
試
或
實
地
考
試
,

但
以
第
二
條
第
三
款
之
資
格
應
檢
覈
者

｝
一
律
予
以
面
試
」
b
亦

與
母
法
規
定

,
明

顯
牴
觸
。
細
加
斟
酌

,
亦

而
仍
須
採
取

「
考
試
」
方
式

,
則

檢
覈
又
何
異
於
考
試

”
法
律
朋
定

「
檢
覈
」
制
度

→
即
失
其
意
義
P
因

此
嗣

討
」
,
蓋

無
芳
因
當
事
人
t
具

有
相
當
於
考
試
及
描
之
直
歷
→
缸
僅
以
「
檢
覈
」
取
代

「考
試
」
。
如
「
檢
覈
」

∴
度

。
按
其
所
訂
打
容
理

一解
—
該
﹉才
第
三
待
所
謂
∴
前
項
考
試
得
以
檢
覈
行
之
一

/
則

「
檢
覈
」
必
然
不
同
於

「
考

第

九
頁



一

二

一一一一

.一

一

一
 
‥
一
一
一︴
一一

c
.
至

於
中

醫

師

檢
覈

辦

法

嗣
後

再

於

七
十

七
年

修

改
,
則

又
變
本

加
厲

,
朋

定

以

「
筆

試

╰
代

全
與
醫
師
法
設
立
檢
覈
制
度
之
初
衷
不
﹉符
而
構
成
牴
觸
。

﹉一
試
〕
∵
紆

一不
安
耔
｛
考
討
一
才

一
程
才
式

卜
何

一
耔
舡
」
之
名
以
行

一
考
試
」
之
實

γ
亦
完

寸
沸
﹉溝
遇
一
不
可
瓏
憐
合
憲
法
保
障
平
等
權
之
初
衷
.
而

且
無
論
╮
面
試
一
或
∴
實
地
考

論
認
定
╮
面
試
｝
較
一
實
地
考
試
」
為
嚴
或
較
寬

→
均
係
專
就
特
定
範
圍
子
人
予
以
特
殊
之

試
」
,
文

顯
示
對
於
以
第
二
條
第
三
款
資
格
參
加
檢
覈
者

,
重

複
給
予
不
平
等
之
待
遇

,
無

定
一
但
一洞
條
一
但
書
一
則
特
別
規
定
放
第
三
條
第
三
款
資
格
應
撥
﹉覈
者
一
律
予
以
「
面

﹍法
律
班
文
所
定
之
�
考
試
︴
並
無
啦
確
之
規

「
面
試
一
或

「
實
地
考
試
」

,
何

以
區
別
於

平
等
權
一
應
無
可
疑
b

B
˙

依
該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之
規
定
中
醫
師
檢
覈
得
舉
行

「
面
試
」
或

「
實
地
考
試
一

,
但

何
謂

於
行
政
命
令

i
則

其
居
心
違
法

,
尤

有
可
議
、
該
項
行
政
法
規
係
自
始
違
反
憲
法
所
保
障
之

‵ 

︙小 
 
 
 
 

﹉
 
﹉ 
 

一 
 

‵
′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
 
 

本 
 

︙
︙

﹊╮
持

卜
不
知
其
有
偏
見

;
又

不
敢
於
法
律
明
文
加
以
規
定
◤
︙而
運
用
其
行
政
權
力

,
將

其
規
定

第

十

頁



﹉﹉｝一一
︴
一﹉↑一
‥一【一

一
 一
 一﹉
一 
一﹉

一
︴

‥‥
一

︙
.
一 、
一
﹉
︴
﹉﹍
︙
一

一
︙

﹉

一
一
︴

一︙

一
如
何
能
憑
此
嗣
後
公
布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
｝
將
過
去
考
試
悅
依
當
時
之
考
試
法
明
文
發
給

一
而
將
醫
師
法
再
定

「
檢
覈
牛
制
度
→
仍
改
南
�
考
試
」
方
式
一
焉
能
謂
與
醫
節
法
毫
無
牴
觸
?

檢
覈
辦
法
→
通
過
檢
覈
而
已
發
給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者
├
竟
依
此
一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之
名

,

格
更
居
嚴
重
違
法
。
過
去
曾
由
考
試
院
依
醫
師
法
規
定
以
檢
覈
取
代
考
試

,
並

依
舊
中
醫
師

證
書

之

�
少
數
特
定

人
一
強
扯
規
定
其
義
務

′
甚

至
簽
制
甜
奪
其
原
已
取
得
之
考
試

及
格
資

一
云
云
。
該
條
條
文
→
竟
將
任
何
法
律
所
未
見
之

「
僑
」
字
中
醫
師
等
字
樣

,
正

式
納
入
法
.
規

一
/
﹉

一
有
僑
宇
中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者

,
回

固
執
業
時
∴
仍
應
依
照
第
六
條
之
規
定
補
行
筆
試
」

第

十

一
頁



第
一
階
段
—
請
氓

╮
等
師
著
書
」

見一
野
師
才
鼾
★
常
狂
第
七
符
一
茁
舒
生
主
#
機

朋
主
管
∴
並
發
給
醫

第

一
階
段
:
一

發
紅
考
試
」

”
考
試
及

琨
淆
一
作
違
法
之
處
遺
—

∵
r
一

醫
師
法
明
文
規
定
取
得
發

一師
資
格
協
後

「
得
充
醫
節
」
之
三
彌
聘
段
�
秷
竭
份
一用
殊

,
不

容
行
政
機
關
曲
意

(
三

)
關

於
醫
師
資
格

.
之

取
得
與
中
請
開
業
之
程
序
及
有
關
規
定
者
一
∴

書
後
發
給
才

/
見

醫
師
法
第
八
條
規
′定
。
所
在
地
衛
生
主
管
機
關
亦
應
依
聲
請
驗
明
醫
師
證

中
央
衛
生
主
管
機
開
不
能
拒
絕
發
給
J

﹉ 
 一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一
 
 
 
 
 
 

﹉ 
 
 ﹉  
 ﹉一 
 
 
 ﹉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一
 
 
 
 
 
 
 

﹉
 
 
 
 
 
 
 
 
 

︴ 

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﹉ ‵
 
 
 

︴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‥ 
 

一
 
 

一 
 

‥

﹉ 
一
師
證
書
︴
乃
以
前
階
段
之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﹉落
憑
藉
。
若
非
另
有
法
律
所
定
之
游
極
資
格
◤

.
﹎

 
 
 

︙ 
 
 
 
 
 
 
 
 
 
 

﹉ 
 
 
 
 
 

一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、一
 
 

﹉ 
 
 
 
 
 
 
 
 
 

‥ 
 
 

一 
 

︙ 
 
 
 

﹉ 
 
 
 
 
 
 
 
 
 
 

︴

一
書

而
給
照

一
其
登
記
亦
催

止
於
行
政
手
續

︴
非
有
‥法
律

明
文
規
定
之
消
極
條
件

◤
更
無
拒
絕

｜

第
十
一
頁



「
強
壞
」
代
塔

「
洛
兩
考
試
」
圮
可
現

「
檢
覈
一
通
過
�
乃
為
「
考
試
」
及
格
/

南
中
潘
師
檢
壞
辦
法
定
為

文
構
成
明
顯
之
牴
觸
一

院
發
給
之
考
試

及
格
證
書
發
給

「
器
師
證
書

」
以
後

,
仍

要
求
當
事

人
須
再
應

「
檢
覈

一

→
即
與
法
律
明

載

明

通

過

「
檢

覈

」

即

呈
院
發

給
考

試

及
格

證
書
∵

則
考

試

及
格

證
茩

之
發

給

一
亦

必
在

檢

覈

通

過
,
其

辦

法

→
均

係

由
考

選

部

於
檢

壞

完

畢

”
核
定

結

果

後

呈
請
考

試

院
發

給
考

試

及
格

證
書

◤
該

辦

法

明

文

既

第
十

三
頁



琪
母
法
現
戈
愈
行
唸
遠

︴∴
﹉∴已連
於
一

背

道

而
馳

一
之
程
度

︴

再
進
一
步
釐
定
科
︴

﹉在
制
∴
筆
試
」

﹉
 
 
 
 
 
 
 

∴
′ 
 
 
 

一無
變
動
一
而
一子
一法
貼
怕

一︴
—

一
一
一
尤
蔚
班
發
U
蓋

母
法
文
字
原
乜
排
襟
「
考
試
」

一
始
終
駤

‥
「
面
試
一
或
�
實
地
考

∵
牴
觸
一
已
見
前
述
。
嗣
後
修
正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
,
又

釐
訂
許
多
考
試
科
目
卜
改
為

「
筆
試
」

,
則

其
違
法
,

若
故
意
為
違
法
之
認
定

,
維

持
被
告
機
關
侵
害
人
權
之
處
分

,
實

已
嚴
重
傷
害
司
法
之
威
信
︴
且
中
醫
師
檢

行
筆
試
及
格
一
︴
．
∵
故
否
准
其
在
哈
執
業
之
聲
請
一
其
結
果
於
法
尚
無
不
合
」
去
︙,前

後
顯
相
矛
盾
。
竟

足
見
其

亦
明

知
中

醫

師

檢
覈

辦

法

之
要
求

「
管

試

一
乃
與

母
法

牴

觸

一
但
後

文
則

謂

∴

「
被

告

因
原
告
未

補

主
張
一
主
十

∴
年
訂
定
之
中
野
師
檢
野
辦
法
第
入
條
打
定
之
面
試
升
籽
章
試
云
一玄
∴
固
有
商
榷
餘
地
∟
云
;

﹉;為

一

一

適

一

法

一一
!則﹋

一

∵所

一
有

一

法
律

一均

一
可

一
以

‵

一

為
一:行

! 政｜

一

｜﹍命

一

!

一
令

︴
干擅

一白

一
修
改

:一  9

蹂
躪
法
:治∴
︹:一  

一
:

一實
∵莫
一此 ｜

一

為一
甚
°

一
原一

審、
:   

′巧
ㄔ昏

g.

定
判
決

﹋

｜就

及
格
證
書
及
醫
師
證
書

,
獲

有

「
得
充
醫
師
」
食
格
之
後
︴
竟
據
以
剝
奪
聲
請
人
在
先
取
得
之
醫
師
資
格

,

覈
辦
法
修
訂
後
要
求
須
經

「
筆
試
」
→
其
日
期
為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八
丹
一
遠
在
聲
請
人
七
十
五
年
取
得
考
試

一
﹉ 
 

︙

第

十

四
頁



紅
究
其
與
法
律
明
文

之
分
別
所
在
,
亦

愈
見
其
違
法
之
嚴
重

一
何

以
同
樣

取
得
國
家
頒
發

「
醫
師
證
書

」

格
領
取
醫
師
證
書

→
在
僑
居
地

「
得
充
醫
師
」
◤
但
返
國
執
業

◤
則
非
再
經
考
試
猶
不

「
得
充
醫
師
」
。

｜

3
︙

按
一
發
節
檢
覈
辦
法
現
有
規

︙定

→
則
牽
請
人
等
雖
在
漍
外
已
有
足
夠
之
經
驗
典
聲
望

,
雖

經
器
師
考
試
及

′
安
已
掃
地
無
餘

n

原
審
確
定
判
決
曲
護
行
政
機
關
之
餘
一
竟
謂
並
無
違
反

「
法
令
不
溯
既
往
」
之
原
則

,
司

法
獨
立
之
精
神

,

法

之
授
權

所
為

規
定

一
自

不
能

超
越

母
法

布
生

拘
束

人
民

效
力

↓

凡
此
種
種
一
更

可
明
瞭
中
惜
節
撥
壞
辦
法
之
顯
然
達
法
,
多

方
面
侵
害
憲
法
保
障

之
權
利
,
且

其
逾
越
母

第

十

五
頁



一斤
附
所
什
〔
年
才
才
稱
ㄥ
什
數

︙聲
請
人
姓
名

右
聲
請
代
理
人

一李
模
律
師

′
住
址
及
電
話
一
﹉

八
十

八

五

月

華

 
一
民
 
 

匭

年

一一
冊
#
′

一
七
十
五
年
治
發
中
醫
僑
字
彈
八
七
五
號

「
考
試
院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」

三
、
附
件
二
一
台
北
市
衛
生
局
北
市
衛
三
字
第
二
三
六
四
號
∵
,
 

﹉﹉
一
一

 
一
一

五
、
附
件
兵
‧̇
北
市
衛
三
字
第
八
六
二
一
三
五
三
八
○
○
∵
∴
︙ 
 
 

一

 
一

 
‥

﹉
﹉
一 
一

 
 
 
 
 
 
 
 

一 
 
 
 
 

小  
 
 
 

﹍ 
一 
﹉一
一

二
、
附
件
二
．.

七

十
五
年
僑
中
字
第
三
四
一
號

「
中
發
師
證
書

﹍酊
、
附
件
町

山̇
府
訴
爭
第
八
五
○
九
三
o
四

好
許
預
決
定
書

一
、
附
竹
←
一
才
願
決
〔
訂

 
 ︴ 

 
 
 
 

小
﹉
∴

︴—

∵
八
、
附
作
八
∵
八
十
七
年
坡
判
字
第
二
八
O
七

號
行
政
法
院
打
決

七
∴
附
件
七
一
再
訴
願
決
定
書

ㄤ
、
附
什
九
:
等

師
法

十
Γ
附
件
十

:
中

發
師
檢
要
辦
法

第

十

六
頁



句
銘全甘孥留跨

會台年年〞 一多 號

╮

6

n

↙

t

牽

詩

人

法
定
代
鍛

人
代
表
人

或
代
班
人

跣
╮

解

 
 

釋
 
 

憲

〈
姓

名

及
才

分

發

哦

一
磁
號
,

扣
傑
法

人
錢

址
無

政

女
升

光

明
共

名
拜

代

致

人

出

名

．

)

一
〃

—
仆

j
7
�

別  性
一法

年

月
日

出

法
一

人
民

撥

 
請

 
書

(
接

來

肆
請
專
用

)

故
女

職

牽

出

生
′也

一
 
 一

佳

路

將

、
營

索

所

、

玉

章

將

竹

及

電

甜

號

碼

遠

速

代

族

人

姓

名

往

址

及

常

話

甜I
的

﹉陳
擋
至
為
送
達
代
收
人

腳灕螁腳攕聯
nnn︴ ︴non



茲

像

司

法

院

大

法

官

巷

娘

牽

件

法

館

粹

條
弟

一
填

弟

二
救

及
弟

八
條
第
一

碩

之

北

定
,
弟

韝

將

舞

憲

法

去
千
—
解
垚
Υ
發
#
舉

駐
午

,
垚

撥
有
賊
#
項

錄
明
如
左

。

年

度

對

字

第

二

八
o
七

獵

雄

定

判

決

維

持

台

北

市

政

府

錢

生

局

適

朋

無

《
醫

師

法

V
第

三

條

第

二

項

與

《
專

門

職

兼

及

技

衛

人

員

考

試

接

》

第

十

七

擁

第

三

硬

授

罐

訂

走

之

《
中

醫

師

撿

簽

辦

法

》

第

十

定

,
否

在

聲

請

人

關

執

業

執

照

之

申

請

,
侵

害

聲

請

人

受

憲

法

第

十

五

條

幼

傑

陣

之

工

作

權

,
茲

依

《
司

法

院

大

法

官

審

理

案

件

法

》

第

五

條

第

一

硬

二

款

之

規

定

聲

講

解

彈

《
中

醫

師

撿

竅

辦

法

》

第

十

條

規

定

坻

觸

識

朋

:

出
忠

吐
再

 
o

Q

Ω

醉

Ⅳ全 0〔l1593



〦

一

〢

釐

、
聲

請

解

釋

憲

法

之

已

的

:

行

政

法

院

八

十

七

年

度

判

字

第

二

八
0
七

號

確

定

判

汝

雄

持

台

北

市

政

府

衛

生

適

用

依

《
醫

輛

法

》

第

三

條

第

二

項

與

《
專

門

職

業

及

技

術

人

良

考

試

法

》

第

十

七

條

第

三

壞

提

摧

訂

楚

之

《
中

醫

師

檢

撿

竅

辦

法

》

第

十

佛

之

規

定

,
以

聲

講

人

未

取

得

「
台

中

〦

字

中

路

師

證

善

為

由

,
否

准

聲

請

人

開

執

華

執

照

之

申

議

,

嚴

重

侵

審

聲

講

人

愛

憲

滋

保

障

之

工

作

權

一
發

聲

請

 
﹉鉋

院

解

釋

《
中

醫

師

撿

難

辦

法

》

第

十

條

之

規

定

抵

觸

憲

法

第

七

條

、
第

十

五

條

︴
第

二

十

三

條

及

第

一
百

七

十

二

條

規

定

,
應

麗

無

效

不

得

適

用

ㄅ
以

保

障

聲

請

人

之

工

作

權

。

貳

、
疑

義

之

性

質

與

事

實

經

過

,
及

涉

及

之

憲

法

條

文

:

一

、
撩

聲

講

人

以

華

強

皆

在

香

港

玭

區

執

行

中

靉

師

業

務

長

達

五

年

以

上

有

卓

著

聲

望

為

曲

,
於

民

國

〈
下

同

)
七

十

五

年

間

來

台

,
依

黨

路

有

效

之

《
中

醫

師

撿

聚

辦

法

》

〔
五

十

一
年

二

月

二

十

二

日

考

試

院

會

同

行

政

院

發

布

施

行

)
第



、

行

政

院

衛

生

著

七

十

五

年

十

月

十

三

日

字

第

三

四

一
號

「
中

醫

鯫

證

書

」

〈
附

件

二
)
一

並

加

人

台

北

市

中

醫

師

〈
年

本

月

三

十

七

日

院

北

市

中

醫

(
八

)
鎦

證

字

第

費

「
台

北

市

中

醫

撕

公

會

會

員

證

蓓

」
 
(
附

件

三

)
o
爾

考

試

院

會

同

行

政

於

七

十

七

年

八

月

二

十

三

日

另

頗

新

撿

覈

辦

法

,
以

新

堵

訂

《
中

醫

師

撿

霸

辦

法

》

第

十

條

之

方

式

,
規

定

已

持

有

「
憍

∟

字

中

醫

腑

考

試

搖

證

書

者

,
回

幽

執

蒹

時

,
仍

應

依

照

用

辦

法

第

六

條

之

規

定

補

行

簞

試

。
聲

請

人

後

於

八

十

五

年

四

甩

二

十

九

出

,
撿

附

前

揭

證

書

及

台

北

市

中

毉

師

公

會

出

具

之

證

明

書

,
飽

台

北

市

中

山

區

衛

生

所

申

請

在

台

北

市

以

中

醫

診

所

辦

理

開

某

,
執

行

針

灸

內

科

業

務

,
推

台

北

市

中

山

區

衛

生

所

雜

條

及

《
醫

撕

法

》

第

三

條

之

規

定

,
鏗

中

醫

針

灸

科

撿

覈

及

格

,

月

日

台

撿

中

醫

播

字

第

八

七

五

號

「
考

試

院

、

每

篩



〦

↓

↓

以

八

十

五

年

四

月

三

十

日

北

市

中

衛

三

字

第

二

三

六

四

號

風

覆

:

﹁

l才(

醫

錦

法

規

定

,
持

『
僑

中

』

字

中

醫

證

書

.
未

依

中

醫

爾

撿

覈

辦

法

第

十

條

規

定

補

行

華

試

及

描

者

不

得

在

國

內

執

某

,
藤

領

有

『
台

中

』

字

中

醫

師

證

書

者

,
始

得

為

之

〈
降

件

四

)
。

聲

請

人

不

服

,
擺

起

訴

顯

.
案

殺

台

北

市

政

府

八

十

五

年

十

二

月
﹉
二

十

四

日

府

拆

字

第

八

五
0
九

三
0
四

九

號

訴

顯

俠

定

一
路

域

「
法

律

不

搠

及

既

往

」

及

「
信

賴

保

護

原

則

」

等

理

曲

,
洪

定

:
「

原

處

分

擻

錢

,
曲

原

處

分

機

關

另

為

處

分

。

」

(
附

件

五

)
。

腕

經

台

北

市

政

府

衛

生

局

向

行

政

院

衛

生

署

請

示

後

,
以

八

十

六

年

三

月

十

七

日

北

市

衛

三

字

第

八

六

二

一
二

五

三

八

0
0
號

函

覆

聲

請

人

路

以

:

「
有

關

台

端

礙

向

本

局

議

領

開

執

﹉華

執

照

乙

寨

,
依

現

行

規

定

,
於

台

端

取

得

「
台

中

」

字

中

醫

師

證

書

前

,
恕

難

用

意

辦

理

◆

」

,
而

否

在

聲

請

人

開

執

榮

執

照

之

申

請

(
附

件

六

)

二

、
技

人

民

之

工

作

權

,
為

憲

法

第

十

五

條

所

明

文

保

障

,
而

同

法

第

二

中

三

條 °



9.

﹁

各

條

列

舉

之

自

由

權

利

◆
除

為

防

止

妨

礙

他

人

自

由

〕
避

兔

/Λㄟ

益

所

必

要

者

外

,
不

得

以

法

律

限

之

限

,
應

以

法

律

瀚

之

,
且

其

,
瞧

受

巖

法

第

二

十

二

條

之

拘

東

。

《
中

醫

師

撿

聚

辦

法

》

係

考

試

院

會

u

第

三

項

與

《
專

門

職

業

及

技

術

人

員

考

試

法

十

七

條

第

三

項

之

授

權

而

訂

定

,
其

性

質

並

非

法

律

,
而

屬

行

政

命

令

位

階

,
不

能

逾

越

母

法

授

權

範

圈

之

外

限

制

人

民

受

憲

法

所

保

障

之

權

利

。
是

《

中

醫

師

撿

霸

辦

接

》

其

中

第

十

條

就

中

醫

師

「
執

蓁

」

之

限

制

,

已

逾

越

《
醫

‵

一

師

法

》

第

三

條

第

二

項

無

《
專

四

職

業

及

技

術

人

員

考

試

法

》

第

十

七

條

第

三

項

授

堆

主

管

機

關

訂

走

「
撿

藪

」

辦

法

之

目

的

及

範

圍

,
顯

牴

觸

憲

法

第

手

五

Q
一

¢
一

°

碲

條

、
第

二

十

三

條

及

第

二

百

十

十

二

條

之

規

定

,
該

規

定

並

使

聲

請

人

受

有

不

合

理

差

別

符

邁

,
故

岡

時

違

反

憲

法

第

七

條

平

等

原

則

。
聲

請

人

乃

持

上

述

理



$

↓

〦

曲

一
針

崶

前

竭

台

北

市

政

府

衛

生

局

之

行

政

處

分

提

起

訴

顯

。
台

北

市

政

府

則

於

八

十

六

年

七

兇

十

七

日

以

府

訴

字

第

八

六
O
二

八

七
0
九

0
卡

號

訴

願

決

定

薯

駁

田

訴

顯

〈
附

件

七

〕

一
其

選

曲

略

以

:
陳

處

分

機

躝

報

鏤

行

政

院

衛

生

署

就

本

拌

具

體

個

案

所

為

罈

復

,
仍

雄

本

件

應

依

就

褐

現

行

《
中

醫

師

撿

竅

辦

法

》

第

十

條

規

定

辦

理

,
期

原

處

分

自

非

無

據

,
應

予

維

持

。
至

考

試

院

會

同

行

政

院

依

今
醫

師

法

》

第

三

條

所

訂

《
中

醫

師

撿

聚

辦

法

昨

,
建

否

逾

越

立

法

授

確

之

範

圈

,
非

屬

本

府

職

權

。
聲

請

人

不

服

,
乃

重

申

立

場

,
湖

行

政

院

衛

生

醫

提

超

再

訴

麒

,
行

政

院

衛

生

署

期

於

八

十

六

年

十

二

月

二

日

衛

署

訴

字

第

八

六
0
六

六

四

三

一
號

再

訴

願

決

定

薯

(
附

件

八

)
,
以

行

政

院

箱

生

署

八

十

年

士

月

二

十

三

日

衛

署

醫

字

第

八

六

0
九

一
五

號

函

說

明

二

之

擇

示

為

據

,
認

華

僑

以

醫

師

法

第

主

條

第

三

歉

之

資

格

申

請

中

醫

師

撿

竅

,
在

未

經

筆

試

考

試

及

格

前

先

行

發

給

「
備

」

字

及

格

證

書

〕
易

造

成

資

格

諑

定

之

困

擾

,
故

考

選

都

四



、

,
依

法

提

起

行

政

訴

螒

,
堆

亦

受

行

政

法

院

八

十

七

年

度

判

字

第

二

八

0
亡

號

十

七

年

靈

新

訂

定

《
中

醫

師

撿

竅

辦

法

》

發

布

施

行

後

,
即

不

再

核

發

╮

已

持

有

「
僑

」

字

及

搖

證

書

者

,
回

幽

執

業

時

,

9

第

十

條

予

以

定

朋

,
故

持

「
僑

」

字

中

醫

師

證

,
始

得

困

幽

執

業

之

規

定

,
自

民

國

四

十

泗

年

超

至

曲

◆
駁

團

聲

請

人

之

再

訴

顯

。
聲

請

人

只

得

耳

重

申

立

場

判

法

〈
附

件

九

)
駁

回

,
其

路

以

依

聲

請

人

提

出

執

業

申

請

將

有

效

之

《
中

醫

鑈

撿

竅

辦

法

》

第

十

條

規

定

,
在

聲

請

人

未

補

行

筆

試

及

格

而

取

得

行

政

院

衛

生

署

頒

發

之

「
台

中

」

字

中

醫

師

證

書

前

,
原

處

分

機

關

否

雄

聲

請

人

在

台

執

業

之

申

講

,
於

法

趙

無

不

合

。
至

聲

請

人

所

取

得

之

「
考

試

院

醫

師

考

試

及

格

證

書

一

及

「
中

醫

師

證

書

」

,
就

在

台

歉

業

而

言

,
乃

依

法

附

稱

件

之

證

書

,

在

法

定

條

件

未

成

就

前

自

不

生

得

在

台

執

業

之

證

書

欺

力

之

性

質

。
末

查

考

試

不
一

磁
一

幼



↓

↓

〡

院

會

用

行

政

院

依

《
醫

師

法

》

第

三

條

第

三

瑱

授

推

訂

定

之

現

行

《
中

醫

師

撿

竅

辦

法

》

第

十

輾

規

定

,
盤

像

軌

中

醫

師

撿

竅

之

鍛

節

性

及

技

術

性

事

項

,
即

華

擒

申

請

中

饕

輔

強

簸

,
如

何

補

試

等

所

葯

之

規

定

,
並

未

規

定

《
醫

師

法

》

所

無

之

實

體

拳

項

,
尤

未

對

人

民

之

工

作

罐

增

加

抾

律

所

無

之

限

制

,
自

無

進

反

法

律

保

留

可

言

云

云

等

理

曲

,
判

決

聲

請

人

敗

訴

。

三

、
本

案

首

應

探

究

者

,
像

人

民

自

由

選

擇

執

行

中

醫

師

醫

療

業

務

,
是

否

屬

於

憲

法

第

十

五

條

工

作

確

所

保

障

之

報

團
?
其

次

,
本

寨

男

涉

及

幽

家

可

否

與

如

何

對

該

權

利

加

以

之

限

制
?
芬

即

台

北

市

政

府

衛

生

局

、
行

政

院

衛

生

著

,
以

及

行

政

法

院

據

以

否

桂

聲

請

人

開

執

業

執

照

申

請

之

《
中

醫

瓶

撿

竅

辦

法

》

第

十

條

之

規

定

守
對

﹉聲

講

人

工

作

權

的

限

制

鑫

否

合

憲
?
聲

請

人

認

為

:
人

民

自

曲

選

擇

執

行

中

醫

師

醫

療

業

務

乃

憲

族

第

十

五

憐

工

作

權

所

惙

降

的

雜

瓗

,
雖

燃

該

琪

權

利

並

非

絕

對

之

權

利

,
佳

攤

家

欲

加

以

限

制

,
亦

須

符

合

審

法

第

二

五



﹏

三

條

之

規

定

,
楚

行

政

法

院

判

決

所

依

據

之

《
中

醫

師

撿

竅

辦

法

》

第

十

條

人

憲

族

所

保

障

之

工

作

確

—
並

使

聲

請

人

受

有

不

合

°

司

接

院

大

法

官

審

理

案

件

接

第

五

條

第

一
項

向

 
鈞

院

提

出

憲

法

解

釋

之

聲

請

。

參

、
聲

講

解

彈

憲

法

之

理

由

及

聲

請

人

對

本

案

所

持

之

立

場

與

見

解
:

聲

人

假

依

《
醫

獅

法

》

第

三

條

第

一
項

第

二

款

經

中

醫

師

撿

竅

考

試

及

格

,

並

放

《
醫

師

法

》

第

六

條

領

有

中

醫

師

證

書

之

台

法

醫

師

〈

《
鍌

師

法

》

第

一
條

參

照

)
ㄋ

是

聲

請

人

執

行

中

醫

腑

醫

療

業

務

,
藤

屬

憲

法

第

十

五

條

工

作

權

所

保

‵

k

蹄

之

範

疇

。
台

北

市

政

府

衛

生

局

否

挂

聲

讀

人

蹤

執

業

執

照

之

申

請

,
無

非

像

依

婊

考

試

院

會

同

行

政

院

所

訂

定

《
中

醫

師

撿

竅

辦

法

》

第

十

條

之

規

定

,
堆

聲

講

人

認

掐

故

規

定

不

符

憲

法

第

二

十

三

條

規

定

之

要

件

,
並

使

聲

請

人

受

有

不

合

理

之

差

別

待

遇

爾

低

觸

憲

法

第

七

條

之

平

等

原

則

〕
應

屬

蓬

憲

。
謹

將

理

由

及

聲

請

竹

一

㎏

∴
¢



仲

↓

一

人

之

立

場

舛

見

解

群

遮

如

下

:

一

、

工

作

構

係

防

瀪

鞋

基

本

人

權

,
聲

請

人

執

行

中

醫

師

醫

療

業

務

受

憲

法

第

十

五

條

所

保

障

:

按

憲

法

第

十

五

憐

所

保

障

之

工

作

推

性

質

如

何

,
學

說

上

有

不

同

見

解

。
有

認

為

其

為

受

益

罐

之

一
裡

,
即

人

民

於

失

榮

之

際

,
有

講

求

幽

家

予

以

適

當

就

業

機

會

,
以

維

持

其

生

存

之

權

利

。
堆

 
均

院

大

法

官

在

釋

字

第

四
0
四

號

與

釋

字

第

四

一

一
號

解

釋

都

分

朋

提

及

「
憲

法

第

十

五

條

規

定

人

民

之

工

作

罐

應

乎

保

障

,
故

人

民

得

曲

選

擇

工

作

及

職

業

,
以

雄

生

計

∟

ψ
是

 
鈞

院

大

法

官

顆

像

將

工

作

權

定

性

描

人

民

為

雄

持

生

計

,
有

自

由

選

擇

工

作

、
職

案

之

防

衛

性

權

利

。
吾

人

參

考

學

者

見

解

,
可

以

進

千
步

具

體

化

此

防

衛

性

權

利

,
其

保

陣

報

園

應

包

含

;
〈

一

〕

人

民

有

選

擇

工

作

及

職

業

之

自

曲

;
(
二

)
幽

家

不

得

遠

背

個

人

意

願

強

迫

其

就

業

城

工

作

;
〈

三

)
人

民

有

選

擇

養

成

其

職

業

放

ˊ

、



6胡
田

府
杯

Ⅲ
玵

◆)

﹉(
一

的

自

由

;
〈

四

)
人

民

有

抉

定

其

職

業

活

動

方

式

之

自

曲

。
查

聲

請

條

第

一
硬

第

三

款

經

中

醫

師

撿

竅

考

試

及

格

,
並

中

師

證

書

之

台

法

醫

師

︴

是

聲

請

人

作

為

生

活

之

執

行

中

醫

師

醫

療

業

務

,
應

受

幽

家

保

障

,
且

鸆

於

憲

法

第

十

五

條

所

之

核

心

部

分

。

中

毯

師

撿

竅

辦

法

》

第

一

條

規

定

對

聲

請

人

執

業

之

限

拙

,
違

反

法

律

保

、

)
人

民

得

自

曲

選

擇

工

作

及

職

業

,
以

維

生

計

,
耽

為

憲

法

拂

十

五

條

所

明

文

保

障

,
雖

為

增

進

公

共

利

益

之

必

要

,
對

於

人

民

錐

華

工

作

之

方

法

及

應

具

備

之

資

格

或

其

他

要

件

,
圈

得

以

適

當

之

限

制

,
但

有

關

人

民

自

由

權

利

之

限

制

!
應

以

法

律

定

之

,
並

不

得

逾

越

必

要

之

程

度

,
應

依

法

律

規

定

之

箏

瑱

不

得

以

命

令

定

之

,
憲

法

第

二

十

二

條

、
中

央

法

規

舉

準

法

第

五

憐

本 
 
 

╯

南

一

魚

紬



●

﹉↑

︴◆

、
第

六

條

埳

有

明

定

o
若

以

法

撥

授

罐

跟

制

人

瓦

自

曲

權

利

者

,
須

法

有

朋

一不

避
在
堅
擺

之

已

的

、
範

路

及

內

容

,
並

符

合

具

體

明

確

之

要

件

。
是

主

管

撥

關

根

據

法

律

授

權

訂

定

行

政

命

令

,
出

雄

篷

守

上

述

原

朋

,
不

得

邈

越

母

法

鴣

定

之

限

度

戒

撐

撫

抾

律

所

無

之

跟

制

⊕

 
鏺

騄

大

法

官

議

洪

擇

字

第

三

士

六

號

、
第

三

一
三

號

、
第

二

三

四

號

、
第

三

九

0
號

、
第

三

九

四

號

〉
第

四

o
二

號

、
第

四

二

三

號

、
第

四

四

三

號

A
第

四

五
O
號

、
第

四

五

四

號

、
第

四

七

四

號

以

及

第

四

七

九

號

均

著

有

解

釋

在

第

可

權

乎

〈
二

)
觀

諾

考

試

院

會

同

行

政

院

所

訂

定

之

《
中

醫

師

拔

覈

辦

法

》
,
困

像

依

據

《
專

門

職

業

及

技

術

人

員

考

試

法

》

第

十

士

條

及

《
醫

師

法

》

第

三

條

之

規

定

訂

定

《
中

醫

師

撿

竅

辦

法

第

一
條

參

照

)
.
堆

《
專

門

職

業

及

技

術

人

貧

考

試

法

呼

第

十

七

條

第

三

項

袛

規

定

:
「

專

門

職

業

及

技

術

人

員

『
檢

覈

』

辦

法

ㄅ
由

考

試

院

會

岡

朗

係

院

定

之

。

」

;
《

醫

師

法

》

第

三

條

亦

僅

規

七



定

┐
具

有

左

列

資

格

之

一
者

,
得

應

中

囍

師

撿

竅

:
一

 
曾

在

中

央

衛

生

醫

執

照

者

◆

三

 
公

立

或

大

學

、
獨

立

學

中

醫

必

學

科

者

o
三

上

,
車

著

聲

望

者

。
前

項

『
撿

覈

隘

辦

法

,
出

考

試

會

同

行

政

院

定

之

。

」

是

不

論

《
專

門

職

菜

及

技

術

人

員

考

試

法

》

或

《
幾

師

法

》

,
均

僅

授

確

者

試

脫

會

同

行

政

院

訂

定

爾

於

中

醫

師

『
撿

聚

』

之

辦

法

｝
但

跟

未

授

權

考

試

院

或

行

政

院

得

就

中

師

「
執

榮

」

之

有

關

事

項

訂

定

命

令

規

館

之

。
比

再

權

諸

《
醫

師

法

》

第

一
軍

「
鎦

朋

ㄦ

中

．
第

一
條

規

定

:
「

中

華

民

國

人

民

經

醫

師

考

試

及

描

並

依

本

法

領

有

醫

師

證

書

者

,
得

充

醫

師

。

」

;
第

二

條

至

第

四

條

期

是

緗

於

醫

師

「
撿

竅

」

之

規

定

;
第

六

條

鼆

規

定

經

醫

一師

者

試

及

格

者

,
俘

請

領

醫

師

證

馨

;

勺

╮

m



一
.

﹏

一̇

「
撿

難

」

辦

法

,
姓

有

授

權

考

試

院

會

同

行

政

院

訂

定

相

關

規

定

。
至

已

經

第

七

—

二

條

第

一
瑕

弼

規

定

:
「

非

領

有

醫

師

龍

審

者

,
不

得

使

用

醫

師

名

↑
其

中

第

八

蟻

規

定

:
╮

醫

師

稱

。

∟

◆
又

《
醫

師

法

》

第

三

章

「
軟

繫

」

執

業

—
藤

角

所

在

地

直

轄

市

或

黭

〈
市

ˇ

稱

生

主

管

擸

關

送

驗

醫

師

避

書

,

申

講

登

記

)
發

給

執

業

執

照

。
第

八

◤

︴
條

第

一
硬

期

規

定
:
┤

有

左

列

情

形

之

一
者

,
不

得

發

給

執

業

執

照

;
已

領

者

教

錢

之

:
一

、
經

撤

錢

醫

師

證

著

者

。

二

∼
經

撤

銷

鑒

撕

執

蒹

執

照

,
未

滿

一
年

者

。

三

、
經

衛

生

主

管

撥

關

認

定

精

神

異

常

或

身

體

有

異

狀

,
不

雜

執

行

業

務

者

」

;
第

八

—

二

條

第

一
琪

前

段

規

定
:
「

醫

師

執

業

,
應

在

所

在

地

衛

生

主

管

機

關

核

雄

登

記

之

醫

療

搬

構

為

之

。

」

;
第

九

條

期

規

定

,
醫

師

非

加

人

所

在

地

鍌

師

公

會

,

不

持

執

榮

。
鑫

曲

法

體

系

解

釋

之

角

度

可

以

很

清

楚

地

看

出

,
《

專

門

職

案

及

技

術

人

員

考

試

法

》

與

《
醫

師

法

》

就

如

何

取

得

醫

師

考

試

及

格

證

書

之

\9



醫

師

考

試

及

格

｝
領

有

醫

師

證

書

之

齡

師

,
其

枕

行

醫

撩

業

務

除

《
醫

師

法

第

八

條

至

第

十

條

有

相

關

之

限

制

規

定

外

,
並

朱

再

見

有

任

﹁

蒹

」

之

管

理

辦

法

授

確

考

試

院

會

同

行

政

院

訂

定

行

政

令

作

進

一
步

約

限

制

。
據

比

,
《

中

醫

師

檢

覈

辦

法

》

第

十

條

規

定
:
「

﹃

』

字

中

醫

師

考

試

及

格

證

書

者

,
困

國

執

業

時

,
仍

應

依

照

第

六

妹

之

規

定

碼

行

簞

試

。
」

,
其

就

中

醫

師

執

業

須

另

行

碼

考

之

規

定

,
報

已

逾

越

《
專

出

騷

業

技

術

人

良

考

試

族

》

毅

《
醫

師

弦

》

授

權

主

管

機

聯

訂

定

中

醫

師

「
糠

竅

」

辦

法

之

日

雄

與

報

圈

,
而

堵

加

法

律

所

無

之

限

制

◇

╮

勺
‥

$

〈
三

)
尤

有

可

議

者

,
乃

行

政

法

院

認

事

用

法

之

重

大

敵

失

。
在

現

代

民

主

法

治

幽

家

權

力

分

主

體

制

下

,
任

何

國

家

權

力

之

行

使

必

須

以

形

式

上

及

實

質

上

皆

舍

憲

之

法

雄

為

依

搆

o
行

政

法

院

對

於

行

政

權

之

運

作

是

否

符

合

法

律

優

位

、
法

律

保

留

原

則

之

基

本

要

求

,
印

負

有

嚴

格

審

查

之

義

務

˙
今

立

法



′
.

′
｛

/
.
◥

者

既

未

於

《
籓

師

法

》

或

《
專

門

職

業

及

技

衛

人

員

考

試

法

》

中

就

醫

師

考

試

及

格

證

舊

與

醫

師

證

馨

區

別

「
僑

」

字

與

「
台

」

字

而

明

文

賦

予

不

同

之

欺

力

,
則

竹

政

法

院

又

何

雄

僅

憑

五

十

一
年

二

月

二

十

三

田

考

試

院

會

用

行

政

院

所

訂

定

之

〈
舊

)
《
中

醫

師

撿

覈

辦

法

》

第

人

條

第

三

項

規

定

,
即

理

推

論

出

聲

講

人

既

取

得

台

撿

中

醫

「
撟

」

字

之

者

餓

院

考

試

及

稱

證

書

與

「

僑

」

中

宇

中

醫

師

證

書

為

「
中

醫

熱

撿

竅

程

序

未

完

成

而

依

法

附

條

件

之

證

盟
出
」

「
在

法

定

條

件

求

成

就

前

不

生

在

台

執

熊

證

害

效

力

之

性

質

」
?
朋

再

期

觀

〈
巷

)
《

中

醫

師

撿

竅

辦

法

》

第

八

條

第

二

琪

規

定

:
「

華

僑

聲

請

中

鈭

師

撿

竅

依

前

項

規

定

應

子

面

試

者

,
困

國

執

業

將

〕
應

行

補

試

。

」

亦

無

非

係

就

醫

師

「
執

業

」

之

限

制

,
朋

岡

前

所

述

,
(
醫

)
《

中

基

師

撿

竅

辦

法

》

第

八

條

第

二

項

之

規

定

本

顯

逾

《
醫

撕

法

》

與

《
專

門

職

業

及

技

術

人

員

考

試

法

》

之
﹉授

權

目

的

及

範

踐

,
自

屬

無

效

。

九



(
四

)
且

對

於

法

律

之

解

釋

,
尤

其

是

用

以

限

制

基

本

確

之

法

律

解

釋

,
務

須

從

嚴

進

行

合

憲

性

解

釋

;
過

有

疑

義

時

,
則

須

選

擇

之

解

釋

方

式

,
此

乃

法

治

思

想

下

之

當

然

要

求

｝

行

政

法

院

竟

率

爾

曲

從

行

政

攏

關

對

《
中

醫

師

撿

覈

辦

法

》

第

十

條

規

定

之

〈
如

行

政

院

衛

生

署

八

十

年

七

月

二

千

三

日

衛

署

醫

字

第

Λ
o
九

一
五

號

函

說

明

三

路

以

:
查

「

一

、
發

考

選

部

四

十

四

年

九

月

十

四

日

(
四

四

)
臺

專

利

字

第

二

六

六

二

號

函

稱

:
『

一

、
關

於

華

簼

以

醫

師

族

第

三

條

第

三

款

之

資

格

聲

請

中

醫

師

撿

竅

旅

居

海

外

無

法

子

以

面

試

〈
指

‵
.
一

蠶

試

考

試

)
,
均

經

查

明

屬

實

,
即

子

及

格

,
其

及

格

證

書

字

號

碼

列

「
僑

」

字

o
二

、
凡

持

有

就

琪

及

格

證

書

之

華

僑

困

爾

申

請

執

行

中

醫

師

業

務

路

恥

η
〉

、

印

,
仍

須

參

加

面

試

及

搖

o
』

二

、
上

述

華

僑

經

考

選

部

面

試

及

格

領

有

中

路

腑

城

竅

及

格

麗

蕃

人

員

可

持

選

及

格

證

書

向

本

部

講

領

中

醫

師

證

善

,
本

部



(

—║

﹉

發

給

之

證

書

字

號

碼

葯

摘

中

字

J
並

出

第

一
號

路

始

。

」

,
爾

認

聲

請

人

取

得

之

「
考

試

城

毽

師

考

試

及

格

證

薯

」

及

「
中

醫

師

遼

書

」

,
乃

中

醫

師

撿

竅

程

序

未

完

成

而

依

法

附

條

件

之

證

馨

。
故

現

行

《
中

鍙

師

撿

覈

辦

法

》

第

十

條

規

定

,
「

僅

像

就

中

醫

師

撿

竅

之

鋁

節

性

及

技

術

性

華

琪

”
即

華

僑

聲

請

中

醫

臨

撿

嚴

,
如

何

補

試

等

所

為

之

規

定

?
並

未

規

定

醫

師

法

所

無

之

實

體

事

項

,
尤

未

對

人

民

之

工

作

權

一
增

加

族

律

所

無

之

限

制

,
自

無

違

反

法

律

傑

辯

原

期

乏

可

言

◇

」

孟

云

。
推

接

《
醫

師

法

》

第

一
條

規

定

:
「

中

華

γ

一
(

民

幽

人

民

經

醫

師

考

試

及

格

並

依

本

法

領

有

醫

師

證

書

者

,
將

充

醫

師

內
」

岡

抾

第

三

絛

第

“
琪

第

三

歉

規

定

—
華

備

曾

在

備

居

越

執

行

中

醫

業

務

五

年

以

上

,
車

著

聲

望

者

,
得

應

中

醫

鑈

據

竅

◆
是

聲

嶺

入

乃

於

七

十

五

年

以

曾

在

香

港

地

區

執

行

中

醫

撕

業

務

長

達

五

年

以

上

有

車

著

聲

望

耗

曲

,
依

《

蠱

師

法

》

及

其

授

罐

考

試

院

會

岡

行

政

院

所

訂

定

之

〈
舊

)
《

中

醫

師

撿

竅

辦

十



j

法

》

第

二

條

、
第

八

條

規

定

,
經

中

醫

針

炙

科

撿

聚

及

格

,
兩

領

有

考

試

院

中

醫

僑

字

第

八

七

五

號

┐
考

試

院

醫

師

考

試

及

人

自

已

取

得

合

法

醫

師

資

格

,
燄

聲

請

人

取

口
【

A
田

五

年

十

月

十

=
日

備

中

字

第

三

四

一
號

「

、

°

↑中

醫

證

書

,
其

字

報

加

有

「
僑

」

字

,
但

在

《
醫

法

》

或

《
舉

門

職

業

及

技

描

人

員

考

試

抾

》

並

未

朋

文

盟

分

而

分

別

城

子

不

网

放

力

的

情

形

下

,
自

應

解

為

此

「
簼

」

字

僅

是

表

明

聲

請

人

像

依

《
醫

師

法

》

第

三

條

第

一
項

第

三

款

之

規

定

應

中

醫

師

撿

竅

考

試

及

格
\
但

聲

講

‵
︴

人

已

依

醫

師

法

規

定

取

得

合

法

醫

師

資

格

此

點

,
殆

無

疑

義

。
比

再

稽

諾

台

渚

台

北

地

方

法

院

撿

察

署

撿

察

官

八

十

五

年

度

慎

字

第

一
0
八

o
士

號

不

起

訴

處

分

書

(
附

件

十

)
,
以

及

同

院

撿

察

署

檢

察

官

八

十

七

年

度

填

字

第

八

0
三

七

號

不

起

訴

處

分

蕃

〈
附

件

七

一
)
,
亦

均

認

為

聲

請

人

已

具

合

法

醫

﹉犐
｝

興

犐



〡

師

資

格

,
雖

聲

講

人

未

補

行

筆

試

即

行

執

棐

,
僅

躕

是

否

違

反

醫

師

法

第

二

十

七

條

規

定

應

處

以

罰

鍰

問

題

,
尚

無

遽

論

以

違

反

醫

師

扶

第

三

十

八

條

第

一

琪

前

段

規

定

「
未

取

得

合

法

醫

師

資

格

,
摟

出

執

行

翳

療

業

務

」

之

罪

黃

。
生

者

試

院

會

同

行

政

院

於

五

十

一
年

二

月

二

十

二

日

公

布

拖

行

之

《
中

醫

齲

檢

覈

辦

法

》

第

八

條

第

二

項

規

定

:
「

華

儘

籃

請

中

醫

師

撿

竅

放

前

項

規

定

籐

子

面

試

者

,
困

濣

執

業

時

,
藤

行

補

試

。

ㄣ

,
以

及

現

行

《
中

醫

師

梅

竅

辦

法

》

第

十

條

規

定

︴

「
也

持

有

『
僑

』

字

中

醫

師

考

試

及

格

證

審

者

,

困

爾

執

熊

將

,
仍

藤

依

照

第

六

擁

之

規

定

襶

行

簞

餓

。

」

琴

規

定

一
揆

誇

首

←

6

閱

說

朋

,
每

應

以

有

相

於

基

本

權

利

主

體

之

解

輝

方

式

,
將

之

解

篇

係

指

持

有

「
僑

」

字

中

醫

師

考

試

及

格

證

書

者

於

困

幽

「
執

業

」

將

應

踐

行

之

條

件

,
但

要

於

其

伐

台

法

取

傳

之

醫

師

資

格

並

無

點

響

。
從

而

行

政

法

院

認

定

聲

請

人

取

得

之

「
考

試

院

醫

師

考

試

及

格

證

書

」

及

「
中

醫

師

證

書

」

乃

中

醫

十

一



,
現

行

《
中

鍌

師

撿

霸

辦

法

》

第

十

條

規

定

:
「

已

持

有

『
僑

也

字

中

醫

師

考

試

及

格

證

書

者

,
回

麼

執

榮

時

二
仇

應

依

照

第

六

條

之

規

定

補

行

筆

試

。

師

「
撿

竅

」

程

序

未

完

成

而

欣

法

附

條

件

之

證

番

云

云

,
其

為

不

利

聲

請

人

,
 

出
口
鬥

誤

。
用

聲

講

人

加

真

未

完

成

中

醫

師

「
撤

聚

」

程

序

ll

得

考

試

院

所

頒

發

之

醫

師

「
考

試

及

格

」

避

蕃
?
退

步

試

格

證

書

鱗

附

有

停

止

條

件

,
任

聲

講

人

依

《
醫

師

法

》

第

六

條

、
第

七

嫌

以

及

《
醫

師

法

拖

行

辦

期

》

第

二

條

之

規

定

向

衛

生

署

請

領

醫

師

證

書

時

,
在

聲

請

人

未

依

現

行

《
中

醫

師

撿

覈

辦

法

》

第

十

條

規

定

襶

行

筆

試

及

格

前

,
法

定

停

止

條

件

既

未

成

就

,
聲

請

人

之

「
考

試

院

醫

師

考

試

及

格

證

審

﹂

自

不

生

任

悔

欺

力

∥
∥

一

衛

生

著

又

何
└

└

〦
”
用

發

給

聲

請

人

﹁

中

h
田

∥
〈

鍙

師

證

蕃

」
?
故

行

政

法

院

認

現

行

《
中

醫

師

撿

聚

辦

法

》

佳

像

就

華

僑

申

講

中

醫

師

「
撿

竅

」

,
如

何

補

試

等

所

為

之

規

定

云

云

,
跟

有

違

誤

。
實

則

代

〈

珃
�

執
、



﹂

再
(

,
其

既

明

出

戰

朋

田

國

┤
幼

業

」

,
自

係

對

已

具

合

法

中

醫

師

資

格

但

持

｛

︴

°

°

及
格

證

書

之

華

僑

中

饕

師

,
其

在

台

一
執

業

」

應

補

行

筆

試

‧

《
醫

師

法

》

既

未

授

權

主

管

機

關

得

對

醫

腑

「
執

某

作

進

一
步

限

制

,
期

《
中

醫

撕

一糨

竅

辦

法

》

第

十

條

之

規

越

母

抾

之

提

權

目

的

與

範

蜀

,
增

加

法

律

所

無

之

限

制

,
應

屬

、則

中

醫

報

撿

竅

辦

抾

》

第

一

條

規

定

對

聲

講

人

執

業

之

限

制

一
邊

反

平

華

原

)
中

華

民

取

憲

法

第

七

條

規

定

:
「

中

華

民

璐

人

民

,
無

分

男

女

、
宗

教

、
種

族

、
階

級

、
黨

派

,
在

法

律

土

一
律

平

等

◇

∟

明

白

竭

笨

平

等

保

護

之

一

憲

岊

。
平

等

罐

之

內

容

應

為

相

對

平

等

、
實

鮆

平

等

,
而

非

法

律

待

遇

均

一

化

之
﹉形

式

平

等

、
確

對

平

等

,
此

乃

在

尊

重

個

人

人

性

尊

嚴

之

前

提

下

,
為

十

二



°

於

五

十

一
年

三

月

二

十

生

日

所

公

布

施

行

千

鑒

蹄

臉

竅

辦

法

呼

〈
以

下

稱

善

法

)
第

八

條

規

定

:
「

中

醫

師

撿

覈

舉

行

面

試

或

實

地

考

試

,
但

放

第

二

條

第

三

款

之

資

格

律

予

以

面

試

。
華

給

聲

請

中

醫

師

檢

竅

依

妨

項

規

定

應

子

面

,
困

跟

執

業

時

,
應

行

補

試

⊕

」

七

十

七

年

八

月

二

十

二

日

,
考

試

院

政

院

訂

定

新

《
中

醫

帥

檢

霸

辦

法

》

〈
以

下

稱

新

法

)
,
全

文

十

三

珃

純

︴

孕

、

及

後

天

原

因

之

藆

實

上

、
社

會

上

之

差

異

而

生

當

於

本

質

相

同

之

事

件

,
在

不

具

實

質

於

本

質

不

相

用

之

事

件

,
任

意

地

●

一
並

廢

虫

五

十

︴
年

二

月

二

十

二

日

發

布

之

雀

法

。
新

法

第

一

條

規

定

:

已

時

有

「
僑

」

字

中

盤

師

考

試

及

格

者

,
四

國

擁

業

時

,
仍

應

依

照

第

六



之

規

定

補

行

筆

試

o
」

曲

上

路

規

定

可

知

,
持

有

僑

字

中

醫

師

考

試

及

格

證

書

之

人

,
於

新

法

實

施

前

回

國

執

業

者

,
達

須

姣

各

法

第

八

條

第

二

項

之

規

定

┐
補

試

」

。
而

所

謂

「
補

試

」

者

,
依

崔

法

第

八

條

第

一
琪

前

段

規

定
:

┐
中

醫

師

撿

竅

除

審

查

證

件

外

,
得

舉

行

遜

試

或

實

地

考

試

。

」

故

「
補

試

」

之

涵

義

,
包

括

補

行

「
面

試

」

或

補

行

「
實

地

考

試

」

,
然

終

究

不

限

於

補

行

「
筆

試

」

。
堆

新

滋

卻

規

定

,
持

有

撥

字

中

醫

師

考

試

及

格

證

書

者

回

國

執

業

時

一

一
律

依

新

法

第

六

條

之

規

定

補

行

「
筆

試

∟

。
試

問

,
同

樣

是

依

舊

法

第

八

條

第

一
琪

但

蕃

規

定

而

取

得

強

字

中

醫

師

考

試

及

格

譴

馨

之

人

,
耗

何

僅

困

其

印

講

執

叢

之

時

間

點

不

岡

,
就

分

別

適

用

巷

法

與

新

法

二

種

不

同

之

規

定
?
群

言

之

,
持

有

僑

字

中

醫

師

考

試

及

格

證

書

之

人

者

在

七

十

七

年

八

月

二

十

一
日

以

前

向

衛

生

主

管

機

關

中

請

開

執

叢

執

照

者

,
則

依

舊

法

規

定

,
衹

要

爾

行

面

試

或

實

地

考

試

:
但

智

是

在

七

十

七

年

八

月

二

十

二

十

一
一一



田

城

後

申

請

開

執

榮

執

照

者

,
朋

依

新

法

規

定

,
須

一
律

補

行

簽

試

。
堆

既

項

但

書

規

定

黫

面

試

及

搭

始

取

得

備

字

中

醫

師

考

質

上

自

無

不

同

;
且

瑛

申

請

執

業

的

時

間

早

晚

作

葯

試

之

區

別

標

準

,
郎

與

醫

師

本

身

之

尊

蕪

龍

力

無

躎

。
是

撰

諾

首

開

說

明

子
新

法

第

十

條

規

定

持

僑

字

中

醫

師

考

試

及

格

證

書

之

人

凰

八

國

業

路

應

一
律

補

行

筆

試

之

規

定

,
乃

是

對

於

本

質

相

同

之

事

件

在

不

具

實

質

理

由

下

任

意

地

不

用

處

理

。
故

新

法

規

定

對

聲

請

人

執

業

之

限

糊

,
已

使

聲

請

人

受

有

不

合

理

之

差

別

待

遇

｝
明

顯

坻

觸

憲

法

第

七

條

之

平

等

原

—
應

屬

無

效

◆

四

、
雄

右

所

陳

,
現

行

《
中

醫

撕

撿

覈

辦

法

》

第

十

條

規

定

,
持

僑

字

中

醫

師

試

及

格

證

書

者

困

國

執

叢

時

｝
仍

應

依

照

用

法

第

六

條

之

規

定

補

行

筆

試

,

像

對

已

取

得

合

法

中

醫

師

資

格

者

「
執

業

」

之

限

制

J
故

該

規

定

逾

越

《
鈭

$
Γ

仇

︴́

納

ㄩ



在

法

》

及

《
專

門

職

業

及

技

術

人

員

考

試

法

》

授

權

考

試

院

會

用

行

政

院

訂

定

中

醫

師

「
據

簸

」

辦

法

之

目

的

與

範

圍

,
增

加

醫

師

法

觸

於

醫

銣

執

業

所

無

之

限

制

,
嚴

重

侵

害

聲

講

人

愛

憲

法

條

簿

之

工

作

摧

,
並

使

聲

講

人

受

有

不

合

理

之

發

別

待

避

。
為

此

,
爰

聲

讚

夠

院

解

釋

《
中

醫

師

撿

聚

辦

法

》

第

十

條

規

定

低

觸

憲

法

第

七

條

、
第

十

五

條

、
第

三

十

Ξ

條

及

第

一
百

七

十

二

條

之

規

定

,

應

屬

無

效

。

十

四



住
址
及
電

話
:

/

月

日

一

′

中

簽

民

颯

藍簽
華名

年

舞
韝
人
姓
名

此
殘

司

法

院

所
附
關
係
文
件
之
名
稱

及
件

欺

★ 五 四 三 二 一

詳

如

附

表

o跕

一

納
一

︙a
′

‘
∥
∴

→

ㄉ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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┤

ψ

再

》



蹤

求

:

啦

附

件

一
:
考

試

院

七

十

五

年

六

月

十

四

日

今

檢

中

巷

僑

字

第

八

七

五

號

考

試

院

番

師

考

試

及

格

證

落

影

木

乙

份

0

附

件

二

:
行

政

院

衛

生

署

七

十

五

年

十

月

十

三

日

憍

中

字

第

三

四

“

號

中

甾

師

證

書

點

本

η〃q
趴

〣
旳
 ◆

附

件

三

:
台

北

市

中

毯

師

公

會

七

十

六

年

六

月

二

十

七

日

院

北

市

中

盥

(
八

)
媳

證

字

站

萣

陸

陸

號

台

北

市

中

路

師

公

會

會

貝

證

書

影

木

乙

份

o

附

件

四

:
台

北

市

中

山

區

衛

生

所

八

十

五

年

四

月

三

十

日

北

市

中

箱

三

字

第

二

三

六

四

號

函

影

木

乙

份

O

:
台

北

市

政

府

八

十

五

年

十

二

月

二

十

四

日

府

訴

字

第

八

瓦

O
九

三

0
四

九

號

訴

願

決

定

苦

彯

本

乙

份

9

附

件

六

:
台

化

市

政

府

衛

生

局

八

十

六

年

三

月

十

七

日

北

市

衛

三

字

第

八

六

二

︙

三

五

三

八

O
0
號

函

點

木

乙

盼

●

附

件

七

:
白

北

市

政

府

八

十

六

年

七

月

十

t
日

府

訴

字

第

八

六

0
三

八

七

O
九

O
一

號

跅

願

決

定

苦

影

木

乙

盼

‧

附

件

八

:
行

政

院

衛

生

者

八

十

六

年

十

二

月

二

日

街

舉

訴

字

第

八

六

O
六

六

四

三

︙
號

再

訴

願

決

定

善

財

本

乙

份

0

附

件

九

:
行

政

法

院

八

十

七

年

皮

判

字

第

二

八

O
七

號

判

決

書

北

木

附

件

十

:
台

灣

台

北

地

方

法

院

糨

察

署

檢

察

守

八

十

五

年

度

憤

洋

站

附

件

十

︙

訴

處

分

菩

影

本

乙

份

。

:
台

灣

台

北

地

方

法

院

檢

察

署

檢

察

官

八

十

七

奸

度

偵

字

弟

八

O
二

七

號

不

起

訴

處

分

雷

彩

木

乙

份

0

附

件

五

心

色

乙

份

﹌
v

O
八

0
七

號

不

起

〢
田
 
寸
刊
∥
∞
 
 
>



司9去 院大法官考古已比收文

日

會B啦戶孩ㄘ́↗

聲

請

解

釋

憲

法

補

充

理

由

馨

伯三

言古
策

號 所

唐

 
所

 
、

管

事

務

所

及

電

連
代
收
人
無
名
∼

電

 
話

 
號

ˊ
′
 
一′ 〕一
〢
〢
〢
︴
—
︴
一

及

腳蠅扯抖撫矙∥

疋

′良｛芅信奇

理

我 代

一｛ㄟ

理

人人

請

 
人

代

 
理

 
人

姓
名
及
身
分
證
統

一
踽
號

,

如
係
法
人
困
敝
或
政
黨
請

明
其
名
稱
代
表

人
姓
名

。

)

葉 手 陳

慶 念 長

元 祖 文

ㄔ幸ㄔ#ㄔ串

存中 常下 密中

性
別

出

 
土

年
月

日

職

 
業

出
土
地

蛙
律
法
律
事
務
所

台
北
市

石
呏
教
化
此
路

二
O
一

號
七
樓

v
甜

．.
(
Φ

ω◆v
刊

‥㏑—ㄩ
ㄩ
Φ
Φ
故
v
小

山
ω

伍
〃
 
一 
︴只

一

ḱ
一

P
一

ㄣ
。
=
ㄅ

k
刀

ㄎ
巾
︴×
〤
‥
一



第

二

可

步

‵
空
t
:
之

瑤

土
8
˙

′

院
所
引
用
而
為
判
決
基
礎

〈
附
件
廿
貌
)
,
且

於
本
次
行
政
程
序
法
之
制
定
過
程
中
正
式
子
以
明
文
化

,
包

括
第

一
六
四
四
號
判
決

,
行

政
法
院
首
度
正
式
援
引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為
判
決
依
據

,
此

後
此

一
原
則
即
經
常
為
行
政
法

年
判
字
第
七
四
六
號
判
決
則
進

一
步
就
人
民
是
否
具
有
值
得
保
護
之
信
賴
等
節
加
以
補
充
。
至
七
十
五
年
判
字
第

即
已
出
現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史
思
想

,
行

政
法
院
五
十
四
年
判
字
第
三
五
五
號
判
旋
復
重
申
上
述
解
釋
意
旨

,
六

十

鬥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之
名
稱
出
現
於
國
內
公
法
文
缺
為
時
較
晚

,
惟

自
民
國
廿
五
年
院
字
第

一
五
五
七
號
解
釋
以
降

,

適
用
法
規
均
不
得
湖
及
既
往
發
生
效
力

,
使

人
民
更
為
不
利

〈
附
件
廿
號
)
。

逐
漸
成
為
憲
法
層
次
之
法
則

,
其

不
殘
拘
東
行
政
部
門

′
對
於
立
法
及
司
法
部
門
亦
有
掏
東
力

,
故

制
楚
法
規
或

條
等
條
文

>
並

被
視
為
行
政
法
上
兞

一
般
原
理
原
則

〔
附
件
十
九
號
)
,
且

緞
穗
爾
緣
法
法
院
不
斷
引
用

,
從

而

規
定
於
德
鬨
行
政
程
序
法
第
四
十
八
及
第
四
十
九
條

>
租

稅
通
則
第

一
七
六
條
以
及
聯
邦
建
設
計
劃
法
第
四
十
四

〢
公
法
上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緣
起
於
德
國

,
並

英
基
於
西
元

一
九
七
三
年
十
月
之
德
國
法
學
者
大
會

,
其

不
僅
被
明
文

一
系
爭
案
件
應
有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之
適
用

右
當
事
人
業
已
於
民
鬫
八
十
八
年
四
月
八
日
向

 
大
院
大
法
官
聲
請
解
釋
憲
滂

,
茲

補
充
弊
請
理
由
如
次

:



之
溯
及
效
力
此
等

「
抽
象
之
信
賴
保
護
」
案
件
類
型

,
人

民
對
現
存
法
秩
序
之
信
賴

,
通

常
須
待
法
律
狀
態
變

為

一
定
之
作
為
或
不
作
為

,
但

人
民
單
只
為
信
賴
之
意
思
表
示
者
則
不
包
括
在
內

。
在
法
律

、
行
政
命
令
變
更

ㄙ
信
賴
表
現
(
<
崶

發
切守

a
品

各
ω

<
Φ

群
”.

O
→

巴
 
係
指
人
民
困
信
賴
某

一
法
之
外
觀
而
展
開
具
體
之
行
為

,
亦

即

件
,
縱

非
法
者
亦
足
當
之

,
僅

例
外
因
重
大
明
顯
之
瑕
疵
而
致
無
效
之
行
為
等

,
無

法
成
為
信
賴
基
礎

。

」
案
件
類
型

,
人

民
信
賴
之
對
象
即
係

「
現
存
之
法
律
狀
態
」
。
需
注
意
者
是

,
信

賴
基
礎
並
不
以
合
法
為
要

劃

、
承
諾
之
表
示
等
具
體
年
行
政
行
為
︴
而
滾
法
律

、
行
政
命
令
變
更
之
溯
及
效
力
此
等

「
抽
象
之
信
賴
保
護

一
有
效
表
示
斟
家
意
思
之

「
法
之
外
觀
」
分
ΦO
口

宏
O
,
Φ

一已
存
在
為
前
提

,
其

型
態
可
能
係
行
政
處
分
、
行
政
計

┴
信
賴
基
礎
兮
戰

H
可

Φ.
m
∞

山【︴及
︴祥
巴

亦
即
人
民
信
賴
之
客
體

、
勞
象

。
詳
言
之

,
信

賴
保
護
之
成
立

,
必

先
以

日
信
賴
保
護
之
要
件

,
一

般
認
為
約
有
左
烈
三
點
(
附

件
廿
二
號
)
:

賴

保
護

原
則

於

吾

團
法

制

上
亦

已
具
有

憲

法

上
之

重

要

性

。

瓦
 
大
院
大
法
官

,
亦

自
釋
字
第
二
七
一
號
解
釋
以
來

ˊ
多
次
援
引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以
為
釋
憲
之
依
據

,
足

見
信

一
一
七
至
第

一
二
O
條

、
一
二
六
等
條

,
均

可
見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之
規
定
(
附

件
廿

一
號
)
。

而
職
司
憲
法
解
釋

第

三

頁

一
′
‵
︴′
一
甘
H
一

′
』
′
ㄅ
↓
。
。
n
一



第

四

頁

,
透

好

色

一之

年

土

〥

2

日
由
考
試
院
會
同
行
政
院
公
布
施
行

,
七

十

一
年
八
月
〺

一
日
修
正
發
布
)
第

二
、
八
條

〈
附
件
二
號
)
及

發

┴
於
本
案
中

,
壁

請
人
之
偪
賴
基
礎
係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時
有
效
之
中
舉
師
撿
竅
辦
法
(
民

跟
五
十

一
年
三
月
廿
三

的
本
案
亦
有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之
適
用

ω
其
他
於
信
賴
基
礎
成
立
時
已
保
留
廢
止
或
變
更
毛
權
限
等
情
形
。

9
明

知
或
因
重
大
過
失
而
不
知
信
賴
基
礎
違
法
者

。

呦
對
重
要
事
項
提
供
不
正
確
資
料
或
不
完
整
之
說
明

,
致

團
家
機
關
因
而
作
成
信
賴
基
礎
者

。

出
以
許
欺
、
脅
迫
或
其
他
不
正
當
方
法

,
而

獲
得
信
賴
基
礎
者
←

非
正
當

,
而

不
值
得
保
護

。
一
般
所
謂
不
值
得
保
護
之
信
賴

,
約

有
下
列
情
事

:

信
,
且

辨
信
賴
基
礎
之
成
立
為
善
意

,
而

無
過
失

。
如
信
賴
之
成
立
係
可
歸
愛
於
人
民
之
事
由
所
致

,
信

賴
即

&
信

賴
值
得
保
護

亦
即
正
當
之
信
賴
6
Φ

【ΦO
工

人一n
<
Φ

‵π
‘Φ已

,
指

人
民
對
於
作
為
信
賴
基
礎
之
法
外
觀
存
有
確

之
存
在

。
又

>
信

賴
表
現
與
信
賴
基
礎
二
者
閣
應
有
因
果
關
係
。

動
時
方
能
表
徵

,
從

而
無
法
要
求
具
體
之
信
賴
表
現
行
為

,
故

於
類
此
案
例

,
應

推
定
或
擬
制
信
賴
表
現
行
為



機
關

任
何
不
正
確
之
資
訊
致
使
其
形
成
就
攝
法
之
外
觀
,
且

復
前
揭
法
之
外
觀
亦
無
任
何
違
法
或
附
有

變
更

、

&
聲

請
人
對
於
前
揭
法
令
以
及
行
政
處
分
之
甜
定

,
並

無
任
何
詐
欺
、
脅
迫
等
不
正
當
之
行
為

,
亦

未
提
供
行
政

法
之
外
觀

,
業

已
為

一
定
之
信
賴
表
現
行
為

。

之
證
明
書
,
箴

台
北
市
衛
生
局
中
請
以

「
 
 

中
醫
診
所
」
之
名
稱
執
行
中
醫
師
業
務

,
是

以
其
因
信
賴
前
揭

市
中
醫
師
公
會

,
準

備
執
業

;
其

復
於
八
十
五
年
四
丹
廿
九
日

,
檢

附
前
揭
證
書
及
台
北
市
中
醫
師
公
會
出
具

賴
表
現

;
再

者

｝
勞
請
人
基
於
對
前
揭
法
令
及
行
政
處
分
之
信
賴

,
旋

於
七
十
六
年
六
月
廿
七
日
年
加
入
台
北

行
筆
試
不
得
執
業
之
貪
擔

,
致

使
其
對
於
原
本
既
存
法
律
狀
態
之
信
賴
亦
遭
射
破
壞

,
從

而
應
推
定
為
具
有
信

ㄥ
然

,
聲

請
人
所
信
賴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
,
於
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經
考
試
院
運
行
修
正

,
並

於
第
十
條
增
列
非
補

審
」 
(
附

件
四
號
)
,
比

二
行
政
處
分
亦
與
前
揭
法
令
共
同
構
成
可
為
信
賴
基
礎
之

「
法
之
外
觀
」
。

院
與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以
行
政
處
分
分
別
核
發

「
考
試
院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」
(
附

件
三
號
)
與

「
中
舉
師
證

覈
取
得
中
醫
師
資
格

。
除
此
之
外

,
聲

請
人
業
已
依
緣
前
揭
辦
法

,
以

中
醫
針
灸
科
檢
覈
及
格
之
資
格
獲
考
試

師
法
第
三
條
等
規
定

,
蓋

依
據
前
揭
法
規

,
曾

執
行
中
醫
業
務
五
年
以
上

,
車

著
簽
望
者

,
係

透
過
面
試
以
檢

「
〔
$
Υ

︴
—

第

五

再

一
>
ㄍ

一
′
一
生
。
︴
一
′
︴
”
】
‘H
。

╮
〈
‥
︴



物
結
構
之
規
劃

、
設
計

、
研
究

、
分
析
業
務
限
於
高
度
三
十
六
公
尺
以
下
』
︙
︙
又
行
政
院
於
六
十
七
年
九
月
十

一
五
五
二
三
號
等
令
打
定

鬥
各
科
技
師
執
業
範
團
』

,
就

中
對
於
土
木
工
程
科
技
師
之
執
業
範
團

,
限

制

刊
建
築

∥
依
據

 
大
院
人
法
官
釋
字
第
四
一
一
猇
解
釋

,
「

︙
︙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年
四
月
十
九
日
以
經
(
八

十
)
公

字
第

O

一一
 
大
院
大
法
官
釋
字
第
四
一
一
號
解
釋
亦
探
同
一
見
解

則
,
故

考
試
院
此

｛
溯
及
既
往
之
法
規

,
顯

已
違
憲
而
無
效
。

照
時
所
無
之
負
擔

,
其

顯
已
違
反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
,
又

由
於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係
一
具
有
憲
法
位
階
之
一
般
法
律
原

例
綜
上
所
述

,
考

試
院
運
行
修
訂
中
發
師
檢
覈
辦
法

,
對

第
請
人
業
已
合
法
取
得
之
中
醫
師
資
格
復
增
加
取
取
得
執

度
判
字
第
二
八
O
七

號
判
決
所
依
據
良
中
醫
師
檢
核
辦
法
第
十
條

,
即

應
屬
建
憲

。

信
賴
復
值
得
保
護

,
故

於
系
爭
案
件
中
應
有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之
適
用
。
故
於
系
爭
案
件
中

,
行

政
法
院
八
十
七
年

之
行
政
處
分

;
且

並
已
基
於
該
信
賴

,
而

為
準
備
執
行
中
醫
師
業
務
之
行
為

,
從

而
具
有
信
賴
表
現

;
聲

請
人
之

於
系
爭
案
件
中

,
聲

請
人
之
信
賴
基
礎
在
於
當
時
有
效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以
及
考
試
院
及
衛
生
署
授
予
其
證
書

廢
止
權
之
保
留

,
從

而
聲
請
人
之
信
賴
應
值
得
保
護

。 第

六

算

當

ˊ
‥.

仁
再

去

一
名
=
′

π
一
=
×

巧

︴



π
一
小
—
、
〡

,
建

築
物
結
構
暫
由
開
業
之
土
本
技
師
或
建
築
技
師
負
責
辦
跟
。
」
)
,
從

而
該
案
發
請
人
並
不
具
有
值
得
保
證

師
分
科
類
別
執
業
範
圍
說
明
」
時
即
已
附
有
鏺
艾
之
權
限
(
「

在
尚
無
適
當
數
盞
之
結
構
工
程
科
技
師
開
業
之
前

解
釋
¢
蓋
該
案
之
系
爭
法
規
之
所
以
合
憲

:
工

困
即
蒞
於
六
十
七
年
九
月
十
八
日
訂
定
「
技
師
分
科
類
別
」
及
「
技

ㄇ
由
前
揭
解
釋
可
知
,
 

大
院
大
法
官
亦
係
秉
持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及
其
所
衍
生
之
法
令
不
溯
既
往
原
則
而
為
該
憲
法

執
業
範
圍
規
定
之
限
制

,
要

屬
當
然

。
」
(
附

件
廿
三
號

)

木
技
師
或
建
築
技
師
負
責
辦
理
。
』
其
於
六
十
七
年
九
月
十
九
日
以
後
取
得
土
木
工
程
科
技
師
資
格
者

,
仍

應
受

業
範
圍

『
備
註
$
摵

下
註
明

Ⅵ
在
尚
無
適
當
數
量
之
結
構
工
程
科
技
師
開
業
之
前

,
建

築
物
結
構
暫
由
開
業
之
土

考
試
院
會
銜
廢
止

。
則
經
濟
部
等
七
部
會
署
嗣
後
以
首
揭
令
訂
定

『
各
科
技
師
執
業
範
圈
』

,
於

土
木
工
程
科
執

築
技
師
負
責
辦
理
。
』
乃
你
酊
應
當
時
社
會
需
要
所
定
之
暫
時
性
措
施
。
待
七
十
六
年
十
月
三
日
始
由
行
政
院
及

範
圍
特
別
訂
盼

『
在
路
無
適
當
數
量
之
結
構
工
程
科
技
師
開
業
之
前

,
建

築
物
結
構
暫
由
開
業
之
土
來
技
師
或
建

一
四
號
令
會
銜
訂
定

「
技
師
分
科
類
別
』
及

『
放
師
分
科
類
別
執
業
範
園
說
明
出

,
就

結
構
工
程
科
之
技
師
執
業

九
日
以
台
六
十
七
經
字
第
八
四
九
二
號
令
與
考
試
院
於
六
十
七
年
九
月
十
八
日
以
(
六

七
)
考

台
密

一
字
第
二
四

第

七

頁

｝
,
‵

一
一
一
一
｝
一
一
一
←
,
∼

.
一

Π
再
六
‥
一



第

八

頁

一
′
【
一
‘
比
δ
ω
∴
′
一
”
竹
．”
一
不
×
】
︴

違
鰇

。

加
原
本
所
無
之
限
制

,
依

據

 
大
院
大
法
官
前
揭
解
釋
之
意
旨

,
應

屬
對
於
聲
請
人
工
作
權
不
當
之
限
制

,
從

而

七
年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
,
係

明
顯
違
背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
,
蓋

其
以
溯
及
既
往
之
方
式
不
當
地
對
雖
請
人
增

其
受
領
之
中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等
證
照

,
亦

未
註
明
日
後
仍
需
補
進
行
筆
試
之
條
件

,
故

本
案
之
系
爭
法
令

,
七

十

的
於
本
案
中

,
聲

請
人
於
取
得
中
醫
師
資
格
之
時

,
系

爭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並
未
附
有
變
更
權
之
保
留
條
款

,
至

四
號
)
益

見
該
法
規
變
動
之
合
憲
性

,
實

立
足
於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及
法
律
不
溯
及
既
往
之
進
守

。

『
加
註
出

,
尚

不
發
生
盟
鍕
挺
及
信
賴
利
益
之
侵
害
爽
違
背
法
律
不
湖
及
既
往
原
則
之
遠
笨
情
箏

。
」
(
附

件
廿

於
固
歸
原
娥
定
之
各
執
業
範
困

,
血

非
將
刪
除

『
加
敬
出
之
率
琪
湘
及
避
用
於
黖
往

,
依

前
開
說
明

,
該

填
翻
除

鬥
參
酌
同
策
陳
計
男
大
法
官
之
協
同
意
見
書

,
「

︙
︙
於
七
十
六
年
十
月
三
日
舉
王
開

門
加
註
』
刪
除

伍
在

之
限
制
」
)
,
並

不
生
沸
及
黕
往
之
效
力

,
從

而
不
生
運
聚
之
疑
義

。

純
係
向
後
生
效
(
一

於
民
國
六
十
七
年
九
月
中
八
日
以
前
取
得
土
木
技
師
資
格
者

,
不

受
上
列
建
築
物
結
構
爵
度

之
儘
賴

;
且

於
八
十
年
四
月
中
九
日
所
發
布
之

「
各
科
技
師
執
業
範
圈
」

,
復

以

「
備
註
」
之
方
式
確
認
該
法
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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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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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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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
 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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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
 
院

此
致

而
無
效

。

規
定

,
困

係
違
反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
,
以

崩
及
既
往
之
方
式
對
於
憲
法
第
十
五
條
之
工
作
權
為
不
當
之
限
制

,
應

屬
違
憲

綜
上
論
陳

,
行

政
法
院
八
十
七
年
度
判
字
第
二
八
O
七

號
判
決
於
聲
請
人
之
案
件
適
用
之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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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
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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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
法
第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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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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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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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廿
四
號

:
司

法
院
大
法
官
釋
字
第
四
一
一
號
解
釋

,
陳

計
男
大
法
官
之
協
同
意
見
書

。

附
件
廿
三
筑

:
司

法
院
大
法
官
釋
字
第
四
一
一
號
解
釋

。

附
件
廿
三
銳

:
同

附
件
十
九
號

,
真

二
三
九
至
二
四
二
。

附
件
廿

一
號

:
行

政
程
序
法
相
開
條
文
。

附
件
二
十
號

:
吳

庚
,
行

政
法
之
理
論
與
實
用
(
增

訂
四
版
)
,
頁

五
十
九

‵
六
十

。

買

\́

附
件
十
九
號

:
吳

坤
城

,
公

法
上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初
探

,
收

錄
於
城
仲
模
主
編
之

「
行
政
法
之

一
般
法
律
原
則
的
」

,

附
件

:
委

任
書



補

充

彈

憲

理

由

聲

請

人

代

理

人

羅

明

通

攤

師

受

文

者

司

法

院

蝦十進期
Ⅱ
a
Ⅲ

Π
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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Ⅱ
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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Π
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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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田
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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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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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出
田
田
日

舍

與

鬨
際

商

務

法

律

事

務

所

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

S
會台

判

字

第

二

八
0
七

號

確

定

判

決

適

用

之

中

路

師

檢

竅

辦

法

第

十

條

抵

觸

憲

法

第

第

一

、
聲

請

人

於

民

國

〔
下

同

)
八

十

八

年

三

月

二
十

二

日

就

行

政

法

院

八

十

七

年

度

夕 佃
說

明

!

第

十

條

牴

觸

憲

法

第

一

五

條

等

規

定

乙

案

,
依

法

補

充

釋

憲

理

由

o

主

旨
:
為

行

政

法

院

八

十

七

年

判

字

第

二

八
o
七

號

確

定

判

決

所

適

用

之

中

醫

師

撿

竅

辦

法

｝

G890η出

卒
務
所

:
台

北
市

長

安
東

路

二
技

八
十

一
號

六
接

之

一



F進
A
X幣

∴

五

○

九

︴

五

五

七

九

｛

代

表

號

)

二

五

O
九

—

四

五

一i

次

基

於

公

務

員

身

分

非

但

未

發

聲

講

人

解

決

執

業

問

題

〕
竟

仍

多

次

將

次

肯

認

聲

讚

人

確

實

具

合

法

中

醫

師

資

格

↑
爾

為

不

起

訴

o
衛

生

局

多

件

十

二

)
。

查

衛

生

角

持

同

理

曲

已

將

聲

請

人

移

送

二

次

,
地

檢

署

再

得

執

業

執

照

像

違

反

行

政

罰

之

問

題

等

語

,
而

掏

不

起

訴

之

處

分

(
附

撿

醫

)
,
瀰

今

地

撿

署

復

以

聲

請

人

民

合

法

中

基

師

資

格

,
至

於

未

敢

業

務

為

曲

,
將

聲

請

人

移

送

至

台

灣

台

北

地

方

法

院

撿

察

署

(
下

掰

地

中

醫

師

強

覈

辦

族

取

得

┐
台

中

」

字

中

醫

師

證

書

,
故

不

得

執

行

醫

療

A
一

)
查

台

北

弟

政

府

爾

生

局

於

八

十

八

年

人

月

三

十

四
H
復

以

聲

請

人

未

依

二

、
茲

做

法

補

充

本

件

聲

請

釋

籍

之

盟

淺

如

左
:

.
‧

十

五

條

等

規

定

乙

案

一
向

夠

院

提

出

舉

憲

聲

請

〔
附

件

十

︙

)
。



2
◆

六

十

七

年

五

月

四

日

行

政

院

衛

生

署

王

金

茂

署

長

〕
致

台

北

市

中

朋

所

抱

來

。

原

則

」

屬

憲

法

上

原

財

,
其

行

政

、
立

法

及

司

法

等

皆

須

受

該

原

、
黨

派

,
在

法

律

土

一
律

平

等

∟

即

明

示

此

原

朋

。
可

知

「
平

等

七

條

明

定

:
「

中

華

民

國

人

民

,
無

分

男

女

、
宗

教

︴
種

族

階

級

上

˙
所

謂

平

等

原

則

,
像

指

相

同

事

實

籐

予

相

同

處

理

,
我

國

憲

法

第

第

士

條

規

定

之

平

等

原

則

:

郤

以

中

醫

師

撿

覆

辦

法

之

規

定

而

扭

絕

聲

請

人

之

申

請

一

顯

違

反

憲

法

〈
二
)
衛

生

署

曾

對

同

具

「
僑

中

」

字

醫

師

證

書

之

人

,
校

給

開

業

執

照

〕
今

聲

議

人

移

送

,
顯

像

惡

意

侵

客

聲

講

人

之

憲

法

上

之

工

作

罐

。

台

英

爾
際

商

務

法

律

事

務

所

千

努

ㄔ
:
各

吧
#
良

車

括

各

三

支

ㄟ

一

一
杞

︴

︴

之

一



F它
A
X老

二

五
O
九

—

五

五

七

九

〈
代

表

號

〕

一一

五

O
九

︴

四

五

一i

擷
四
』

」

 
。

出
胅
扯
=
五

盟
#
館

一
土
特
空
審

姊
u
豜

五
洳

,
盼

冊
爾
至
鬥

餘
芷
備

由
垚
幾

鯆
w
秘

持

僑

中

字

中

醫

師
j
一

律

先

行

面

試

後

方

准

換

照

執

業

一
不

攝

援

業

故

照

者

,
繼

續

換

照

執

兼

並

無

限

期

。

二

、
六

十

六

年

以

後

,

召

集

有

觸

五

單

位

主

管

會

議

p
鱔

論

以

已

領

有

市

縣

政

府

發

給

執

一
五

四

二

三

三

號

函

為
:
『

主

旨
;
僑

中

字

中

醫

師

換

照

問

題

,

八

真

記

載

「
:
行

政

院

衛

生

署

六

十

六

年

七

月

四

日

衛

醫

醫

字

第

此

會

議

決

饈

館

論

內

容

,
依

衛

生

署

公

報

第

三

十

二

卷

第

八

號

第

日

衛

著

醫

字

第

一
五

四

二

三

三

函

所

附

會

議

紀

錄

鰆

論

辦

理

。
」

華

僑

中

醫

師

換

照

闢

題

一
事

,
仍

請

依

據

本

著

六

十

六

年

七

月

四

籃

師

公

會

函

衛

署

醫

字

第

一
九
o
六

七

八

號

函
:
「

主

虧
:
有

關



局

及

台

北

市

醫

姆

公

會

推

雄

盤

聚

〈
非

換

股

)
。

最

後

並

在

該

特

民

黨

中

央

委

員

會

及

備

務

委

員

會

—
正

本

期

致

台

北

市

政

府

衛

生

得

上

擖

函

件
,
煩

讚

鈞

院

自

行

函

查

)
。

將

鋐

函

甜

本

致

中

幽

國

七

日

衛

署

醫

字

第

二

三

七

九

八

九

號

函

可

避

n
曲

聲

請

人

無

法

敢

署

特

准

飭

台

北

市

衛

生

局

孩

給

路

執

業

執

報

︴
有

六

十

八

年

五

月

二
員

中

醫

師

仍

可

援

例

未

經

面

試

或

筆

餓

及

鞋

出

衛

生

和 法

院

。
此

項

特

效

函

發

布

後

三
年

,
實

有

持

僑

中

字

錄

齒

關

缺

照

金

數

換

照

鐽

癵

鞔

行

醫

療

裝

務

,
迄

今

雖

未

取

鏺

我

移

迷

准

同

意

函

上

講
:
「

但

蝕

人

不

拜

錢

側

∟

。
曲

上

可

知

台

北

市

政

府

衛

生

局

確

實

智

對

未

經

筆

試

之

┐
僑

中

∟

字

中

醫

師

發

予

執

照

台

典

鬫
際

商

務

法

律

事

務
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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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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φ

中

竹

話

F
政
X

曲

一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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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˙
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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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五

 
五

 
七

九
(
代

表
號

)

五

 
 
六

 
 

四

核

發

。

而

聲

講

人

期

於

七

十

五

年

十

月

十

三

日

取

得

中

盤

證

薯

,

書

分

別

像

於

六

十

年

三

月

問

及

六

十

年

四

月

〔
附

件

十

四

)
向

所

先

生

及

第
o
o
二

號

證

魯

之

葯

例

,
其

中

醫

師

證

字

中

醫

師

嶺

有

粥

執

榮

執

照

。
以

具

備

中

字

第
o
0
一

虢

證

書

之

等

人

外

.
咼

有

二

十

餘

位

之

「
儘

中

」

段

所

提

、

領

有

「
備

中

」

字

中

醫

師

證

書

之

中

醫

師

進

蹤

管

理

情

形

,
除

前

市

衛

生

三

字

第

二

三

七

八

一
九

號

函

(
附

件

十

二

)
列

有

台

北

市

3
.
男

查

台

北

市

政

府

衛

生

局

七

十

九

年

十

月

二
十

六

日

〈

┤
Φ

)
北

然

違

反

平

等

無

期

。

〡
堆

在

籍

無

理

由

之

情

祝

下
,
卻

限

制

他

人

不

得

每

援

例
,
此

顯



(
三

)
考

選

部

四

十

四

年

九

月

十

四

日

〔

冉
扑

)
台

專

創

字

第

二

六

六

二
號

函

法

上

平

等

原

則

之

違

反

。

以

中

醫

師

撿

覈

辦

法

課

予

聲

請

人

須

為

筆

試

之

義

務

,
已

構

成

憲

照

,
核

發

機

關

自

應

對

聲

請

人

篾

相

同

之

處

理

,
誑

核

發

機

關

竟

然

較

聲

請

人

早

取

得

證

書

之

人

既

可

不

經

筆

試

,
即

取

得

執

業

執

二

十

三

日

衛

署

醫

字

第

八

六
O
九

一
五

號

函

說

明

三

路

以
:
查

「

1
‧

按

本

件

再

訴

願

決

馨

(
附

件

十

五

)
謂

:
「

查

本

署

八

十

年

士

月

釋

內

容

之

真

實

性

及

正

確

性

,
顯

屬

可

疑
:

︙

、
准

者

選

部

四

十

四

年

九

月

十

四

日

(
一

小

)
台

專

剝

字

第

二

六

六

二

虢

涵

稱

:
『

一

、
觡

於

華

僑

以

塞

銣

族

第

三

條

第

三

款

之

台

共

圂
際

商

務

法

律

事

務

所

井

爭

ㄔ
:
努

七

一下

是

年

良

各

=
孔

ㄟ

十

一

克

︴

安

一

一



它
﹍
括
:
三

F
A
x
:
品

一

蹈
′

j

●

甘
j

一

五
o
九

—

五

五

七

九

(
代

表

就

〕

五

⊕

九

—

四

五

一:

」

字

。

二

、
凡

持

有

前

項

及

格

證

馨

之

華

僑

回

路

申

請

執

行

中

醫

)
,
均

經

查

明

屬

實

J
即

予

及

格

,
其

及

格

證

馨

字

號

編

列

「
矯

資

格

聲

請

中

齡

師

撿

聚

旅

居

海

外

無

法

予

以

面

試

(
描

筆

試

考

試

「
中

醫

斷

具

有

在

列

資

格

之

一
者

,
亦

得

應

強

師

撿

霰

:
三

、

年

十

二

月

一
十

八

日

所

修

正

公

布

,
依

該

法

第

三

絛

第

三

歉

規

定

2
◆

查

就

褐

考

選

離

四

十

四

年

之

函

釋

時

所

適

用

之

醫

師

法

像

三

十

七

中

醫

師

檢

竅

辦

族

」

規

定

無

庸

筆

試

一
節

,
藤

非

屬

費

⊕
」

十

四

年

越

至

今

均

無

改

變

。
再

訴

灝

人

主

強

五

十

一
年

發

布

之

╮

馨

者

,
藤

補

行

筆

試

及

格

,
始

得

用

國

執

榮

之

規

定

,
出

民

躎

四

師

業

務

將

,
仍

須

參

加

面

試

及

格

o
陷

故

持

「
僑

」

字

中

醫

師

證



附

件

十

七

)
造

至

七

十

五

年

十

二

月

二

十

六

日

公

布

修

正

後

,
始

曾

辦

行

中

醫

師

業

務

五

年

以

上

,
璋

著

聲

望

者

↑

∟

(
附

件

十

六

3
‧

又

查

┐
中

醫

師

撿

覈

辦

法

」

像

於

民

幽

五

十

一
年

三

月

二

十

二

日

醫

師

之

撿

覈

方

式

葯

特

別

規

定

。

出

土

可

知

,
在

七

十

五

年

修

泫

以

前

,
醫

師

法

並

未

針

對

華

僑

中

隙

件

十

人

)
館

琪

撿

竅

辦

族

,
出

考

試

院

會

岡

行

政

院

定

之

。
」

僑

聲

在

撥

居

地

執

行

中

醫

業

務

五

年

以

上

,
璋

著

聲

望

者

o
」

〔

改

描

︴

「
具

有

左

列

資

格

之

一
者

!
得

應

中

醫

師

撿

覈

:
三

、
華

)
,
又

五

十

六

年

六

月

二

日

修

正

公

布

之

同

條

規

定

並

未

修

改

(

曲

考

試

院

會

同

行

政

院

公

布

施

行

,
於

前

揭

四

十

四

年

之

函

釋

將

台

英

團
際

商

簽

法

律

事

務

所

努
#
ㄔ

:
釜

吧
#
之

牛

又

各

二

玫

ㄟ

十

一

路

〈

安

之

一



電

 
路

﹉FA
x

五
:

O
九

—

五

五

七

九

〈
代

表

就

〕

五

○

九

—

四

五

一:

占
〃
軍
正
用
山
門

鮮
用

出
刊
m
川

↓
‘

牲
捫

〦
生

野
有

師
凹

—
┬
出
出

一
甡
↓
嗨
出
嫂
佯

,
‥

甘
〈
曲
鬥

赤
兮

站
4
直

谷

早

任

及

﹍

九

)
,
顯

見

亦

無

應

行

「
應

行

筆

試

」

之

明

文

。
是

以

再

訴

願

決

前

項

規

定

應

予

面

試

者

．
回

國

執

裝

將

烸

行

補

試

。
」

〈
附

件

十

師

撿

覈

辦

法

第

八

條

第

二
瑱

規

定
:
「

華

僑

聲

讚

中

醫

師

撿

覈

依

中

醫

診

所

)
可

證

。
況

接

瓦

十

一
年

公

布

之

中

醫

9

中

醫

師

〔
其

地

址

邁
:
台

北

市

台

中

字

中

醫

師

證

.
有

以

新

加

坡

僑

居

地

撿

霸

取

得

台

中

字

者

有

、
一 

 
.
︙

 
一

︙
﹉ 
一
一

試

之
規
定

,
在

僑

字

︴
號

前
,
華

僑

持

在

海

外

行

醫

五

年

以
上

車

著

聲

選

者

,
其

資

格

撿

竅

皆

與

國

人

撿

竅

相

同

,
衛

生

署

皆

發

予

既

未

有

中

醫

師

撿

覈

辦

法

,
期

籐

無

有

關

華

僑

中

醫

師

須

困

國

筆



華
而

代

理

人

羅

班

邏

律

師

罄

請

人

中

 
 

華

 
 

民

 
 

國

 
 

八

十

九

 
 

年

 
 

一二
 
 

月

 
 

甘

三

日

司

法

院

公

鑒

蘿

狀

,
以

維

法

治

。

辦

法

第

十

條

規

定

有

低

觸

憲

法

之

雖

。
為

此

補

充

彈

憲

理

由

,
懇

講

夠

院

鑒

核

三

、
琮

上

一
行

政

法

院

八

十

七

年

判

字

第

二
0
八

七

號

判

決

所

適

用

之

中

醫

師

撿

竅

正

確

性

,
實

有

可

疑

。

舍

英

鬨
際

商

務

法

律

事

務

所

r
才

斤
:
套

七

一

屯

年

k
各

二

史

ㄟ

├

一

赶

｛

井

:
一



一

含
卡

附

件

十

一
:

附

件

十

二
:

附

件

十

三

:

附

作

十

四
:

附

件

十

五

:

附

件

十

六
:

附

件

十

七

:

附

拌

中

八

:

附

特

中

九

:

′

‘ㄟ

◢
竹

H

本

特

聲

讚

善

之

對

面

。

八

十

八

年

度

傎

字

第

三

五
O
七

六

號

不

起

訴

鍵

分

書

e

台

北

希

政

府

七

十

九

年

十

月

二

十

六

日

〈

〢
Φ

)
北

市

衛

三

字

第

三

八

一
九

號

函

o

醫

師

證

書

。

本

件

訴

願

決

定

書

。

二

十

七

年

十

二

月

二

十

八

掛

公

有

盤

師

法

第

三

條

。

玉

十

六

年

六

再

三
H
公

布

鋻

師

法

第

三

條

。

七

十

五

年

十

二

月

二

十

六

田

公

希

雖

洳

洩

第

三

條

。

五

十

一
年

中

雖

齱

械

簸

辦

滋

。

(
以

上

均

為

髯

本

乙

份

)

一
七

●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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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 報 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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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 師 師

理 請

 
人人

或 代 法 聲

代  定

表 代 請
理  理

人 人 人 人

一
姓
名
及
身
分
證
統

一
鴿
號

,

如
係
法
人
田
強
或
政
常
請
記

明
其
名
稱
代
表
人
姓
名
。

)
性
別

出

 
母
一

年
月
日

我

業

出
生
地

律
法
律
事
務
所

0
五

台
北
市
教
化
北
路
二
Θ

一
號

樓′落
.
‧

(
Φp

)
p
N
一

ω—ω
‧
Φ
Φ
求
w
。

┤
ω

七 一 主 住

事 居

務
戶斤

所

及

電
營

話
交

號 所

送
達
代
收
人
姓
名
一
住
址

及

 
電

 
話

 
號

 
碼

碼

聲

請

解

釋

憲

法

暨

補
充

理
由

書

第

一
頁

李
念
祖
律
師

理
律
法
律
事
務
所

一O
五

台
北
市
教
化
北
路

二
0
一

號
七
樓

電
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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↓

冷
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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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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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
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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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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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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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‘
H
:
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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〦

︴

玖

田

一
｛

ㄛ

於

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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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
↓

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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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
可

名
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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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二
頁

一
一
︴
J
一

︴名
一
二

千
放
一
多
一Ξ

｛
〦
︴
琪
田

一
｛
ㄜ
千
打
i
【

多

π
ㄛ
兮
竹
王
｛
危
以
山

ㄆ
耗

一

以
上

,
並

有
車
著
努
望
為
由

,
依

當
時
有
效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(
五

十

一
年
二
月
廿
二
日
由
考
試
院
會
同
行
政
院

ㄇ
按
聲
請
人
係
華
僑

,
於

民
國
(
以

下
同
)
七

十
五
年
間
來
台
定
居

,
以

曾
在
番
落
地
區
執
行
中
醫
業
務
長
達
五
年

二一疑
義
或
爭
議
之
性
質
與
經
過
及
涉
及
之
露
法
條
文

辦
法
第
十
條
之
規
定
牴
觸
憲
法

。

請
求
解
釋
行
政
法
院
八
十
九
年
度
判
字
第

一
二
三
七
號
判
決
(
附

件

一
號
)
於

聲
請
人
之
案
件
適
用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
一
舉
請
解
釋
憲
法
之
目
的

由
,
並

將
有
關
事
項
敘
明
如
左

:

法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案
件
法
第
五
條
第

一
項
第
二
款
又
第
八
條
第

一
項
之
規
定
一
再
的

 
大
院
勞
請
解
釋
憲
法
暨
補
充
理

又
鑑
於
聲
請
人
就
同

一
法
令
之
違
鯊
疑
義

,
業

已
於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四
月
八
日
向

 
大
院
聲
請
解
釋
憲
法

,
茲

敬
依
司

對
於
行
政
法
院
八
十
九
年
度
判
字
第

一
二
三
七
號
判
決
所
適
用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發
生
抵
觸
憲
法
之
疑
義

;

緣
聲
請
人
憲
法
上
之
平
等
權

、
生
存
權

、
工
作
權
等
禽
由
權
利
遭
受
不
法
侵
害

,
經

依
法
定
行
政
救
濟
程
序
提
起
爭
訟

,

為
縈
請
解
釋
憲
法
暨
敬
提
補
充
理
由
書
事

:



政
府
衛
生
局
中
請
開
業
執
照

,
竟

再
次
遭
到
拒
絕

,
聲

請
人
迭
向
台
此
市
政
府
以
及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提
出
訴
願
、
再

事
人
之
合
理
信
賴

,
故

將
原
處
分
撤
銷

,
要

求
原
處
分
機
關
另
為
處
分
(
附

件
六
號
)
。

嗣
聲
請
人
重
新
向
台
此
市

勞
請
人
不
服

,
遂

向
台
北
市
政
府
提
出
訴
願

,
案

經
訴
願
機
關
認
定
前
揭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溯
及
既
往

,
並

違
反
當

不
得
在
國
內
執
業

,
應

領
有

『
台
中
』
字
中
發
師
證
書
者

,
始

得
為
之
」
等
謠

,
核

駁
聲
請
人
執
業
執
照
之
中
請
〥

覆
以

「
依
發
師
法
規
定

,
持

『
僑
中
』
字
中
醫
師
證
書

,
未

依
中
醫
師
撿
竅
辦
法
第
十
條
規
定
補
行
筆
試
及
格
者

,

中
請
以
「 
 

中
醫
診
所
」
執
行
中
醫
業
務

,
執

行
針
灸
的
科
業
務

.
館

台
北
市
政
府
衛
生
局
中
山
區
衛
生
所
竟
函

向
聲
請
人
於
八
十
五
年
四
月
廿
九
日

,
檢

附
前
揭
證
書
及
台
北
市
中
器
節
公
會
出
具
之
證
明
書

,
向

台
北
市
衛
生
局

備
執
案

。

有
該
會
之
會
員
證
書
可
稽
(
附

件
五
號
)
。

中
言
或

,
勞

請
人
完
全
係
依
法
取
得
中
醫
師
資
格

,
並

已
加
入
公
會
準

與

「
中
醫
師
證
書
」
(
附

件
四
號
)
在

案

‧
聲
請
人
旋
即
於
七
十
六
年
六
月
廿
七
日
加
入
台
北
市
中
醫
師
公
會

,
此

醫
針
灸
科
檢
覈
及
格

,
並

獲
考
試
院
與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分
別
核
發

「
考
試
院
醫
師
哮
試
及
格
證
書
」
(
附

件
三
號

)

公
布
施
行

,
七

十

一
年

八
月
三
十

一
日
修
正
發
布
)
第

二
、
八
條
(
附

件

二
號
)
及

醫
師
法
第

三
條
等
規
定

,
以

中

第

三

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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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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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
π
四

一只

,
一

｝
t
£

︴

千
汪
#
′

工
g
一

〦
︴
無
臼

︴
｛
石
—
汁
王
【
E
仁

‘
公
出

l
一

尼
虹
由

只
*
一

〢
對
於
確
定
終
局
裁
判
所
適
用
之
法
律
或
命
令

,
發

生
有
牴
觸
憲
法
之
疑
義
之
內
容

三
聲
請
解
釋
憲
法
之
理
由
及
舞
請
人
對
本
案
所
持
之
立
場
與
見
解

群
述
理
由
如
後

:

服
,
爰

此
確
定
判
決
適
用
之
法
令
違
憲
為
由
以
再
向

大
院
聲
請
釋
憲

,
並

作
為
前
次
勞
請
釋
憲
理
由
之
補
充

,
茲

往
原
則
、
法
令
授
權
明
確
性
原
則
P
憲

法
第
十
五
條
工
作
權
保
障

、
以
及
廿
三
條
之
比
例
原
則
等

,
聲

請
人
資
難
甘

得
中
醫
師
資
格
者
必
須
補
行
筆
試

,
造

成
努
請
人
無
法
開
業
執
行
中
醫
業
務

,
明

顯
違
反
憲
法
上
法
令
禁
止
溯
及
既

行
筆
試
不
得
申
請
開
業
乙
事

,
並

無
任
何
違
勝
之
處

。
惟
登

,
系

爭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溯
及
既
往
要
求
早
已
檢
覈
取

時
,
仍

應
依
照
第
六
條
之
規
定
補
行
筆
試
h
之

規
定
(
附

件
九
號
)
,
認

為
台
北
市
政
府
衛
生
局
以
勞
請
人
未
補

十
七
年
重
新
訂
定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
:
一

已
持
有

『
僑
』
字
中
醫
締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者

,
回

國
執
業

日
至
舞
讚
人
就
前
開
判
決
向
行
政
法
院
舞
請
再
審

,
然

行
政
法
院
八
十
九
年
度
判
寧
第

一
二
三
七
號
判
決
復
適
用
七

判
決
駁
回
聲
請
人
之
訴

,
聲

請
人
遂
向

 
大
院
提
出
釋
憲
聲
請
在
案

。

訴
願
遞
遭
駁
回
(
附

件
七

、
八
號
)
,
遂

向
行
政
法
院
起
訴

,
詎

行
政
法
院
竟
以
八
十
七
年
度
判
字
第
二
八
○
七
號



補
行
筆
試
始
得
開
業

。
另
查

,
七
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法
嗣
於
八
十
二
年
二
月
十
七
日
修
訂

,
且

繼
續
維
持
前
揭

辦
法
截
然
不
同
之
規
定

,
亦

未
考
量
前
已
檢
覈
取
得
中
醫
師
執
照
但
尚
未
中
請
開
業
者
之
權
益

,
追

溯
要
求
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者

,
回

國
執
業
時

,
仍

應
依
照
第
六
條
之
規
定
補
行
筆
試
」

,
除

明
顯
規
定
與
先
前
之
檢
覈

正
發
布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」

。
依
據
七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之
規
定

:
「

已
持
有

┐
僑
出
字
中
醫
師

任
何
改
變
。
嗣
於
七
十
七
年
八
月
廿
二
日

,
考

試
院
與
行
政
院
會
街
重
新
訂
定
中
發
師
檢
覈
辦
法
(
下

稱
「
七

十

一
年
檢
覈
辦
法
」
)
,
依

據
該
辦
法
第
八
條
第

一
項

:
「

中
醫
師
檢
覈
除
審
查
證
件
外

,
得

舉
行
面
試
或
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法
」
)
,
並

廢
止
前
揭

「
五
十

一
年
三
月
廿
三
日
訂
定
發
布

,
七

十

一
年
八
月
三
十

一
日
修

一
規
定
於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七
十

一
年
修
訂
時
亦
予
以
維
持
(
下

稱

「
七
十

一
年
檢
覈
辦
法
」
)
,
並

未
有

業
務
五
年
以
上

,
車

著
盟
望
者
」
應
中
舉
師
覺
格
檢
毀

,
一

律
予
以
面
試

一
且
係
囤
國
執
業
時
補
行
面
試

。
此

覈
依
前
項
規
定
應
予
面
試
者

,
困

國
執
業
將
雄
行
補
試
」
等
規
定

,
華

僑
以
第
二
條
第
三
款

「
曾
執
行
中
舉

實
地
考
試

;
但

以
第

二
條
第
三
款
之
資
格
應
檢
覈
者

,
一

律
予
以
面
試
」

、
第

二
項

「
華
僑
聲
請
中
發
師
檢

按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係
於
民
國
五
十

一
年
三
月
廿
三
日
由
考
試
院
會
同
行
政
院
訂
定
並
公
布
施
行
(
下

稱
「
五

第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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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六

頁

〔
一
它
七
〥
H
ㄎ

↑
Ⅱ
好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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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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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Ⅱ
臼

一
片
ㄛ
一
出
土
【
多

ㄔ
ㄛ
一
”
i
一

ㄦ
狂
出

田
、

一

及
格
之
中
醫
師

,
卻

無
露
再
補
行
筆
試

,
此

顯
係
針
對
再
審
原
告
等
華
稱
之
身
分

,
久

缺
法
律
上
正
當
之
原
因

公
佈
施
行
之
中
醫
師
檢
竅
辦
法
第
十
條
補
行
難
試
外

,
其

餘
依
據
前
揭
發
師
法
第
三
條
第

一
款
及
第
二
款
撿
竅

車
著
聲
望
者

。
」
而
依
據
前
開
規
定
校
竅
及
格
取
得
中
醫
師
資
格
之
人

,
除

華
僑
中
器
師
外
確
依
據
七
十
七
年

畢
業

,
或

醫
學
系

、
科
畢
業

,
並

修
習
中
發
必
要
學
科
者

。
二

千李
僑
曾
在
僑
居
地
執
行
中
發
業
務
五
年
以
上

,

執
照

。
二
 
公
立
或
立
案
尾
私
立
中
醫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或
緻
教
育
部
承
認
之
國
外
大
學

、
獨
立
學
院
中
醫
學
系

得
應
中
醫
師
檢
覈
之
資
格
如
次

:
「

一
 
曾
在
中
央
衛
生
主
管
機
關
或
省
(
市

)
政

府
領
有
合
格
證
書
或
行
醫

字
中
醫
師
證
著
前

,
應

不
同
意
渠
等
珪
鬨
錢
執
業
‵
開
葉
」
索
云
︴
惟
查

,
依

據
發
師
法
第
三
條
之
規
定
可
知

,

保
鏺
民
生
命
與
健
康

一
並
維
持
考
試
公
平
及
考
用

一
體
原
則

,
珪

無
等
未
補
行
筆
試
及
格

、
請
領
本
署

『
台
中
』

登
衛
生
署
等
機
關
主
張
聲
請
人
等
帶
僑
中
醫
節
應
補
行
筆
試
者

,
無

非
主
張

「
為
維
護
我
飌
中
醫
師
索
質

,
確

┴
七
十
七
年
撿
數
辦
法
第
十
條
規
定
違
反
聚
法

「
半
等
原
則
」

鬥
聲
請
人
舞
於
前
項
疑
義
所
持
之
見
解
及
解
決
疑
義
必
須
解
釋
憲
法
之
理
由

規
定

一
要
求
已
取
得
中
醫
師
脊
格
者
補
行
筆
試
始
得
開
業

。



本
件
系
爭
之
七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
,
以

「
為
維
護
我
團
中
醫
師
素
質

,
確

保
國
民
生
命
與
健
康

,
並

維

(
附

件
十
號

)

法
內
容
之
平
等
舍
疋
我
國
行
政
程
序
法
第
六
條
即
明
定

:
「

行
政
行
為

,
非

有
正
當
理
由

,
不

得
為
差
別
待
遇
。
」

.
定

。
又
平
等
原
則
同
時
拘
束
行
政

、
立
法

、
司
法
三
領
域

,
在

行
政
立
法

,
亦

即
行
政
規
則
之
部
分

,
即

要
求

則
是
否
容
許
及
在
如
何
程
度
內
容
許
對
於
特
定
事
務
之
秩
序
做
出
差
別
待
遇

,
當

視
現
存
事
物
範
圍
之
本
質
而

者
則
係

一
套
合
理
差
別
待
遇
之
判
斷
基
準

。
亦
即

,
依

據

┐
事
物
本
質
」
(
z
岑

一生
殘
留
g
巴

概
念

,
平

等
原

之
,
即

係
指

「
相
同
之
事
務
不
應
有
差
別
待
遇
」

。
平
等
原
則
所
欲
禁
止
者
乃
恣
意
的
差
別
待
遇

,
所

卻
建
立

黨
派

,
一

律
平
等
」

,
而

其
最
基
本
概
念
係

「
相
同
事
件

,
相

同
處
理

;
不

同
事
件

,
不

同
處
理
」

,
反

面
言

詳
言
之

,
平

等
原
則
之
依
據
在
於
吾
風
憲
法
第
七
條

:
「

中
華
民
國
人
民
無
分
男
女

、
宗
教

、
技
族

、
階
級
、

為
差
別
待
遇
」
之
規
定

,
是

顯
屬
違
憲

、
違
法

。

師
檢
覈
辦
法
(
法

規
命
令
)
之

規
定

,
亦

已
違
反
行
政
程
序
法
第
六
條

「
行
政
行
為

,
非

有
正
當
理
由

,
不

得

而
為
差
別
待
遇

,
而

違
反
憲
法
第
七
條

「
平
等
權
」
規
定
所
揭
示
之

「
平
等
原
則
」

。
進
而
言
之

,
系

爭
中
醫

第
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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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八
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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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之
,
而

係
僅
溯
及
限
制
華
僑
中
醫
師
之
執
業
權
利

,
此

白
屬
無
正
當
理
由
而
為
差
別
待
遇

,
當

屬
違
憲

。

師
資
格
者
之
執
業
權
利

,
尤

其
系
爭
之
七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
,
更

非
針
對
全
體
未
經
筆
試
之
中
醫
師
為

用

一
體
原
則
」
等
原
因

,
認

定
中
醫
師
檢
覈
應
增
設
筆
試
方
為
允
妥

,
亦

不
應
溯
及
既
往
剝
鋒
既
已
取
得
中
醫

實
則

,
主

管
機
關
縱
認
基
於

「
為
維
護
我
國
中
醫
師
素
質

,
確

保
國
魚
生
命
與
健
康

,
並

維
持
考
試
公
平
及
考

違
法

。

連
,
此

顯
然
違
反
事
物
本
質
原
則

,
並

係
針
對

「
相
同
事
件
昧
為

「
不
同
處
理
」

,
故

顯
有
違
反
平
等
原
則
之

華
僑
之
身
分
與

「
維
持
我
國
中
醫
師
素
質
」
、
「
確
保
國
民
生
命
健
康
」
等
由

,
均

殊
難
想
像
其
有
合
理
之
關

體
補
行
筆
試

,
反

而
佳
以

「
琴
僑
」
之
身
分
為
判
斷
基
準

,
進

而
要
求

「
華
僑
中
醫
師
」
均
踓
補
行
籬
試

,
然

我
國
中
發
師
棄
聲

一
確
保
國
民
生
命
與
健
康

,
並

維
持
考
試
公
平
及
考
用

“
體
原
則
︴
之
理
由
而
要
求
渠
等
全

七
年
檢
竅
辦
法
第
十
條

,
對

於
依
據
原
檢
覈
辦
法
檢
覈
通
過
未
經
筆
試
之
中
醫
師

一
並
未
生
面
基
於

「
為
維
護

須
在
補
行
筆
我
後
方
能
執
業

,
此

顯
係
無
正
當
理
由
而
為
差
別
待
遇

,
並

達
及
事
物
本
質
原
則

。
蓋
系
爭
七
十

持
考
試
公
平
及
考
用

一
體
原
則
」
為
由

,
要

求
業
已
經
原
檢
竅
辦
法
取
得
中
醫
師
資
格
之

「
簽
僑
中
發
師
」

,



為
避
免
人
民
「
昨
日
之
是
」
成
「
今
日
之
非
」

,
我

國
刑
法
第

一
條
即
開
余
明
義
揭
示
「
罪
刑
法
定
原
則
」

,

後
,
始

立
法
將
此
種
行
為
納
入
刑
法

,
並

據
此
課
子
某
甲
刑
罰

,
此

種
立
法
即
為
追
溯
既
往
之
個
案
立
法

。

損

他

人
器

物

加

以
處

罰
,
至

於

過
失

毀

嶺

則

未

作

如
是

規
定

。
假

設

立

法
者

於
某

甲

過
失

毀

損

他

人
之
物

事
」
之
立
法

,
俾

使
人
民
免
於
立
法
報
復
之
恐
懼

。
舉
例
來
說

′
依
據
我
國
刑
法
之
規
定

,
僅

就
故
意
毀

禁
止
追
溯
既
往
除
維
族
人
民
勞
政
府
之
信
賴

,
重

點
應
在
於
禁
止
國
家
從
事
個
案
立
法

,
亦

即

「
因
人
設

法
令
施
行
前
即
已
從
事
行
為
之
民
事
責
任
或
義
務
—
芬
旌
禁
止
之
列
(
附

件
十

一
號
)
。

從
本
質
上
以
觀

,

此
種
禁

止
法
律
進
溯
適
用
之
原
則

,
除

當
然
適
用
蒞

「
罪
刑
法
定
」
之
刑
事
處
罰
外

,
事

後
加
諸
人
民
於

款
參
照
)
,
藉

以
保
障
人
民
對
於
國
家
行
為
之
可
預
測
性

,
俾

能
規
劃
經
濟
生
活

,
進

而
創
造
社
會
福
社

。

例
,
即

明
文
規
定
立
法
者
不
得
制
定
任
何
溯
及
既
往
之
法
律
兮
×
它
ㄔ

#
O
〥

一”道
m
;
第

一
條
第
九
項
第
三

止
法
規
追
溯
適
用
過
去
之
事
實
與
法
肂
關
係

,
此

矽
是
法
律
不
溯
及
既
往
之
基
本
理
念

。
以
美
幽
憲
法
為

進
而
言
之

,
現

代
法
治
國
家
強
調
法
律
秩
序
之
連
續
性
與
安
定
性

,
為

保
障
人
民
正
當
合
理
之
信
賴

,
禁

么
七
十
七
年
檢
竅
辦
法
第
十
條
之
規
定
違
反
憲
法

「
法
律
簽
止
湖
及
既
往
」
原
則

第

九

頁

一
一
<
一

一
s
一

ㄛ

小
衣
才
歹
一往

÷

〈
戈
牡
出

一
ㄔ

ㄛ
於

打
上

一
在

竹

ㄛ
心

竹
!
琦

兄
吐
由

【ㄡ
必

一



第

一

○

真

 
 

一ㄣ
重

寸留
一
︴
一
女

一
主

§

║

投

三

g
社

妥

占

工

年

一

走

由

年

一

字
第
九
七
六
號
判
決
亦
明
南
指
出

,
行

政
法
規
不
湖
及
既
往
原
則
不
僅
是
用
法
(
適

用
法
規
)
,
且

是
立

橇
是
用
法
(
適

用
法
規
)
原

則

一
且
是
立
法
原
則
」
(
附

件
千
三
號
)
。

另
查

,
行

政
法
院
八
千

一
年
判

律
生
活
之
安
定

,
保

障
人
民
之
既
得
權
益

,
並

維
護
法
律
尊
嚴
」

、
一
行
政
法
規
不
湖
及
既
往
原
則

,
不

法
規
之
制
定
或
修
正

,
而

使
其
遭
受
不
能
預
見
之
損
失

,
因

此
,
禁

止
行
政
法
規
溯
及
既
往

,
俾

維
持
法

「
基
於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
,
人

民
因
相
信
既
存
的
法
律
秩
序

,
而

安
排
其
生
活
或
處
蛋
其
財
產
者

,
不

能
因

是
實
現
憲
法
權
力
分
立
不
可
或
缺
之
典
範

。

之
資

!
(
附

件
十

二
號
)
。

質
言
之

,
法

律
禁
止
溯
及
既
往
不
僅
是
保
障
人
民
對
政
府
之
正
當
信
賴

,
更

毋
寧
是
落
法
機
力
分
止
之
具
體
落
資

,
避

免
立
法
者
越
俎
代
魁
行
使
司
法
者
之
權
力

,
淺

至
行
二
止
法
審
判
」

礎
,
進

而
認
定
孰
是
孰
非

。
要
言
之

,
法

律
禁
止
溯
及
既
往
之
原
則

,
與

其
定
位
為
立
法
之
技
術
問
題

,

發
生

;
生

於
司
法
則
從
事
一個
案
救
濟

,
針

對
已
經
發
生
之
事
實

,
以

立
法
者
所
訂
定
之
法
律
作
為
評
價
基

另
從
權
力
分
立
的
角
度
以
觀

,
「

立
法
」
之
規
範
對
象
應
係

一
般

、
普
通
之
大
眾

,
且

其
效
力
應
向
未
來

期
能
效
絕
此
種
無
法
預
測
且
事
後
加
諸
人
民
不
利
效
果
之
國
家
行
為

。



經
各
一系
爭
七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之
規
定

,
改

變
先
前
只
要
求
補
行
面
試
之
規
定

,
要

求
已
持
有
「
僑
」

昭
﹍ 
)

機
關
訂
定
法
令
及
適
用
法
律
時
必
須
嚴
格
達
行
之
原
則
(
中

央
法
規
標
準
法
第
十
三
、
十
四
、
十
八
條
參

礙
此

一
原
則
具
有
憲
法
位
階
之
效
力

,
並

直
接
拘
束
立
法

、
司
法

、
以
及
行
政
等
權
力

,
當

然
亦
為
行
政

之
,
法

律
不
溯
及
既
往
係

一
法
治
原
理
下
之
當
然
原
則

,
我

國
憲
法
雖
未
如
美
國
明
文
規
定

,
但

此
並
無

等
原
則

,
均

確
有
其
適
用
」
(
附

件
十
六
號
)
,
明

白
揭
子
不
溯
及
既
往
係

一
憲
法
層
次
之
原
則

。
中
言

人
身
自
由
所
普
遍
賦
予
之
權
利

,
如

罪
刑
法
定
主
義

、
不
溯
及
既
往
原
則

、
法
律
安
定
性
與
法
律
可
預
測
性

號
解
釋
之

一
部

不
同
意
見
書

以

「

舉
凡
眾
法
上
保
障
人
身
出
由
之
各
種
建
制
及
現
代
法
治
國
家
對

(
附

件
十
五
號
)
,
明

白
指
出
法
律
不
得
溯
及
公
佈
之
前
的
案
件

,
嗣

劉
鐵
錚
大
法
官
於
釋
字
第

四
七

一

明
文
規
定
溯
及
既
往

,
則

該
法
第
八
條
但
書

,
對

於
繼
承
開
始
雇
該
法
公
布
以
前
之
案
件

‧
自
不
適
用
」

十
四
號
)
。

有
關
此

一
原
則
,
 

大
院
除
者
以
大
法
官
釋
字
第
五
十
四
虢
解
釋

:
「

現
行
遺
產
稅
法
既
無

法
原
則

,
國

家
機
關
於
適
用
行
政
法
規
時

．
應
邁
守
此
原
則

,
不

得
任
意
為
擴
張
例
外
規
定
之
解
釋

〈
附
件

佐
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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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一
二

頁

一,
︴

一
,
§

=
→

求

︴
ㄒ
一守

十

一

社
狂

田

一
ㄔ

t
(
竹

土
【
〦

｛
t
十

竹
土

【
兌
狂

˙

只
汗

一

質

、
確
保
國
民
生
命
健
康

、
並
維
持
考
試
公
平
原
則
」

〈
此
為
台
北
市
政
府
衛
生
局
拒
絕
核
准
聲
請
人
開

業
,
依

據
當
時
有
效
法
令
將
可
獲
准
開
業

,
但

若
於
發
布
生
效
日
當
日
中
請

,
「

為
維
護
我
國
中
醫
師
素

未
因
法
令
雙
良
而
受
影
饗

!
此

外
,
聲

請
人
如
於
七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法
發
布
生
效
日
之
前

一
日
中
請
開

則
聲
請
人
既
已
檢
覈
取
得
中
醫
師
資
格

,
依

法
無
須
筆
試
即
得
申
請
開
業

,
豈

能
謂
聲
請
人
之
信
賴
利
益

賴
保
護
問
題
云
云

,
實

屬
謬
誤

。
按
系
爭
達
憲
之
七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法
如
未
溯
及
立
法
要
求
補
行
筆
試

,

為
華
僑
中
醫
師
之
勝
律
土
地
位
及
利
益

,
並

未
因
任
何
行
政
處
分
或
法
令
變
更
而
受
影
響

,
故

不
發
生
信

解

。
更
甚
尤
者

,
系

爭
判
決
及
原
判
決
免
以
路
請
人
於
八
十
五
年

四
月
廿
九
日
前
既
未
曾
中
請
開
業

,
其

之
規
定
補
行
筆
試

,
並

無
法
令
溯
及
既
往
適
用
之
間
題

,
顯

有
將
立
法
達
崽
問
題
當
成
適
用
法
令
之
誤

日
始
向
台
北
一下
政
府
衛
生
局
中
請
開
策

,
自

應
適
用
行
為
當
時
有
效
法
令
即
七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
系
爭
判
決
及
原
判
決
適
用
名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之
規
定

>
認

為
聲
詩
人
遲
於
八
十
五
年

四
月
廿
九

尚
未
執
業
者
如
聲
請
人

,
增

加
筆
試
之
不
利
負
擔

,
且

非
聲
請
人
可
得
預
測

,
顯

有
追
溯
既
往
之
違
憲

。

字
中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者

,
必

須
補
行
筆
試
始
得
回
國
執
業

,
對

於
法
令
變
更
前
已
取
得
醫
師
資
格
但



件
十
七
號
)
。

而
國
家
與
人
民
為

一
整
體

,
人

民
能
各
遂
其
生

,
各

行
其
志

‧
肉
體
與
精
神
均
獲
充
實
之
發
展

,

以
法
律
為
適
當
之
限
制

,
此

觀
憲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規
定
自
明
」

,
大

院
釋
字
第
四
0
四

號
解
釋
載
之
甚
詳
(
附

有
密
切
開
係

,
為

增
進
公
共
利
益
之
必
要

,
對

於
人
民
從
事
工
作
之
方
法
及
應
具
備
之
資
格
或
其
他
要
件

,
得

人
民
之
工
作
權
應
子
保
障

,
故

人
民
得
自
由
選
擇
工
作
及
職
業

,
以

維
持
生
計

。
惟
人
民
之
工
作
與
公
共
福
社

「
人
民
之
生
存
權

、
工
作
權
及
財
產
權

,
應

子
保
陣
」

,
憲

法
第
一
五
條
著
有
明
文

。
「
憲
法
第
十
五
條
規
定

ξ
七
十
七
年
被
竅
辦
法
第
十
條
之
規
定
違
反
懘
法
第
十
五
條
工
作
權
及
生
存
權
之
保
障

或
必
須
停
業

,
則

人
民
權
利
之
保
障

,
又

法
之
安
定
性
何
在
?

縱
令
聲
請
人
參
加
筆
試
通
過

,
仍

然
可
能
必
須
面
臨
各
式
各
樣
的

「
補
行
x
X
」

措
施

,
否

則
不
得
開
業

又
此

一
溯
及
既
往
之
法
令
若
無
違
憲

,
則

不
啻
賦
子
行
政
機
關
隨
時
增
加
法
令
原
無
之
限
制
或
負
擔

,
則

得
中
醫
師
資
格
但
仍
未
開
業
者

,
非

經
補
行
筆
試
不
得
開
業
?
由

此
足
見
此

一
追
溯
既
往
法
令
之
荒
謬

。

之
索
質
印
遭
受
質
疑

,
而

國
民
生
命
健
康
舞
考
試
公
平
原
則
即
其
法
確
保

?
而

必
須
強
行
要
求
已
檢
覈
取

業
之
理
由
)
,
聲

請
人
非
經
補
行
筆
試
即
不
准
開
業

．
何
以
相
隔

一
日

,
業

已
檢
覈
取
得
中
醫
師
資
格
者

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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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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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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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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井
—
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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︴
ㄔ
ㄛ
士
竹
十
求
ㄤ
′斤
ㄛ
公
竹
女
H
名

狂
由
求
托

一

第

四
三
四
號
解
釋
毛
不
同
意
見
書
中

,
勞

於

「
工
作
雄

」
之
定
義

,
亦

著
有

「
工
作
權
乃
指
人
民
有
選
擇
職
業

十

一
條
及
第
十
二
條
之
規
楚

,
當

愛
憲
勝
之
保
障

〔
附
件
十
八
號
)
;
 

大
院
大
法
官
劉
鐵
錚
於

 
大
院
釋
字

哥
【
田
∞【名↓

與
執
行
職
業
(
>
仁

切品
生
山
舒
┤
田
Φ一丮
)
之

自
由

,
係

「
職
業
選
擇
白
由
權
眠

,
參

酌
德
國
基
本
法
第

官
黃
越
欽
於

大
院
釋
字
第
五

一
四
號
解
釋
不
同
意
見
害
中

,
更

明
白
闡
述
專
業
職
業
人
士
之
選
擇
職
業
(
道

≧

度
(
釋

字
第
四
0
四

號
解
釋
吳
庚
大
法
官
之

一
部
不
同
意
見
書

;
附

件
十
七
號
參
照
)
;
另

依
據

 
大
院
大
法

作
方
法
之
選
擇

一
亦
受
蘿
法
之
保
障

,
法

律
或
各
該
職
業
之
出
治
規
章
雖
得
加
以
規
範

,
但

均
不
應
逾
越
必
要
程

之
自
由

,
國

家
不
得
違
背
個
人
意
願
強
迫
其
就
業
或
工
作

:
@
取

得
各
種
職
業
資
格
者

,
其

職
業
活
動
範
困
及
工

作
為
生
活
職
業
之
正
當
工
作

,
均

受
曲
家
之
保
障

,
且

屬
工
作
權
之
核
心
部
分

;
ω

人
民
有
選
擇
工
作
及
職
業

按
工
作
權
係
人
民
之
經
濟
基
本
權
利

,
依

 
大
院
大
法
官
吳
庚
之
見
解

,
其

保
障
範
圈
至
少
包
括

:
m
凡

人
民

及
執
業
方
式
加
以
限
制

,
惟

相
關
憲
法
原
則

,
如

比
例
原
則

、
不
溯
及
既
往
原
則
均
應
有
所
適
用

。

自
我
實
現

,
工

作
權
若
違
優
犯

,
生

存
權
亦
無
法
確
保

。
為
維
護
社
會
公
益

.
國

家
閉
得
針
對
人
民
選
擇
職
業

為
國
服
務

,
及

等
於
增
加
整
個
飆
家
尾
力
量
:
按

工
作
權
不
僅
是
物
質
生
活
之
基
礎

,
亦

是
基
本
權
利
價
值
之



按
七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法
係
依
專
門
職
業
及
技
術
人
員
考
試
法
及
醫
師
法
等
規
定
由
考
試
院
與
行
政
院
會
街
訂
定

號
解
釋
均

一
再
指
明
.

經

 
大
院
釋
字
第
三

一
二

、
三
六

0
、

三
六
七

、
三
八

o
、

三
九
O
、

三
九
四
、
四
O
二

、
四
四
三
、
四
四
五

確
,
方

符
憲
法
第

一
七
二
條

、
第

二
十
二
條

「
法
律
保
留
原
則
」

,
此

一
強
調

「
授
權
明
確
性
」
之
原
則

,
迷

即
使
必
須
委
由
行
政
命
令
加
以
管
制

,
除

需
浩
律
授
權
外

,
授

權
之
目
的

、
範
圍

、
以
及
內
容
皆
必
須
具
確
明

按
涉
及
人
民
之
權
利

、
義
務
等
事
項

,
必

須
以
法
律
定
之

,
此

中
央
法
規
標
準
法
第
五
條
第
二
款
定
有
明
文

。

姓
七
十
七
年
檢
竅
辦
法
第
十
條
之
規
定
違
反
法
律
授
機
明
確
性
原
則

業
務
之
工
作
白
由
及
職
業
選
擇
自
由

,
自

與
憲
法
對
於
工
作
權
乃
至
於
生
存
權
之
保
障
相
牴
觸
。

竟
增
加
舊
法
所
無
之
限
制

,
並

溯
及
要
求
勞
請
人
必
須
補
行
筆
試
後
始
得
開
業

,
顯

然
剝
奪
聲
請
人
從
事
中
醫

到
崽
法
之
保
障

。
按
聲
請
人
前
於
七
十
五
年
已
依
法
取
得
中
醫
師
資
格

,
莊

系
爭
七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
民
之
生
存
權
必
受
威
脅
」
等
語
(
附

件
十
九
號
)
。

職
故

,
人

民
依
法
取
得
從
事
某
種
職
業
資
格
者

,
自

應
受

與
及
工
作
場
所
之
權
利
」

、
「
工
作
權
與
期
產
權
統
含
稱
為
經
酒
性
基
本
機

J
此

項
基
本
權
若
遭
侵
害

,
則

人

第

一
五

真

一
乓
多
︴．各
‵
仁

十
玨
‘
一
一£

千
︴
︴
出
口

一
ㄔ
ㄛ
—
竹
土
︴
．
伊
好
ε
︴
竹
︴

【
在
狂
由

只
、

一



但
π

 
一
 
〦
〈

有
〈
 
 
 
 

一
′<

<
r
甘

‵
一

一
在

‘
′玄
£

拜
—
社
出

口

一
π

百
一

打
i
◥

克
′π

ㄛ
狂

竹
土

【
K
竹

由

主
汗

一

十
號
)
。

至
系
爭
判
決
中
以
前
揭
各
證
書
均
屬

「
附
條
件
之
楚
書
」

,
從

而
系
爭
七
十
七
年
檢
竅
辦
法
即
無
達

取
得
中
發
師
資
格
者
應
不
能
溯
及
適
用

,
否

則
即
與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及
發
出
溯
及
既
往
原
則
相
違
背
(
附

件

二

及
投
術
人
員
考
試
法
之
授
權
篦
團

,
惟

此

一
增
列
規
定
應
僅
能
對
於
日
後
檢
覈
者
發
生
效
力

,
對

於
業
已
檢
覈

退
萬
步
言

,
縱

認
七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增
列

「
補
行
筆
試
」
良
規
定
並
未
超
越
醫
師
法
以
及
專
門
職
業

條

「
法
律
保
留
原
則
」
舞

「
授
權
明
確
性
原
則
」
相
牴
觸
而
應
屬
違
憲
無
效

。

然
並
非
細
節
性
或
技
術
性
之
事
項

,
而

係
超
越
授
權
之
範
圍
並
增
加
醫
師
法
所
無
之
限
制

,
自

與
憲
法
第
廿
三

師
證
書
者
執
業

。
準
此

,
七
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法
要
求
已
取
得
醫
師
證
書
之
華
僑
必
須
補
行
筆
試
始
得
執
業

,
顯

衛
生
主
管
機
關
認
定
精
神
異
常
或
身
體
有
異
狀

,
不

能
執
行
業
務
者
」
等
三
種
惰
形

,
否

則
不
得
拒
絕
已
有
發

生
主
管
機
關
請
領
執
業
執
照

,
除

有

「
經
撤
銷
發
師
證
書
」

、
「
經
撤
銷
醫
師
執
業
執
照
未
滿

一
年
」
、
「
經

定
,
領

有
醫
師
證
書
係
充
任
醫
師
之
法
定
要
件

;
另

依
同
法
第
八
、
九
條
之
規
定

,
醫

師
執
業
應
向
所
在
地
衛

經
各
一醫
師
法
第

一
條

:
「

中
華
民
國
人
民
經
醫
師
考
試
及
搭
並
依
本
法
領
有
醫
師
鑽
書
者

,
得

充
醫
師
」
之
規

(
第

一
條
參
照
)
>
困

屬
授
權
訂
定
之
行
政
命
令

,
白

應
符
合
前
揭
授
權
明
確
性
之
要
求

,
否

則
即
屬
違
憲

。



侵
害
人
民
權
益
較
小
之
手
段

,
竟

一
律
要
求
所
有
尚
未
開
業
之
中
咎
師
必
須
補
行
筆
試
始
得
開
業

,
顯

然

中
醫
師
資
格
但
仍
未
開
業
者
儘
速
中
請

。
詎
七
十
七
年
檢
覈
辦
法
並
未
詳
加
區
分
規
範
對
象

,
亦

未
選
擇

平
,
固

可
立
法
針
對
對
尚
未
檢
覈
者
預
告
將
作
適
度
限
制

,
或

者
訂
出

一
段
過
渡
期
間
要
求
已
檢
覈
取
得

項
解
釋
所
肯
認

。
按
若
認
為
華
僑
檢
覈
中
醫
師
之
資
格
與
條
件
不
足
以
維
護
國
民
健
康
安
全
及
考
試
公

足
以
拘
束
行
政

、
立
法
及
司
法
等
行
為

,
此

亦
為

大
院
解
釋
釋
字
第

四
二
八

、
四
三
六
號
解
釋

以
降
各

按
比
例
原
則
係
淵
源
於
扈
法
上
洝
治
國
思
想

一
般
法
律
原
則
之

一
種

,
具

憲
法
層
次
之
效
力

,
故

該
原
則

五
七
十
七
年
撿
疑
辦
法
第
十
條
之
規
定
邊
反
比
例
原
則

「
附
條
件
之
證
書
」
者

,
自

屬
於
法
無
據

,
非

僅
違
反
授
權
明
確
性
原
則

,
並

已
違
反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(
詳

後
)
。

書
之
公
文
上
復
無
記
載
任
何

「
非
經
筆
試
不
得
執
業
」
之
條
件

,
是

系
爭
判
決
所
謂
聲
請
人
所
取
得
之
證
書
係

是
聲
請
人
經
口
試
合
格
檢
覈
取
得
華
僑
中
醫
師
之
耷
格

,
並

經
有
關
機
關
核
發
相
關
證
書

,
且

證
書
及
核
發
證

中
發
師
工
作
權
之
規
定

,
尤

其
聲
請
人
取
得
華
僑
中
醫
師
資
格
時

,
口

試
與
筆
試
均
屬
有
效
之
檢
覈
考
試
方
法

,

反
違
反
法
律
保
留
原
則
者

,
更

屬
無
稽

,
直

醫
師
法
既
未
授
權
衛
生
署
等
機
關
制
訂
系
爭
限
制
聲
請
人
等
華
僑

〞
弟

一

一

一
t
一
真

︙ 
 
 
 

一
ㄔ

多

色

一
;
公

及

‘
車

守

耳

—

戈

〦

出

一
ㄔ

ㄛ

〔

竹

土

可
E
ㄔ

可

—

竹

子

▅

足

以

由

日

而

一



第

天

頁

(
一

名
=
‘

各
心
一

千
求
彳
一
一£

一
—
工
無
ㄅ

一
一
形
i
竹

土
相
t
拜

!
士

汗
士
南
兄
狂
由

ㄆ
H
一

市
中
醫
師
公
會

,
準

備
執
業

;
其

復
於
八
十
五
年
四
月
廿
九
日

,
檢

附
前
揭
證
書
及
台
北
市
中
醫
師
公
會
出
具

賴
表
現

;
再

者
,
聲

誇
人
基
於
對
前
揭
法
令
及
行
政
處
分
之
信
賴

,
旋

於
七
十
六
年
六
月
廿
七
日
年
加
入
台
北

行
筆
試
不
得
執
業
之
負
擔

,
致

使
其
對
於
原
本
既
存
法
律
狀
態
之
信
賴
亦
遭
到
破
壞

,
從

而
應
推
定
為
具
有
信

然
,
聲

請
人
所
信
賴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
,
於

民
出
七
十
七
年
經
考
試
院
運
行
修
正

,
並

於
第
十
條
增
列
非
補

蕃
」
(
附

件
四
號
)
,
此

二
行
政
處
分
亦
與
前
揭
法
令
共
同
構
成
可
為
信
賴
基
礎
之

「
法
之
外
觀
」
。

院
與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以
行
政
處
分
分
別
核
駐

「
考
試
院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」
(
附

件
三
號
)
與

「
中
舉
師
證

嚴
取
得
中
醫
師
資
格

。
除
此
之
外

,
聲

請
人
業
已
依
據
前
揭
辦
法

,
以

中
醫
針
灸
科
檢
覈
及
格
之
資
格
獲
考
試

師
法
第
三
條
等
規
定

,
蓋

依
據
前
揭
法
規

,
曾

執
行
中
器
業
務
五
年
以
上

,
卓

著
弊
望
者

,
係

透
過
面
試
以
檢

日
由
考
試
院
會
同
行
政
院
公
布
施
行

,
七

十

一
年
八
月
〺

一
日
修
正
發
布
)
第

二
、
八
條
(
附

件
二
號
)
及

發

於
本
案
中

,
盤

請
人
之
信
賴
基
礎
係
民
飌
七
十
五
年
時
有
效
之
中
醫
師
校
竅
辦
法
(
民

國
五
十

一
年
三
月
廿
三

a
七

十
七
年
撿
竅
辦
法
第
十
條
之
規
定
違
反
僖
賴
保
護
原
則

過
度
優
答
聲
請
人
之
既
得
權
與
信
賴
利
益

,
自

與
憲
涂
之
比
例
原
則
有
達

。



五
二
三
號
等
令
訂
定

鬥
各
科
技
師
執
業
箷
團
』

,
就

中
對
於
土
木
工
程
科
技
師
之
執
業
範
圍

,
限

制

『
建
築
物

依
據

 
大
院
釋
字
第

四
一
一
號
解
釋

,
「

︙
︙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年

四
月
十
九
日
以
經
(
八

十
)
公

字
第
O
一

五

7
七

十
七
年
檢
竅
辦
法
第
十
條
之
規
定
與

 
大
院
釋
字
第
四

一
一
號
解
釋
意
旨
有
間

十
七
年
度
判
字
第

二
八
O
七

號
判
決
所
依
據
之
中
醫
師
檢
核
辦
法
第
十
條

,
即

應
屬
違
建

。

人
之
信
賴
復
值
得
保
護

,
故

於
系
爭
案
件
中
應
有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之
適
用

。
故
於
系
爭
案
件
中

,
行

政
法
院
八

書
之
行
政
處
分

;
且

匪
已
基
於
該
信
賴

,
而

為
準
備
執
行
中
醫
師
業
務
之
行
為

,
從

而
具
有
信
賴
表
現

;
發

請

於
系
爭
案
件
中

,
聲

請
人
之
信
賴
基
礎
在
於
當
時
有
效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以
及
考
試
院
及
衛
生
署
授
子
其
證

廢
止
權
之
保
留

,
從

而
聲
請
人
之
信
賴
應
值
得
保
護
(
附

件
廿
三
瓏
)
。

機
關
任
何
不
正
確
之
資
訊
致
使
其
形
成
前
揭
法
之
外
觀

,
且

復
前
揭
法
之
外
觀
亦
無
任
何
違
法
或
附
有
變
更

、

聲
請
人
對
於
前
揭
法
令
以
及
行
政
處
分
之
制
定

,
並

無
任
何
詐
欺
、
脅
迫
等
不
正
當
之
行
為

,
亦

未
提
供
行
政

法
之
外
觀

,
業

已
為

一
定
之
信
賴
表
現
行
為
(
附

件
廿

一
、
廿
二
號
)
．

之
證
明
書

,
向

台
北
市
衛
生
局
申
請
以

「 
 

中
醫
診
所
」
之
名
竊
執
行
中
醫
師
業
務

,
是

以
其
因
信
賴
前
揭

裙
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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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二
○

頁

一
′
≡
′
‧各
一
∴

乎
女
‘
夢
一£

并
乎
︴
H
白

一
�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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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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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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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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竹
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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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
以
〧

主
一

一

分
科
類
別
執
業
範
圍
說
明
」
時
即
已
附
有
變
更
之
權
限
(
「

在
尚
無
適
當
數
量
之
結
構
工
程
科
技
師
開
業
之
前

,

直
該
案
之
系
爭
法
規
之
所
以
合
憲

,
主

困
即
在
於
六
十
七
年
九
月
十
八
日
訂
定

一
技
節
分
科
類
別
」
及

┐
技
師

由
前
揭
解
釋
可
知
,
 

大
院
亦
係
秉
持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及
其
所
衍
生
之
法
令
不
溯
既
往
原
則
而
為
該
憲
法
解
釋
∵

貧
格
者

,
仍

應
受
執
業
範
圍
規
定
之
限
制

,
要

屬
當
然

。
」
(
附

件
廿
四
號

)

暫
由
開
業
之
土
來
技
師
或
建
築
技
師
負
責
辦
理

。
』
其
於
六
十
七
年
九
月
十
九
日
以
後
取
得
生
木
工
程
科
技
師

木
工
程
科
執
業
範
圍

禸
備
註
』
欄
下
註
明

『
在
尚
無
適
當
數
量
之
結
構
工
程
科
技
師
開
業
之
前

,
建

築
物
結
構

行
政
院
及
考
試
院
會
銜
廢
出

。
則
經
濟
部
等
七
部
會
署
嗣
後
以
首
揭
令
訂
定

『
各
科
技
師
執
業
苑
團
』

,
於

土

師
或
建
築
技
師
負
責
辦
理
。
出
乃
係
因
應
當
時
社
會
需
要
所
定
之
暫
時
性
措
施

。
待
七
十
六
年
十
月
二
日
始
由

執
業
範
圍
特
別
訂
明

『
在
尚
無
適
當
數
童
之
結
構
工
程
科
技
師
開
策
之
前

,
建

築
物
結
構
暫
由
開
業
之
土
木
技

四
一
四
號
令
會
街
訂
定

『
技
師
分
科
類
別
』
及

Ⅵ
技
師
分
科
類
別
執
業
範
團
說
明
』

,
就

結
構
工
程
科
之
技
師

九
日
以
台
六
十
七
經
字
第
八
四
九
二
號
令
與
考
試
院
於
六
十
七
年
九
月
十
八
日
以
(
六

七
)
考

台
密

一
字
第
二

結
構
之
規
劃

、
設
封

、
研
究

、
分
析
業
務
限
於
高
度
二
十
六
公
尺
以
下
』
︙
︙
又
行
政
院
於
六
十
七
年
九
月
十



請
人
增
加
原
本
所
無
之
限
制

,
依

據

 
大
院
前
揭
解
釋
之
意
旨

,
應

屬
對
於
聲
請
人
工
作
權
不
當
之
限
制

,
從

件
廿
三
號
)
益

見
該
法
規
變
動
之
合
憲
性

,
實

立
足
於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及
法
律
不
溯
及
既
往
之
遵
守

。

刪
除

Ⅵ
加
註
』

,
尚

不
發
生
幾
得
棧
及
信
賴
利
益
之
侵
害
與
違
背
法
律
不
溯
及
既
往
原
則
之
違
聚
情
事
。
」
(
附

參
的
同
案
陳
計
男
大
法
官
之
協
同
意
見
書

,
「

︙
︙
於
七
十
六
年
十
月
三
日
將
上
開

『
加
註
』
刪
除

僅

高
度
之
限
制
」
)
,
並

不
生
測
&
既

往
之
效
力

,
從

而
不
生
邊
憲
之
疑
義

。

規
純
係
向
後
生
效
(
「

於
民
國
六
十
七
年
九
月
十
八
日
以
前
取
得
土
來
技
師
資
格
者

所
不
受
上
列
建
築
物
結
構

之
儘
賴

;
且

於
八
十
年

四
月
十
九
日
所
發
布
之

「
各
科
技
師
執
業
範
圈
」

,
復

以

「
備
斑
」
之
方
式
確
認
該
法

建
築
物
結
構
暫
由
開
業
之
土
來
技
師
或
建
築
技
師
負
責
辦
理

。
」
)
,
從

而
該
案
籃
請
人
血
不
具
有
值
得
保
謹

七
十
七
年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
,
係

明
顯
違
背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
,
蓋

其
以
溯
及
既
往
之
方
式
不
當
地
對
猙

至
其
受
領
之
中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等
證
照

,
亦

未
註
明
日
後
仍
需
補
進
行
筆
試
之
條
件

,
故

本
案
之
系
爭
法
令

,

於
本
案
中

,
聲

請
人
於
取
得
中
醫
師
資
格
之
時

,
系

爭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並
未
附
有
變
更
權
之
保
留
條
款

,

在
於
回
歸
原
規
定
之
各
執
業
範
國

.
並

非
將
刪
除

Ⅵ
加
註
』
之
事
項
溯
及
通
用
於
氍
往

一
依
前
開
說
明

,
該

項

竹
品
‥ 
一
一
 
一
 
百
〈
 
 
 
 

一
′
︴
J
t
年

二

十
在

‘
一
一£

千
〡
哦
扶

田

一
ㄔ
t
—

卄
土

材
危
′ㄔ
︴
—

竹
l
k
九

以
由

ㄡ
托

︴



第

二
三
頁

禱 權
明
確
性
原
則

、
比
例
原
則
以
及
信
賴
保
護
原
則

,
應

屬
違
憲
無
效
之
規
定

。
爰
請

大
院
依
聲
請
事
項
作
成
解
釋
為

規
定

,
困

牴
觸
鯊
法
上
之
平
等
權
即
平
等
原
則

、
憲
法
對
於
工
作
權
及
生
存
權
之
保
障

、
法
令
不
溯
及
既
往
原
則

、
授

綜
上
論
陳

,
行

政
法
院
八
十
七
年
度
判
字
第
二
八
○
七
號
判
決
於
聲
請
人
之
案
件
適
用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之

而
違
憲

。

ㄗ
迄
≡
‵‘
ㄐ=
一

汪
一
ㄕ工
守
再
〦
‵
‵
〡
一
｛
莒
一
︴
︴
一
—
一
工
i
｛

土
k
在

狂
一
一
柱

︴



中

 
一孝
 
 

民
 
 

國
 
 

九
 
 

十

年
路

 
請

 
人

 
姓

代

 
理

 
人

 
姓

月

二

十

名名

葉 李 陳

慶 念 長

元 祖 文

律 律 律

存下 多了 存可

日

久 子  玉 吝
︴ 名  千  牙

守 文 件 用 附 所

無 件 及 務 名

司

 
法

 
院 此

 
 
致

第

二
三

頁

一
丰
︴F
笨

∥=
今

法
才
′又
何

再
工
Ⅵ
拉
ψ

一
ㄔ

ㄛ
必
∥
土
孔
在

好
ㄛ
｛
竹
主
ㄐ
t
狂

由

女
汗

H



心
矛

′
一

呵

一貝

 
 
 

一︴

多

ㄠ

守

守
法
一
安

。.
一

才
〦
求
出

一
一
.
≡

〦
十
｛
步

π
—
一

一
千
一
定

永
主

才
扛

′

則
伺

」
,
第

一
0
六

頁

、
一
二
五
至

一
二
七
頁

、
一
四
0
女

一
四

一
頁

。

附
件
十
號

:
邱

基
峻
及
邱
銘
堂
合
著

,
論

行
政
法
上
之
平
等
原
則

,
收

錄
於
城
仲
模
主
編
之

「
行
政
法
之

一
般
法
律
原

附
件
九
號

:
七

十
七
年
八
月
二
十
二
日
訂
定
發
布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
附
件
八
號

:
行

政
院
衛
生
署
衛
署
訴
字
第
八
六
Φ
六
六
四
三

一
號
再
訴
願
決
定
書

附
件
七
號

:
台

北
市
政
府
鰳
府
訴
字
第
八
六
○
二
八
七
O
九

O
一

號
訴
願
決
定
書

附
件
六
號

:
台

北
市
政
疵
鰳
府
訴
字
第
八
五
o
九

三
Φ
四
九
號
訴
願
決
定
著

附
件
五
號
—
台
北
市
中
發
師
公
會
會
員
證
書

附
件
四
號

:
中

發
師
證
書

〈
備
中
年
第
三
四
一
號

)

附
件
三
號

:
考

試
院
器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(
台

檢
中
器
僑
字
第
八
七
五
號

)

附
件
二
號

:
五

十

一
年
三
月
廿
三
用
公
布

‵
七
十

一
年
八
月
三
十

一
日
修
正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各
乙
份

附
件

一
號

:
行

政
法
院
八
十
九
年
度
判
字
第

一
二
三
七
號
判
決

委
任
狀
正
本
乙
份



頁

一二
八

附
件
廿

一
號

:
吳

坤
城

,
公

法
上
信
賴
保
破
原
則
初
探

,
收

錄
於
城
仲
模
主
編
之

「
行
政
法
之

一
般
法
律
原
則
日
」

,

附
件
二
十
號

:
陳

清
秀

,
稅

法
上
法
律
不
溯
及
既
往
原
則

．
收
錄
於
氏
著

「
稅
法
之
基
本
原
理
」

,
第

一
六
八
頁

附
件
十
九
號

:
大

法
官
釋
字
第
四
二
四
號
解
釋
之
劉
鐵
錚
大
法
官
不
同
意
見
書

附
件
十
八
筑

:
大

法
官
釋
字
第
五

一
四
號
解
釋
之
黃
越
欽
大
法
官
不
同
意
見
書

附
件
十
七
號

:
大

法
官
釋
字
第

四
○
四
號
解
釋

附
件
十
六
號

:
大

法
官
釋
字
第
四
七

一
號
解
釋
之
劉
鐵
錚
大
法
官

一
部
不
同
意
見
書

附
件
十
五
號

:
大

法
官
釋
字
第
五
十
四
號
解
釋

附
件
十
四
號

:
行

政
法
院
八
十

一
年
判
字
第
九
七
六
號
判
決

附
件
十
三
號

:
林

錫
堯

,
行

政
法
要
義

,
第

五
九
頁

,
八

十
七
年
增
修
版

附
友
竹
十
二

一
離
↑

．
P
>
c
刀

田
z
∩

向

Ⅱ
.
┤

己

由
出

一
>
ξ

m
刀

一∩
u
z
O
O
z
ψ

┤
一ㄐ
G
┤

一○
之
井
P
◤

>
守

一一
斗
ψ
︴
兮

ψ
刊
∞
)

附

件

十

一
號
:
一

【
現

道

一F
>
刀

。
｝
︴c
a
╯

〕
m
>
P
︴

z
Ω

之
︴ㄐ
工
切
┤
>
┤

c
┤

a
t
ω

j
笨

(
名

終

ㄚ

篘

↑

二

五

古
只

 
 
 

安

【
哲

七
#
李

玉
兮
′各

一
年
工
拉
出
三

ㄔ
ㄛ
名
竹
土
k
兄

′外
Ξ
一
出
土
出
比
狂
史
*
拌

一



第

二
六

貢

附
件
廿
四
號

:
司

法
院
大
法
官
釋
字
第

四
一
一
號
解
釋

。

附
件
廿
三
銳

:
同

附
件
廿
二
號

,
頁

二
三
九
至
二
四
二
。

附
件
廿
二
號

:
吳

庚
,
行

政
法
之
理
誇
與
實
用
(
增

訂
四
版
)
,
頁

五
十
九

、
六
十

。

一
′′
一
各
一
ㄛ

↑
Ⅱ
中
方
一g
再

〡
︴
玉
一

一
”
工
｛
竹
土
一.

t
︴

ㄔ
ㄛ
士
︴
主
‵
再
狂
由
=
二

︴



叮
【
匯

′
,

﹏

6

6

釋
憲
補
先
選
由
書

聲
請
人

k

代
理
人
 
 

羅
明
通
律
師

受
文
者
 
 

司
法
院

主
旨
:
蔚

行
政
院
八
十
七
年
判
爭
第
二
本
0
七

號
確
定
判
決
所
適
用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牴
獨
憲
法
第
十
五
篠
等

規
定
乙
笨

,
依

法
補
充
釋
簽
理
由
.

說
明

:
聲

請
人
前
於
民
國
(
下

岡
)
八

十
八
年
二
月
廿
三
日
就
行
政
院
八
十
七
年
度
判
字
第
二
八
O
七

號
確
定
判
決
適
用
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強
觸
憲
法
第
十
五
條
等
規
定
乙
案

,
向

鈞
院
提
出
釋
憲
弟
韝
(
附

件
廿
ㄚ

並
於
八
十

九
年
二
月
廿
九
日
補
充
幹
請
釋
憲
理
由
(
附

件
廿
一
丫

茲
依
法
緻
補
充
本
件
舉
請
雜
燕
之
理
由
如
下

:

一
Y
中

║
師
檢
致
辦
法
年
十
件
經
聚
馬
行
政
法
職
八
十
九
年
及
判
字
二
八
三
九
號
判
決
認
定
垃
起
母
法
投
球
我

扣 
 
 

田
,
且

認
定
考
試
阭
頭
台
檢
中
#
倚

字
考
試
及
格
遼
守
及
行
政
院
竹
生
著
核
發
之
倚
中
字
中
乎
師
遼
守
均
為

有
欺
離
守

,
而

依
$
師

法
第
八
碌
一
年
八
條
之
一
撿
及
取
符
母
師
避
才
後

,
一

且
其
倚
中
琦
執
共
必
需
要
件

′

除
非
有
發
師
浩
第
八
條
之
一
第

一
項
規
定
各
歉
消
扭
芋
由

,
谷

別
土
管
找
掰
不
符
拒
發
執
求
執
照
︴十

(
一

)
擸

整
理
最
高
行
政
法
院
八
十
九
年
判
寧
主
八
三
來
判
決
(
附

件
心
二
)
理

由
如
下

:

1
、

 
「
本
作
被
告
條
以
原
告
等
毛
請
求
核
興
現
行
醫
政
管
理
規
定
不
符
為
由
一
否
准
其
謗

‧

.̇
而

依
其
答
辯
所
機
現
行
醫
政
管
理
規
定
即
係
現
行
之
中
發
師
檢
數
辦
法
第
十
條
之
規
定

。
惟
按
憲

法
第
十
五
碼
規
定
人
民
之

一作
權
應
子
休
彈

.
．

.
其

工
作
與
公
共
利
益
密
切
相
關
者

,
於

符

合
憲
法
第
︴
十
二
傑
比
例
一原
列
毛
跟
度
內

,
對

於
從
事
h
作

之
方
式
及
外
備
乓
墳
路
或
其
他
要

.
 
 

杵
,
得

琌
法
館
或
親
工
作
稱
限
制
之
性
質
一
以
狂
法
律
明
確
授
接
兞
命
令
加
以
規
飽

R
」

(
 
u
 
 
J
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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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、

 
「
蕃
師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第
三
款
、
第
土
璃
規
定

︴
具
有
左
別
資
格
之
一
者
沙
得
應
中
醫
師
檢

覈
◆
．
二
一一 舉
僑
曾
在
僑
居
地
執
行
中
醫
業
務
五
年
以
上

,
卓

著
聲
望
者
。
前
項
檢
覈
辦
法

,

由
孝
試
院
令
同
行
政
院
定
《
.
酊

是
中
舉
師
檢
殘
辦
法
像
依
法
律
授
權
訂
定
′
該
法
律
之
授
權

,

依
前
開
規
定

,
應

僅
你
對
色
括
筆
僑
中
醫
師
在
的
名
中
醫
師
之
資
格
取
得
之
規
範
」

3
、

 
「
中
小
師
撿
技
井
浩
第
十
球
規
定

,
你

辯
女
格
取
符
以
後
之
執
行
求
務
所
故
〦
限
制

,
其

中
母

師
女
按
之
檢
放
無
涉

,
出

已
逾
無
母
潔
技
球
之
熊
田

,
本

挽
於
審
判
笨
件
時

,
出

不
受
其
拘
束
止

4
、

 
「
去
師
法
第
八
係

、
第
八
碌
一
一
．
˙
．
你
對
於
檢
玫
取
符
乎
師
證
守
欲

,
中

幹
報
女
才
必
需

兵
發
要
件
≒
娩
定

,
即

除
非
有
上
開
弟
凡
佛
之
一
年

一
項
規
定
之
各
放
消
在
卒
由
ㄋ
否
則
女
任

一

 
我
用
不
符
在
發
兢
去
執
照
︙
」 

 
 
 
 
 
 
 
 
 
 

∼

5
一

 
「
本
件
原
告

˙
．
˙
既
分
用
於
六
十
年

、
六
十
五
年
間
取
得
考
試
魄
頒
發
之
台
檢
中
審
僑
字
第

三
九
Λ
號

∼
台
檢
中
醫
備
字
第
五
七
六
號
、
考
試
陳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」
及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
核
發
之
僑
中
字
第
o
O
二

號
一
僑
中
字
第

一
四
六
號
之
『
中
醫
師
證
蕃
』,

自

已
取
符
中
$
師

之

女
格
◆:
是

各
准
子
發
鈴
裁
本
執
照

,
充

依
#
路

廿
節
法
年
八
像
心第
八
餘
之
一
規
定
辯
玫

,
」

(
二

)
前

開
判
決
即
明
確
強
出
二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之
規
定

,
係

依
醫
師
法
第
三
篠
第
二
碩
授
權
主
管

機
關
訂
定

,
該

法
律
僅
授
權
對
中
醫
師
資
格
取
得
作
規
範

,
而
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色
規
定
期
涉

及
資
格
取
得
以
後
執
行
業
務
之
限
制

,
顯

已
逾
越
母
法
授
權
之
熊
團
。抑
有
進
者

,
前

開
判
決
更
強
出

:

醫
師
法
第
〈
條
一
第
八
篠
之
一
係
對
檢
覈
球
得
醫
師
證
書
後

,
申

請
職
華
所
必
需
具
備
要
件
之
規
定

,

除
非
有
第
八
條
之
︴
第

一
項
規
定
之
各
款
消
粗
寧
由

,
否

期
主
管
機
關
不
得
拒
發
執
業
執
照
。

〈
三
)
就

學
琦
人
之
個
案
有

,
努

請
人
既
領
有
考
試
院
核
發
年
台
檢
中
$
稱

字
年
八
七
主
瓏

鬥
特
試
院
$
師

者
拭
及
括
推
守
」
出
行
政
虎
衛
盅
者
樓
發
之
希
中
字
三
四
一
號
一
中
壬
節
楚
守
一

即
已
取
得
中
乎
師

ㄥ



●

η

之
女
格

,
亦

無
各
師
法
弟
八
你
之
一
年

一
琪
竹
規
定
各
放
消
技
芋
由

,
甚

前
開
最
高
行
政
法
院
八
十

九
年
判
年
三
八
三
九
判
決
所
揭
示
之
法
令
乳
解
∴
千
古
人
依
親
一定
#
幹

發
給
開
紫
執
照

,
主

管
找
加

即
無
扭
錢
年
理

,
蘺

主
管
機
關
、
訴
願
機
關
暨
再
訴
願
機
關
均
一
再
以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僚
之
規

定
及
其
相
關
行
政
咼
示
為
拒
絕
毛
理
由

,
竟

未
查
該
法
已
逾
越
母
法
之
投
權
兩
應
視
為
無
效

,
兩

使
聲

講
人
本
得
合
法
執
行
醫
師
繫
務
之
工
作
權
益
道
到
孟
重
損
害

,
甚

至
撩
請
人
曾
象
愛
主
管
機
關
連
緻
三

次
以
同

一
事
由
移
送
司
法
機
開
追
訴
之
重
大
名
譽
損
失

,
為

比
怨
請
鈞
院
明
察

,
迅

作
成
統

一
之
解

‵ 
 
 

釋
‧
以
保
陣
人
民
合
法
之
權
利

。

二
一
路
於
垠
禹
行
政
法
院
八
十
九
年
度
判
字
三
八
三
九
號
判
洪
←
拘
求
力

,
法

務
邯
堆
鼳
各
蹈
你
強
開
瓏
本
件
愛

拘
東

,
惟

位
有
個
無
之
效
力
一
才
有
報
鈞
院
予
以
錢
一
拜
拜

,
以

欲
底
解
決
古
下
爭
磁

,
件

免
行
政
我
兩
球
以

十
又
無
效
之
行
政
命
令
箝
制
人
民
工
作
球

:

〈
〦
)
 
僅
摘
要
法
務
部
九
十
年
一
月
廿
九
日
堪
九
十
律
字
第

0
O
九

五
三
七
號
函
(
附

件
乎
三
)
亭

內
容

:

1
｛

 
「
接
行
政
姊
訟
法
年
二
百
︴
十
六
餘
第

一
項
、
年
∴
項
報
定
◆栻
教
錢
或
變
更
原
處
分
或
決
定
之

判
決

,
就

其
寧
件
有
的
東
各
用
你
找
m
一

效
力
‧(
第

一
項
)
原

處
分
或
決
定
經
判
決
撤
銷
後

,

我
路
須
主
為
來
分
或
決
史
者

一
處
依
判
決
兞
旨
為
名
六
第
三
碩
ξ

次
按
司
族
院
大
法
官
拜
字

#
三

犬
人
城
解
拜
略
以

:
『

行
政
訴
崧
汝
第
一四
條
出
行
政
法
院
乏
判
決

,
就

其
事
件
有
拘
束
各
爾

係
機
關
之
欺
力
】j

乃

本
於
越
法
保
陣
人
民
得
依
法
走
程
序

,
對

其
爭
議
之
權
利
義
務
關
係
一
請

求
法
院
子
以
終
局
解
決
之
規
定
,
故

行
政
法
院
所
為
撤
銷
源
決
定
或
原
處
分
巧
判
決

,
如

係
指

摘
事
件
之
事
努
南
久
明
瞭

ㄅ
應
由
被
告
機
關
調
建
寧
證
弟
路
處
分
球

一
該
機
關
應
依
判
決
意
旨

或
本
於
職
權
調
查
事
證

,
尚

依
重
為
謂
查
結
果
認
定
之
事
劈

,
認

前
處
分
適
用
法
規
血
無
錯
誤

,

雖
得
維
持
以
撤
銷
之
離
處
分
見
解

;
若

行
政
浩
院
所
為
叔
硝
來
洪
定
原
處
十
才
封
☆
◢
佛
指
摘

3

臼



(

臼

其
逸
用
法
律
七
見
解
有
韓
接
時

,
該

管
洩
府
昨
應
野
行
政
法
院
判
洪
毛
拘
求

。
∟

2
、

 
「
本
件
既
級
聚
高
行
球
勝
院
判
決

,
其

理
由
為
→芞
—
#
師

粉
放
辦
法
第
十
條
規
尾

,
孫

對
資
格

取
繹
以
後
免
執
行
業
務
研
設
之
限
制
一
舞
中
醫
師
資
格
之
檢
覈
無
涉
P
預

已
堆
無
母
法

〈$
師

勝
v
投

#
毛

熊
田

,
本

院
於
審
判
案
件
時

J
自

不
琖
其
拘
束

;
盟

且
塨
定
本
件
原
告
已
取
符
中

各
師
之
女
格

,
無

否
在
乎
發
給
執
去
執
照

:
危

依
前
開
$
師

游
弟
八
條
、
弟
八
採
之
一
規
定
井

玫
。
』
撒
錯

貴
屬
再
訴
願
年
洪
定
→
並
$
指

捕
適
用
法
律
之
見
解
有
瑋
鋸

,
依

上
揭
說
明

,

各
路
你
找
出
就

ㄅ
本
件
一
史
其
拘
來
」

(
二

)
 
按
行
球
訴
訟
法
第
三
一
六
條
所
謂
關
你
機
瑚
一
就
個
案
憤
形
不
同
協
求
其
解
決
、,係

就
教
瑚
訴
訟
而

言
,
凡

具
有
訴
願
或
相
當
於
訴
願
程
序
管
轄
等
級
關
係
之
機
關

,
其

應
為
確
定
力
之
所
及
。
此
有
兵

庚
大
法
官
所
著
行
政
爭
訟
法
論
第
二
一0
頁

可
稽
(
附

件
廿
四
丫

就
聚
禹
行
政
法
院
八
十
九
年
度
判

字
第
二
八
三
九
判
決
之
事
件
巾
言

,
歷

經
源
處
分
機
關

〈
台
北
市
衛
生
為
ㄚ

訴
願
管
轄
機
關
(
台

北

市
政
府
ㄚ

再
訴
願
機
關

〈
行
政
院
衛
生
者
丫

均
為
該
案
件
之
關
係
機
關

,
就

該
事
件
受
其
拘
東
。

田
比
就
該
事
件
兩
言

,
台

北
市
衛
生

!
局

拒
絕
該
當
事
人
關
於
執
行
醫
師
業
務
申
請
所
據
中
醫
師
檢
覈

辦
法
第
十
條
規
定
′
乃
遼
越
母
法
(
醫

師
法
〉
授
權
之
我
國
而
無
效
P
其

是
否
准
乎
發
給
執
業
執
照

,

應
依
發
師
法
第
八
條
｛
第
八
條
毛
一
規
定
辦
理

,
亦

即
除
非
有
第
八
條
之
一
第

一
頭
規
定
之
各
款
消

極
華
由

,
取

得
瓂
瀄
資
格
之
發
師
如
檢
其
中
請
執
紫
用
必
需
之
文
件

,
主

管
機
關
不
得
拒
發
執
業
執

照

。

〔
主
)
 
雖
本
件
聲
請
人
之
原
處
分
機
關
亦
為
台
北
才
衛
生
為
一
菏
開
判
決
｛
欺
力
路
一對
本
處
分
找
幼
(
台

北

市
竹
生
局
)
具

琦
拍
求
′

,
惟

佳
有
個
未
之
效
力

,
曲

無
通
泰
毛
效
果

,
努

請
人
雖
與
前
路
判
決
之

當
寧
人
用
樣
具
備
台
撿
中
醫
僑
寧

「
考
試
路
器
節
考
試
球
格
證
著
」
暨
僑
中
字

「
中
醫
師
證
書
」,

且

φ

再



\

6

m

m

依
法
用
盡
訴
願
、
再
訴
願
及
行
政
訴
訟
等
〉救
濟
程
序

,
卻

仍
無
法
獲
得
適
當
毛
解
洪

,
更

何
況
尚
未

進
入
行
政
救
濟
程
序
之
其
他
領
有
僑
中
字
中
醫
師
證
著
色
廣
大
中
器
師

!
聲

有
賴
鈞
院
子
以
統
一
解

釋
,
以

段
底
解
決
當
下
爭
議

,
作

先
行
政
旗
關
缺
Ⅸ
牽
質
無
效
毛
行
政
命
令
箝
制
人
民
工
作
權
◤
以

貫
欲
憲
法
第
十
五
條
國
家
應
保
陣
本
民
所
應
保
障
之
工
作
權
。

三
、
基
於
平
年
本
用
之
特
神
其
法
年
保
留
旅
朋
之
女
被

,
無

商
行
政
法
院
八
十
九
年
皮
判
字
二
八
三
九
號
判
決
之

見
解
危
於
效
似
縈
件
#
避

避
用

:

(
一

)
 
按
所
謂
平
等
原
則

,
係

描
稱
同
事
劈
應
乎
相
同
處
理

,
我

國
憲
法
第
七
條

:
「

中
華
民
國
人
民

,
無

論
男
女
、
宗
教
↓
種
族
、
階
級
、
索
派

,
在

法
律
上
一
律
平
等

.
」

即
明
揭
將
旨
。

〈
二
)
 
次
按
聚
高
行
政
法
院
八
十
九
年
度
判
字
第
三
八
三
九
號
判
洪
所
揭
示
冬
法
律
見
解
佳
有
個
笨
之
效

力
〢
於
相
類
似
4
象

件
並
無
拘
來
力
n
幣

查
年
古
人
與
最
高
行
政
勝
院
八
十
九
年
度
判
字
二
八
三
九

號
判
決
之
當
事
人
 
 

一 
 
 

同
放
執
有
考
試
隢
核
發
之
子
師
考
試
及
格
敞
#
及

行
政
院
竹
生
子

核
發
之
播
中
守
中
—
師
報
古

,
且

同
樣
加
入
十
—
卸
公
◆
,
在

圾
中
手
師
公
千
千
ㄡ
報
才

,
因

此
碢

︴ 
 
 
 
 

於
本
來
危
無
不
同
走
玨
之
合
攻
依
球

,
既

聚
高
行
政
法
院
人
十
九
年
度
判
字
三
八
三
九
號
判
決
所
揭

希
毛
法
肆
見
解
認
為

:
中

器
師
撿
露
辦
法
途
越
法
律
授
權
範
田
兩
無
效

,
而

是
否
務
給
執
華
執
照

,

依
齂
再
法
弟
八
篠
、
第
八
碌
遊

一
,
除

非
有
第
八
篠
之
一
第
｛
項
規
篾
之
各
款
消
梅
事
由
夕
取
得
醫

師
資
格
之
蕃
師
如
檢
具
申
請
執
華
所
必
露
色
文
件

,
土

管
機
關
不
得
拒
發
執
裝
執
照
等
情
P
該

抾
律

見
解

,
依

前
竭
平
等
原
無
比
精
神

,
於

相
雜
似
之
笨
件
颱
有
通
案
之
適
用

,
為

此
想
卄
均
院
於
本
件

才
琦
燕
子
岱
扑

,
以

安
很
走
坊
平
年
採
肆
人
民
基
本
杜
利
之
兞
哥

。

(
三

)
 
再
接
法
肆
保
留
原
則

,
孫

廂
爾
象
雖
得
基
於
公
益
或
其
他
因
素
廷
器
邊

,
對

人
民
憲
法
所
保
陣
之
基

本
權
利
→
惟
須
以
法
律
之
方
式
限
制
之

,
此

有
憲
法
第
廿
三
條
可
稽
。
我
國
實
務
及
學
說
雖
承
認
人

j



咱

留

民
本
本
權
利
之
無
制
可
不
限
由
形
式
意
義
之
法
律
為
毛

,
印

立
法
機
關
亦
可
授
權
行
球
機
關
以
行
政

命
令
限
制
人
民
燕
本
權
利

,
堆

其
操
權
須
符
合
明
確
性
乏
要
求
一
單
行
政
機
關
依
其
授
權
所
制
定
之

行
政
命
令
亦
須
在
授
權
熊
圈
內

,
始

得
為
之

.
此

有
用
法
院
大
法
官
舉
字
第
三
九
四
號
解
釋
文

:

「
‧
˙
．
但
涉
及
人
民
權
利
毛
限
制
:
應

由
法
律
定
名

,
若

投
權
行
政
桃
關
訂
定
法
規
命
令
予
以
規

範
一
亦
須
為
具
體
明
確
之
規
定

,
始

符
憲
法
第
廿
玉
條
淒
律
保
留
毛
意
旨

．
.
一

」
、
司
法
院
大
法

官
釋
字
第
三
九
0
號

解
釋
文

:
「

◆
.
‧

涉
及
人
民
權
利
之
限
制

,
彼

憲
法
第
廿
三
僚
及
中
央
法
規

標
彈
法
第
五
條
第
二
款
規
定

,
應

以
法
律
定
色

;
若

法
律
搜
樓
以
命
令
為
補
充
之
規
定
者

,
援

權
之

目
的
、
內
容
及
範
困

,
應

具
雄
明
確

,
始

得
據
以
發
布
命
令

。
˙
一
‧
涉
及
人
民
權
限
制

,
久

缺
法

律
投
確
之
依
據

,
與

前
述
意
掛
不
符
一
應
由
本
解
釋
公
佈
再
日
起
一
女
遲
於
屆
滿

一
年
時
失
其
球
力
。
」

｛可
穿
參
照
古
本
件
聲
請
釋
惠
之
操
的
即
中
各
師
撿
放
辦
法
第
十
條
堆
趣
$
師

法
第
三
餘
第
∴
項
住
投

球
茁
管
制
定
廿
師
女
格
取
符
之
粉
放
辦
法

,
並

求
就
發
師
女
格
取
符
在
珞
師
井
務
執
行
邯
份
予
以
投

球
,
堆

系
手
中
發
師
檢
及
辦
法
乃
涉
及
$
節

女
格
取
符
後
執
行
米
務
之
限
制

,
就

此
部
分
及
生
形
年

持
有
館
中
字
中
段
卸
發
守
母
師
其
執
行
士
節
去
務
之
五
作
社

,
而

竟
欠
缺
法
符
毛
授
社

,
已

撥
成
法

館
保
留
原
則
之
避
反

,
比

亦
為
聚
再
行
政
法
院
八
十
九
年
度
判
字
第
三
八
三
九
號
判
決
所
是
撫
。

四
、
台
北
市
竹
性
局
先
後
三
改
u
同

一
理
由
將
拜
諸
人
移
送
於
台
北
地
檢
者
破
〺

,
均

級
檢
泰
官
以
十
功
人
持
有

衛
中
字
中
帝
師
證
守
力
合
法
取
符
器
妳
女
格

卜
爾
妓
不
起
拆
處
分

;
拜

琦
人
另
以
垚
管
我
蹄
人
無
明
知
掙

竹
人
未
避
反
帝
師
法
年
甘
八
拼

,
乃

十
走
夥
避
#
古

人
淤
地
檢
者
破
拂
礙
患
意
授
苦
弟
琦
人
毛
∴́
作
社
及

名
各
社
◤
提
起
出
象
館
什
訴
訟
勝
妳
球
定

,
垚

形
放
相
而
Λ
女
之
心
想
確
有
可
哦

:
又

有
政
院
衛
生
者
函

台
北
市
衛
出
局
訝

:
掙

發
人
之
們
餘
屈
司
法
找
掰
之
我
〧
球

,
今

後
若
密
無
似
特
形

,
布

將
餘
琦
司
法
撥

蹈
落
慎
兇
理
ㄊ
云
︴
可
本
兒
類
似
年
襯
朱
將

一
發
發
生
◤
出
做
本
朱
十
辮
解
拜
舉
洪
乎
城
年
患
避
性

:

留

6



召

q

吧

〈
一
)
 
藍
台
北
市
衛
生
局
分
別
於
八
十
五
年
四
月
、
八
十
七
年
三
丹
〺

一
日

Y
八

十
八
年
｛
月
廿
四
日
先

後
三
改
以
聲
請
人
避
屎
醫
師
法
第
甘
八
條
為
由

,
移

遙
台
潛
台
北
地
檢
署

,
均

鍵
該
乎
以
汗
竹
人

領
瑏
考
試
院
所
發
給
之
台
撿
中
醫
僑
字
第
八
七
五
號
及
格
證
書
及
衛
生
署
磁
發
給
僑
中
字
第
三
曲

一
號
中
醫
師
證
著

,
已

取
得
中
乎
師
女
括

一
因
此
三
玫
均
為
不
起
姊
斑
分

,
合

先
故
明
.

(
二

)
 
次
查
鋒
持
人
以
台
北
市
衛
生
局
所
屬
公
務
員
明
知
業
經
台
北
地
檢
者
先
後
二
次
處
分
不
起
訴
在

案
,
確

無
違
反
醫
師
拷
廿
八
條
冬
規
定

,
該

公
務
員
竟
仍
執
意
第
二
次
將
原
告
以
同
一
理
由

,
移

送
台
北
地
檢
署
偵
拂
〦
造
成
聲
請
人
第
舉
及
業
務
影
響
重
大
．
而
提
起
國
家
賠
穨
訴
訟

,
並

獲
勝

訴
判
洪
確
定
在
茶
(
附

件
廿
五
)
〔

附
件
廿
六
ㄚ

預
見
相
而
承
辨
公
務
民
心
態
之
可
或

.
而

現
行

中
乎
師
技
玉
辦
法
年
十
件
效
力
仍
未
逛
鈞
脫
宜
告
無
效

,
其

效
力
之
不
確
定

,
乃

排
成
相
兩
我
開

︴公
掰
ㄡ
任
患
執
法
之
丑
路

,
蹄

人
民
依
然
法
所
採
陣
色
名
舉
權
兮、
工
作
確
及
自
由
權
等
基
本
權
利

,

芬
困
該
規
定
之
弗
我

,
而

肚
時
才
愛
相
蹈
扶
出
任
客
之
再

,
足

見
本
件
學
請
解
釋
各
必
要
性
典
急

迫
找

↑

(
三

)
 
按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八
十
九
年
五
月
十
二
守
衛
著
發
字
第
八
九
0
二

四
四
六
三
號
撥
(
附

件
廿
七

)

鍛

【̇
本
舞
台
踏
洽
北
地
方
法
驍
撥
第
者
對
 
 
 

先
生
判
決
不
起
拆
處
分

,
係

基
於
法
律
之
裁
壘

彈
一,

行

政
機
踊
固
無
權
干
涉
一

◆
˙
‧
今
後
若
有
效
似
冬
竹
形

,
本

再
亦
將
出
琦
司
法
檢
弟
我
開

守
收
鬼
妞

‧
◆
一
 
員
雖
領
有
僑
中
字
中
醫
節
證
書

,
其

缺
執
行
醫
療
紫
務

,
仍

應
依
規
定
參
加

乎
醫
師
考
試

,
雜

領
有
台
中
字
中
醫
師
證
書
後
Γ
始
得
為
名
。出
此
,
 

瓦
持
台
汁
台
北
地
方
法

院
檢
界
者
不
起
拆
良
分
守
一
向
女
局
中
琦
朗
#
乙

節
,
燕

廿
性
切
就
明
無
法
愛
跟
之
原
因

,
並

定

期
避
缺

,
加

強
垚
年
取
好

,
以

杜
不
法
。
」
足
見
相
關
之
爭
議
在
行
政
機
關
堅
持
已
見
之
現
狀
下

,

將
依
舊
屢
見
不
鮮

,
人

民
依
憲
法
所
保
障
之
名
譽
權

、
工
作
權
及
自
由
摧
等
基
本
權
利

,
隨

時
有

?



《

《

〃
Ⅳ

N

更
相
踊
機
關
俊
客
之
虞

,
即

如
 
 

、 
 
 

緻
最
萬
行
政
法
院
八
十
九
年
十
我
月
廿
八
用
以
八

十
九
年
度
判
字
二
八
三
九
號
判
決
窩
告
中
醫
師
檢
覈
辨
浩
第
十
佛
逾
越
法
館
投
權
而
本
受
其
拘

無
,
迄

今
半
年
有
餘
仍
求
見
相
m
我

而
依
行
政
拆
崧
砝
野

一
一
次
符
年
二
琪
竹
判
決
兞
青
女
為
避

汝
之
良
分

,
再

該
當
事
人
 
 
於
九
十
年
二
月
出
我
放
出
行
政
務
院
八
十
九
年
度
判
字
三
本
三
九

洗
與
共
中
帝
開
求
、
執
求
執
照
七
館
拉
台
北
才
大
安
睡
竹
生
好
在
錢
〈
附
件
廿
八
)
〞

顯
見
相
關
機

關
偏
見
之
深

,
即

如
最
高
行
政
法
院
判
洪
彰
彰
我
明
行
政
機
關
技
絕
申
請
所
依
球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
辦
法
第
十
條
像
逾
越
授
權

,
竟

仍
為
行
政
機
關
所
湊
視
。
為
免
人
民
依
憲
法
所
保
障
之
機
益
今
後

持
缺
受
到
相
關
行
政
機
關
充
忠
意
侵
害

,
請

鈞
院
衡
酌
上
特

,
迅

賜
符
合
憲
法
精
神
之
解
釋

,
以

徹
底
解
洪
爭
錢
一
葆
陣
人
民
權
益
。

五
、
縱
上
所
述
◣
行
政
法
院
八
十
七
年
判
字
第
一
0
八

七
號
判
洪
所
適
用
之
中
器
師
強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有
牴
瑚
憲
法

之
嫌

,
且

有
勞
請
解
釋
以
解
決
爭
議
之
燕
逸
性

,
為

此
補
充
撥
靖
理
由
一
懇
請
鈞
一院
醫
核

,
以

維
法
治
.

附
件

:

附
件
廿

 
．．
八
十
八
年
ㄥ
捐
竹
再
日
本
件
弟
請
比
封
面

附
件
十
一

:
八

十
九
年
出
現
廿
九
滿
先
撩
請
理
由
毛
對
面

附
件
廿
二
二
最
萬
行
踐
游
院
八
十
九
年
判
字
再
再
丘
九
判
決

附
件
廿
三

:
法

務
部
九
中
年
二
月
廿
九
甲
法
九
十
律
字
第
0
σ

九
五
三
七
號
函

附
件
廿
四
二
兵
庚
大
法
宮
所
著
行
球
爭
餞
法
論
第
玉
｛0
頁

附
件
廿
五
一
台
海
台
北
地
方
法
院
八
十
九
年
度
北
鑯
小
字
第
☆
號
判
決

附
件
廿
六
︴
台
灣
台
站
地
ㄉ
法
現
八
十
九
年
度
北
璻
小
字
第
大
餓
裁
定

冊
件
廿
七

:
行

政
院
衛
生
者
八
十
九
年
丘
月
中
王
田
衛
者
發
年
第
八
九
0
二

四
四
六
三
號
函

S



係

超

〞
社
｛

附
件
廿
八

=
台

北
市
大
安
區
衛
生
所
九
十
年

一月
十
二
有
北
市
安
衛
再
字
第
九
‧
六

0
o
八

再
五

0
0
號

幽

〈
以
上
均
為
影
本
〉
 
 
 

〕

琖
 
 
五

一
司
法
院

公
舉

華

年

中

民

田

九

十

〦
′

、

月

廿

、
、

名

犖
琦
人

代
舉
人

撥
明
罷
存
師

9

出



司
法
院
秘
書
長

 
函

受
文
者

:

機
開
地
址

:
發

北
市
重
慶
南
路

一
段

一
二
四
號

傳

 
其

:

速
別

:
展

速
件

密
等
及
解
密
條
件

:

發
丈
日
期

=
中

華
民
國
九
十
年
七
月
二
十
日

發
文
字
號

:
〈

九
十
)
秘

台
大

一
字
第

一
八
二

0
七

銳

附
件

:
如

文

主
旨

:
民

國
五
十

一
年
二
月
二
十
二
出
發
布
施
行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(
已

廢
止
)
,
及
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八
月
二
十

二
日
重
新
訂
定
才
中
醫
師
檢
疑
辦
法

,
其

中
關
於
帶
僑
申
請
中
醫
師
檢
覈
之
相
關
規
定

,
請

 
貴
部
就
就

明
∴
、
二
、
η
、
五
所
示
之
疑
巍
詳
述
意
見

,
並

檢
附
相
關
資
料
於
文
到

一
個
月
內
惠
復

。

說
明

:
一
、
依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審
幾
案
件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
一
項
規
定
辦
理
。

二
、
僑
居
國
外
曾
執
行
中
毊
師
業
務
五
年
以
上
辯

,
依

據
五
十

一
年
三
月
二
十
二
日
發
布
施
行
之
中
醫
師
檢
疑

辦
法
第
八
條
第

一
項
現
定
申
講
檢
覈
中
醫
師
資
格
瞭
,
是

否
僅
就
澄
件
子
以
審
查

,
抑

或
在
證
件
︴舉
查
之

外
另
行
子
以
一面

試
?
中

醫
師
資
格
之
檢
數
究
竟
在
何
種
情
況
下
始
為
程
序
之
完
了
?
且

在
何
種
條
件
下
始

能
取
得
中
醫
師
資
格
?

三
、
若
華
僑
依
前
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第
八
僚
第

一
項
規
定
申
請
撿
覈
而
取
得
中
醫
師
資
格
者

,
其

回
國
執
業

時
為
何
仍
應
補
試
?
此

項
補
試
之
規
定

,
究

係
檢
覈
程
序
之

一
部
分

,
抑

或
係
執
行
業
務
之
特
殊
限
制
?

四
、
七
十
七
年
八
月
二
十
二
日
重
新
訂
定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此
定

「
已
持
有

『
僑
』
中
字
中
醫
師
考

第

一
頁

一 
 

︴
 
 

一



試
及
格
證
書
者

,
回

國
執
業
時

,
仍

應
依
照
第
六
條
之
規
定

,
補

行
筆
試
」

。
究
應
為
中
醫
師
資
格
取
得

之
規
定
抑
或
係
對
其
執
行
業
務
所
加
之
限
制

?
若

係
前
者

,
依

據
何
在
?
若

係
後
者

,
其

理
由
如
何
?
有

無
法
律
上
之
依
據
?

五

、
依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規
定
經

 
費
部
撿
覈
及
格
者

,
所

發
給
之
中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著
是
否
因
檢
覈
人
以

華
僑
身
分
應
試
而
異
?
又

所
發
給
之
中
醫
師
及
格
證
書
有

「台
檢
中
醫
僑
」
字
及

「台
職
檢
中
」
字
之
區

別
,
其

區
別
之
理
由
及
目
的
為
何
?
取

得
上
開
任

一
及
格
證
著
者
是
否
均
足
以
認
定
已
符
合
醫
師
法
規
定

「
經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」
之
執
業
資
格
要
件
(
參

見
醫
師
法
第

一
、
六
條
)
?

正
本

:
考

選
部

副
本

:
本

院
大
法
官
著
記
處

︴

第

三
頁



考
選
部

 
函

機
關
地
址

:
台

北
市
文
山
區
試
院
路

一
號

傳

 
真

:
(
0
己

二
二
至

竺

三
罜

受
文
者
︴
司
法
院
秘
書
長

主
旨

:
貴

秘
書
長
函
為
關
於
舉
僑
申
請
中
醫
師
撤
覈
名
相
關
規
定
所
提
簸
義

,
講

本
部
表
示
意
見
乙

無
,
復

請

 
查
照
◆

說
明

:
一
、
復

 
一貴
秘
書
長
民
鬫
九
十
年
七
月
二
十
出
(
九

十
)
秘

各
人

一
字
第

一
八
二
0
七

號
函
。

二
、
有
關
本
案
所
提
各
頭
疑
義

,
為

期
釐
清
聲
情

,
須

先
教
明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八
月
二
十
二
日
考

試
院
會
同
行
政
院
訂
定
發
布
之

「
中
醫
師
檢
數
辦
法
h
第

十
條
(
同
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二
月
十

七
日
修
正
發
雄
之
第
十
條
)
:
「

已
持
有

『
僑
』
字
中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者

,
回

幽
執
業

時
,
仍

慼
依
照
第
六
條
之
規
定
補
行
筆
試

。
」
之
規
定
緣
由

。
茲
臚
列
詳
述
如
后

:

(
一

)
依

據
民
跩
三
十
四
年
五
月
ㄥ
十
二
日
公
布
之

┤
中
醫
檢
覈
面
試
辦
法
」
第
二
條
規
定

:

「
凡
聲
請
中
醫
檢
覈
經
中
醫
檢
覈
委
員
會
審
查
認
為
有
面
試
必
要
時
依
本
辦
法
行
之
。

」
同
辦
法
第
五
條
規
定

:
╕

面
試
分
下
列
兩
種

:
(
甲

)
筆

試
;
(
乙

)
口

試
或
實
地

考
試

。
」
第
六
條
第

一
項
規
定

,
筆

試
科
目
分
必
試
科
目

:
1
、

診
斷
學

;
2
、

藥
物

附發發密速
作文文等另ll

:字 日及 :

如號期解最
文 ::密速
選中條件
舉華件
字民 :

第國
0九
九十
0年
#

一
月

0十
一 六

八 日

三

四

號

鯽 將擗璥
魕鍘 膼

一

‘

G90坌︴003



(
一

一
)

(
 一一一
)

磾╟嘝打鍛鞃犐川軒H
外
鯽捫片斛野〢栦〕

,
鬧

賦腳咄

同
於
現
行
之
「
口
試
叮
。

本
部
中
醫
師
檢
覈
委
員
會
第
一
次
會
議
於
民
國
王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九
日
舉
行

,
據

會
議
紀
錄
所
載
報
告
事
項

一
略
以

:
政

府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播
遷
來
台
後

,
原

由
台
灣
考

銓
處
辦
跟
之
中
醫
師
撿
覈
案
一
改
曲
本
部
自
行
辦
理
σ
報
告
華
項
二
略
以

:
考

試
院
民

國
王
十
九
年
十
月
十
二
日
台
試
秘
文
字
第
七
十

一
號
指
令

一
據
呈
為
嚴
格
整
理
中
醫
師

檢
覈
案

,
凡

中
醫
師
聲
請
檢
覈
者

,
一

律
加
以
為
面
試
』
報
請
核
示

一
案

,
廲

准
照
辨

。
惟
卷
釐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十

一
月
十
八
巨
以
前

→
對
於
旅
居
海
外
未
便
回
國
舉
行
面
試

之
韓
僑

,
仍

在
子
檢
覈
及
格

,
並

同
國
內
應
檢
覈
及
格
者

,
發

給

「
台
職
檢
中
」
字
及

格
證
書

。
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九
月
二
十
五
日

,
本

部
中
醫
師
檢
覈
委
員
會
第
十
六
攻
會
議
對
於
海
外

華
僑
聲
請
中
醫
師
檢
覈

,
因

交
通
關
係
未
能
參
加
面
試
者

,
為

防
逃
避

「
面
試
」
起
見

,
曾

決
議
華
僑
如
回
幽
執
業
時

,
應

再
參
加
面
試

卜
俟
面
試
及
格
得
憑
及
格
證
書
換
發

執
業
證
書

。
案
經
報
請
考
試
院
第
三
屆
第

一
二
三
次
會
議
決
擸
通
過

,
並

經
考
試
院
於
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十

一
月
十
八
日
以
四
二
台
試
秘
文
字
第

一
二
一0
號

令
函
復
本
部
在
案

。
自
此

→
前
開
申
請
中
醫
師
檢
覈
經
書
面
審
查
證
件
方
式
合
於
規
定
而
無
法
回
國
參
加

面
試
之
箏
僑

,
為

與
其
他
檢
覈
及
格
人
員
有
所
區
別

,
乃

由
考
試
院
發
給

「
台
檢
中
醫

科
一

4
、

婦
科

;
5
傷

科

當
時
之

「
面
試
」
並
不
等



(
 而鬥
)

(
五

) 僑
」
字

外
以
下
簡
稱
僑
字
�
〕中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
「
僑
」
中
字
中
醫
師
證
書

。

民
國
五
十

一
年
二
月
二
十
二
日

→
考
試
院
會
同
行
政

訂
定
發

」
,
其

中
第
八
條
規
定

:
「

中
醫
師
檢
覈
→
除
審
查
證
件
外

,
得

舉
行
面
試
或
實
地
考

試

。
但
以
第
二
條
第
三
歉
之
資
格
應
檢
覈
者

,
一

律
予
以
面
試
。
(
第

一
項
)
華

僑
聲

請
中
醫
師
檢
疑
依
前
頭
規
定
應
子
面
試
者

,
回

國
執
業
時
應
行
補
試
。
(
第

二
項
)
」

此
乃
延
續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十

一
月
以
來
之
政
策

,
亦

即
對
持
有

「
僑
」
中
字
中
醫
師
證

書
欲
回
幽
執
業
者

,
仍

須
補
行
面
試
之
規
定

一
併
納
入
撿
覈
辦
法
規
定
。
而
依
據
考
試

院
民
國
四
十
六
年
訂
定
(
五

十
五
一
五
十
七
年
先
後
修
正
)
色

「
專
門
職
業
及
技
術
人

長
檢
覈
面
試
及
實
地
考
試
辦
法
」
第
曲
條
第

一
頭
規
定
︴
「
面
試
分
下
列
二
種
方
式
行

之
:
一

、
筆
試

;
品

、
筆
試
及
一
試
P
」

筆
試
科
目
則
依

「
專
門
職
業
及
技
術
人
棗
檢

覈
面
試
科
呂
表
」
規
定
◤
中
醫
師
筆
試
共
同
必
試
科
目
四
科

,
選

試
科
目
二
科

。

民
國
六
十
六
年
間

,
本

部
迭
接
各
界
反
映
僑
字
證
書
之
缺
失

,
先

有
韓
國
政
府
否
定
僑

字
及
格
證
書
之
效
力

,
並

拒
絕
持
有
此
證
書
之
華
僑
應
其
國
家
中
醫
師
考
試

,
嚴

重
損

及
國
家
信
譽

;
後

有
持
僑
字
證
著
者
再
三
第
言

,
僑

居
國
外
無
需
證
著

,
即

可
自
由
執

行
中
醫
業
務

,
核

發
僑
字
證
書

,
實

屬
多
餘

;
亦

有
發
覺
僑
民
未
曾
學
習
中
醫
學
術
而

憑
其
關
係
取
證
參
加
檢
覈

;
又
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曾
有
假
冒
華
僑
身
分
申
請
中
醫
師
檢
覈

,
領

有

「
僑
」
中
字
中
醫
師
證
書
後

,
回

爾
非
法
行
醫

,
經

人
檢
舉
兩
撤
銷
其
檢
覈
及

9

政
院
衛
生
署
據

以
發
給

布

「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


(
 〦〈
) 格

資
格
之
情
事

。
爰
此
一
為
杜
絕
假
冒
舉
僑
申
請

,
並

全
面
改
善
外
國
政
府
對
我
國
核
發

「
僑
」
中

議
,
遇

阻
持

「
僑
」
中
字
中
醫
師
證
書
未
經
筆
試

一
中
醫
師
之
水
準

∴
考
試
院
乃
配
合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
一
月
二
十
四
日
制
定
公
布
之

「
專

門
職
業
及
技
術
人
員
考
試
法
」
及
同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六
日
修
正
公
布
之

「
醫
師
法
」
有

關
規
定

,
重

新
訂
定

「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」

,
於

民
幽
七
十
七
年
八
月
二
十
二
日
會
同

行
政
院
發
布

。
本
次
修
正

,
為

免
外
界
再
有

「
面
試
k
即

「
口
試
」
之
誤
解

,
爰

將
原

第
八
條
第

一
項
所
稱
之

「
曲
試
」
修
正
為

「
筆
試
」

,
並

將
筆
試
科
目
於
條
文
中
明
定

(
修

正
後
條
文
第
六
條
)
。

至
於
原
第
八
條
第
二
項

,
則

移
至
第
十
條
規
定

,
並

將
原

「
應
行
補
試
」
文
字
修
正
為

「
補
行
筆
試
」
。
又
為
解
決
前
述
問
題

,
爰

配
合
本
次

「
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」
之
重
訂

,
決

定
停
發

「
僑
」
字
中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
。
接
該
重

訂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第
二
條
第
三
款
規
定

:
「

華
僑
曾
在
僑
居
地
執
行
中
醫
業
務
五

年
以
上

,
卓

著
聲
望
者

,
得

應
中
醫
師
檢
覈

。
」
第
六
條
復
規
定

:
「

依
第
二
條
規
定

申
請
檢
覈
者

,
子

以
筆
試

,
˙

‧
.
。

」
,
自

此
,
華

僑
申
請
中
醫
師
檢
覈

,
經

書
面

審
查
證
件
通
過

,
不

再
發
給

「
僑
」
字
中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
,
與

中
醫
系
畢
業
者
中

請
中
醫
師
檢
覈
相
同

,
僅

具
准
子
筆
試
資
格

。

「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」
復
於
民
風
八
十
二
年
二
月
十
七
日
再
次
修
正
公
布

,
第

十
條
維

持
原
條
文
。

檢
覈

書

及
格

幽

內

顧
華
僑
之
本
意
受
損

在
當
地
國
行
醫
之
抗

違
法
行
醫

,
以

及
齊



(
七

)

〈
八

)

(
九

) 綜
上
所
述

｝
政
府
當
年
之
政
策
係
為
照
顧
華
僑

申
請
中
醫
師
檢
覈
,
未

經
筆
(
面

)
試

(
面

試

之
,
民

國
七
十
五
年
改
稱
筆
試
)
及

格
,
即

先
,
以

華

僑

在
僑
居
地
執
業

→
故
華
僑

筆
試
及
口
試
等
二
種
方
式
行

僑
」
字
中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
;
惟

落
欲
在
幽
內
執
繫

,
則

須
補
行
筆
(
面

)
試

及
格

,
此

一
政
策
前
後

一
貫

,
民

國

五
十

一
年
討
定
發
布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第
八
條
有
明
文
規
定

;
民

國
七
十
七
年
訂
定

發
布
及
八
十
二
年
修
正
發
布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亦
有
明
定

,
已

持
有

「
僑
」

字
中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者

,
田

國
執
業
時

,
仍

穗
依
照
第
六
條
之
規
定
補
行
筆
試
。

鑒
於
中
醫
師
索
質
尾
良
窳

一
攸
﹉關
國
民
生
命
健
康
至
鈕

,
不

論
國
人
或
華
僑
欲
在
國
內

執
行
中
醫
業
務

,
均

應
齊

一
水
準

,
以

斥
公
平

,
兔

招
致
社
會
大
眾
之
訾
蟻

。
基
於
考

試
公
平
原
則
及
保
障
國
民
生
命
健
康
一
依
前
開
有
關
法
規
規
定

,
持

有

「
僑
」
字
中
醫
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者

,
欲

田
國
執
業

,
仍

須
依
規
定
參
加
中
醫
師
檢
覈
筆
試
及
格

,
取

得

「
台
職
檢
中
」
字
(
民

國
八
十
八
年
起
改
為

「
台
檢
中
」
字
)
中
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
馨
,
並

請
領

「
台
」
中
字
中
醫
師
證
書

,
方

可
合
法
在
國
內
執
行
中
醫
業
務
。

另
查
持
有

「
僑
」
字
中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者
共
計

一
、0
一

0
人

(
自

民
國
四
十
四

年
七
月
起
至
七
十
七
年
八
月
止
)
,
據

以
取
得

「
僑
」
中
字
中
醫
師
證
書

,
欲

回
國
執

業
者

,
於
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始
有
報
名
應
中
醫
師
檢
覈
面
試
者

,
均

已
依
民
國
五
十

一
年

訂
定
發
布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第
八
條
第
二
碩
之
規
定
補
行
面
試
(
面

試
分
筆
試
、
筆

試
及
口
試
等
∴
種
方
式
行
之

,
民

國
七
十
五
年
改
稱
筆
試
)
,
或

依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訂



定
發
布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之
規
定
補
行
筆
試
在

‥
由
民
國
五
十

四
年
至
八

前
持
有
僑
字
中
醫
師
考
試

子
筆
試
者
)
應

中
醫
師
檢

十
九
年
華
僑
中
醫
師
(
舍
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八
月
二

及
格
證
書
者
及
同
年
月
日
以
後
申
請
中
醫
師
檢
覈

定
准

覈
筆
(
面

)
試

及
格

一
取
得
國
內
中
醫
師
執
業
資
格
者
共
計
四
十
七
人
。
又
依
民
國
八
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九
目
修
正
公
布
毛
專
門
職
業
及
技
術
人
員
考
試
法
之
規
定

,
自

民

國
九
十
年

一
月

一
出
起
停
止
受
跟
中
醫
師
檢
覈
申
請
案

,
於

民
幽
八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三

十

一
日
以
前
申
請
中
醫
師
檢
覈
經
核
定
准
子
筆
試
或
面
試
者

,
得

就
原
核
定
科
哥
於
民

國
九
十
年
至
九
十
四
年
間
參
加
筆
試

。

三
、
再
就
所
提
各
項
疑
義

,
分

復
如
后

:

(
一

)
僑

居
颯
外
曾
執
行
中
醫
師
業
務
五
年
以
上
者

,
依

據
民
國
五
十

一
年
二
月
二
十
三
日
發

布
施
行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第
八
條
第

一
項
規
定

,
申

請
檢
覈
中
醫
師
資
格
時

,
僅

就

所
繳
驗
之
僑
居
證
明
書

、
行
醫
年
資
證
明
書

、
行
醫
聲
望
車
著
證
明
書
等
證
件

,
提

請

中
醫
師
檢
覈
委
員
會
審
議

,
合

於
規
定
未
經
筆
(
面

)
試

(
面

試
分
筆
試

╮
筆
試
及
口

試
等
二
種
方
式
行
之

,
民

國
七
十
五
年
改
稱
筆
試
)
及

格
,
即

曲
本
部
報
請
考
試
院
發

給

「
僑
」
字
中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
,
惟

其
欲
在
國
內
執
業

,
按

民
趴
五
十

一
年
三
月

二
十
二
日
訂
定
發
布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第
八
條
第
二
項

,
以

及
民
睏
七
十
七
年
八
月

二
十
二
日
重
新
訂
定
發
布
之
中
醫
師
檢
數
辦
法
第
十
條
之
規
定

,
仍

須
補
行
筆
(
面

)

試
及
格
始
可
。



(
二

)
按

民
國
五
十

一
年

二
月

二
十
二
日
訂
定
發
布

之
中
醫
師
檢
麋
辦
法
第

一
條
第

三
款
規
定

(
 一一一 
) :

「

中
華
民
鈏
國
民
具
有
曾
執
行
中
醫
業
務
五
年

檢
覈

。
」
第
人
條
復
規
定
﹉

「
中
醫
師
檢
覈
除
審

試
,
但

以
第
二
條
第
三
歉
之
資
格
慼
檢
覈
者

,
一

以

聲
望
者

,
得

應
中
醫
師

得
舉
行
面
試
或
實
地
考

。
(
第

一
頂
)
華

僑
聲

外

卜

以
西
試

韝
中
醫
師
撿
數

,
依

前
頭
規
定
應
子
面
試
者

,
回

爾
執
業
時

,
應

行
補
試
。
(
第

二
項

)
吁

準
此

,
曲

於
舉
僑
均
像
以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第
二
條
第
二
歉
資
格
申
請
中
醫
師
檢

敷
,
其

欲
取
得
國
內
中
醫
師
資
格

,
依

前
開
辦
法
第
八
條
第

一
頭
規
定

,
應

一
律
予
以

曲
試

,
即

面
試
為
其
檢
覈
程
序
之
一

,
經

面
試
及
格

,
始

先
成
檢
覈
程
序

,
取

得
國
內

中
醫
師
資
格

。

擊
僑
在
民
闋
七
十
七
年
八
月
二
十
二
日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重
訂
離
申
請
中
醫
師
檢
覈
者

,
經

馨
面
審
查
證
件
通
過

,
未

經
筆
(
面

)
及

格
,
即

發
給

「
僑
」
字
中
醫
師
考
試
及

格
證
書

,
以

便
華
僑
在
僑
居
地
執
業

;
其

欲
田
國
執
業

,
與

中
醫
系
畢
業
者
申
請
中
醫

師
檢
簸
相
同

,
僅

具
准
子
筆
(
面

)
試

資
格

,
仍

颶
依
民
國
五
十

一
年
三
月
二
十
二
日

訂
定
發
布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第
八
條
第
二
碩
之
規
定
補
行
面
試

,
或

依
民
飌
七
十
七

年
八
月
二
十
二
日
重
新
訂
定
發
布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第
十
條
之
親
定
補
行
筆
試

,
經

筆
(
面

)
試

及
格

,
由

本
部
報
諧
考
試
院
發
給

「
台
職
檢
中
」
字
(
民

國
八
十
八
年
起

改
為

「
台
檢
中
」
字
)
中
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
,
憑

向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請
領

「
台
」
中

字
中
醫
師
證
書

,
始

可
取
得
爾
內
中
醫
師
資
格
。
曲
於
檢
覈
程
序
分
為
申
請
檢
覈
、
檢



覈
筆

(
節

〉
餓
等
主
隆
發

一
所
比

一
離
路
捕
試

之
親
定
蔚
檢
點
程
斤

之

一
部
分

。

(
四

)
節

述
民
國
五
十

一
年
二
月
二
十
二
日
訂
定
發
布
之
中
醫
師

覈
辦
法
第
二
條
第
三
歉
及

第 華 年 試 第
八
條
規
定

,
華

僑
申
請
中
醫
師
檢
覈

,
欲

取

,
經

面
試
及
格
∴
始
完
成
取
得
國
內
中
醫
師

檢
醫
師
資
格

,
應

一
律
予
以
面

覈
程
序

。
又
按
民
國
七
十
七

八
月
二
十
二
日
重
新
訂
定
發
布
之

「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」
第
二
條
第
三
款
規
定

:
「

僑
曾
在
僑
居
地
執
行
中
醫
業
務
五
年
以
上

,
卓

著
聲
望
者

”
得
應
中
醫
師
檢
覈

。
」

六
條
復
規
定

:
「

依
第
二
條
規
定
申
請
檢
覈
者

,
予

以
筆
試

/
˙

．
●
“
」
準
此

,

自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八
月
二
十
二
日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重
訂
後

,
髒

僑
申
請
中
醫
師
檢
覈

,
經

馨
面
審
查
證
件
通
過

,
不

再
發
給

「
僑
」
字
中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
,
而

僅
具
有

准
母
學
試
資
格

,
仍

須
參
加
中
醫
師
檢
覈
筆
試
及
格

,
始

可
取
得
幽
內
中
醫
師
資
格

。

爰
此

,
民

幽
七
十
七
年
八
月
二
十
二
日
重
新
訂
定
發
布
之

「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」
第
十

條
規
定

:
「

已
持
有

『
僑
』
字
中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者

,
回

國
執
業
時

,
仍

應
依
照

第
六
條
之
規
定
補
行
筆
試

。
」
乃
華
僑
中
醫
師
取
得
國
內
中
醫
師
資
格
之
檢
覈
程
序
之

一
,
並

非
對
其
執
行
業
務
所
加
之
限
制

。

(
五

)
在

民
鬫
七
十
七
年
八
月
二
十
二
日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重
新
訂
定
發
布
前

,
華

僑
申
請
中

醫
師
檢
覈

,
經

書
面
審
查
證
件
通
過

,
未

經
筆
(
面

)
試

及
格

,
即

先
發
給

「
台
檢
中

醫
僑
」
字
(
前

文
簡
稱
僑
字
)
中
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
,
並

請
領

「
僑
」
中
字
中
醫
師

證
書

,
戉

便
華
僑
在
僑
居
地
執
業

。
欲
回
國
執
業

,
仍

須
依
民
國
五
十

一
年
二
月
二
十



三
日
、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八
月
二
十
二
月
訂
定
發
布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規
定
├
補
行
箏

(
面

)
試

及
格

,
始

完
成
取
得
國
內
中
醫
師
資
格
之

發
給
「
台
職
檢
中
」
字
中
醫
師
考
試
及
格
證
書

,
憑

字
中
醫
師
證
書

,
俾

符
醫
師
法
規
定

「
經
醫
師
考
試

據
以
在
斟
好
合
法
執
行
中
醫
業
務

。

檢

,
由

本
部
報
請
考
試
院

衛
生
署
請
領

「
台
」
中

一
之
國
內
執
業
資
格
要
件

,

四
∵
檢
附
民
國
五
十

一
年
三
月
二
十
二
日
訂
定
、
七
十

一
年
八
月
三
十

一
日
部
分
條
文
修
正
、
七

十
七
年
八
月
二
十
二
日
重
新
訂
定
及
八
十
二
年
二
月
十
七
日
修
正
發
布
之
中
醫
師
檢
覈
辦
法

(
分

如
附
件

一
、
二
、
三
、
四
Y
各

乙
份
.

正
本

:
司

法
院
秘
書
長

副
本

:
行

政
院
衛
生
署
一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中
醫
無
委
員
會

部

長

女

?
帝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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